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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一 學 期 的 洗 禮 之 下 ， 卻 對 於 凱 爾 生 理 論 中 的 世 界 觀 深 深 著 迷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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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摘 要摘 要  

凱 爾 生 在 1 9 3 4 年 出 版 了 其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一 版 ， 直 到 1 9 6 0 年 其 更 新

其 內 容 出 版 了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 在 其 第 一 版 中 凱 爾 生 將 規 範 理 解 為 假

設 判 斷 句 ， 以 歸 責 來 連 結 法 定 要 件 與 法 定 效 果 ， 假 設 判 斷 句 不 涉 及

任 何 道 德 價 值 與 意 識 型 態 。 然 而 在 第 一 版 中 凱 爾 生 並 未 區 分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 這 造 成 純 粹 法 學 所 建 立 的 規 範 知 識 的 性 質 無 法 被 確 定 。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 凱 爾 生 將 規 範 理 解 為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是 對 於 他

人 行 為 之 意 欲 ， 並 且 在 理 論 層 次 上 區 分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 規 範 陳 述

乃 是 對 於 規 範 存 有 之 描 述 ， 其 功 能 並 不 同 於 規 範 ， 而 純 粹 法 學 之 任

務 即 在 於 提 供 認 識 規 範 之 先 驗 條 件 ， 並 且 對 於 規 範 之 存 在 與 否 進 行

描 述 。  

 

最 終 ，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乃 是 對 於 規 範 性 的 研 究 ， 其 不 同 於 日 後 之

法 實 證 主 義 ， 原 因 即 在 於 其 不 僅 主 張 法 律 與 道 德 之 分 離 ， 並 且 主 張

法 律 與 事 實 之 分 離 ， 這 是 他 不 同 於 牛 津 學 派 之 處 。 其 將 法 學 之 任 務

設 定 為 描 述 人 類 意 志 設 定 之 規 範 意 義 ， 而 純 粹 法 學 之 作 用 在 於 揭 示

人 類 如 何 以 理 性 去 認 識 規 範 。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告 訴 我 們 乃 必 須 以 不 同

於 認 識 自 然 實 體 的 方 法 去 認 識 應 然 規 範 ， 對 於 規 範 之 認 識 必 定 預 設

基 本 規 範 ， 如 此 方 得 認 識 應 然 領 域 之 存 在 。  

 

關 鍵 字關 鍵 字關 鍵 字關 鍵 字 ：：：： 規 範規 範規 範規 範 ，，，， 規 範 陳 述規 範 陳 述規 範 陳 述規 範 陳 述 ，，，， 規 範 邏 輯規 範 邏 輯規 範 邏 輯規 範 邏 輯 ，，，， 規 範 性規 範 性規 範 性規 範 性 ，，，， 應 然應 然應 然應 然 ，，，， 基 本 規 範基 本 規 範基 本 規 範基 本 規 範 ，，，，

純 粹 法 學 理 論純 粹 法 學 理 論純 粹 法 學 理 論純 粹 法 學 理 論 ，，，， 法 實 證 主 義法 實 證 主 義法 實 證 主 義法 實 證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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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 Abstrct 

Hans Kelsen published The Pure Theory of Law first edition in 1930.He didn’t renew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until 1960 he wrote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Pure Theory of Law. In the first 

edition he reconstructed the norms as the “hypothetic judgment”, in which the specified legal 

condition are connected to the legal consequence by function of imputation. The “hypothetic 

judgment” doesn’t refer to any moral value and ideology. In the first edition, however, he didn’t 

mak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norm statement. That results in the nature of 

legal knowledge of pure theory of law hardly to be clarifi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Kelsen has mad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norm 

statement. He interpreted the norm as the meaning of the act of will, which is toward other 

people’s act. The norm statement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orm, its func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norm. The task of the pure theory is to provide the transcend presumption of the norm cognition 

and to describe the being of the norm. 

 

Eventually, Kelsen’s pure theory is a research directed to the “normativ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egal positivism. He not only support the separation of legal and moral, but also the 

separation of legal and facts. The task of jurisprudence is describe the meaning of norm posited 

by human will. The function of it lies in the exploitation how human being attain the cognition 

of norm with reason. 

Kelsen tell us that there is different way and form to know the ought nor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ught, we must presuppose the basic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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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第 一 章第 一 章第 一 章   序 言序 言序 言序 言  

1 .1 前 言前 言前 言前 言  

啟 發 這 篇 論 文 的 起 點 ， 在 於 思 考 一 個 經 常 困 擾 著 筆 者 的 終 極 問 題 ，

即 法 學 作 為 一 門 現 代 科 學 的 學 科 ， 其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與 正 確 性 的 依 據

為 何 ？ 司 法 機 關 的 判 決 內 容 在 語 言 學 上 我 們 可 視 之 為 一 命 令 式

( i m p e r a t i v e )， 具 有 行 動 指 示 功 能 的 語 言 指 令 ， 除 此 之 外 ， 該 機 關 的

語 言 行 動 也 是 會 自 我 表 述 其 依 據 某 某 法 令 而 做 出 該 命 題 ； 而 在 形 式

上 則 代 表 其 為 有 權 機 關 所 做 出 的 決 定 ， 但 是 我 們 並 不 因 此 就 認 定 所

有 有 權 機 關 所 做 出 之 決 定 皆 為 正 確 之 決 定 ， 我 們 對 於 這 些 命 令 並 非

毫 無 疑 問 的 接 受 為 義 務 性 的 指 令 ，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該 機 關 錯 誤 的 適 用

非 此 一 案 件 情 況 下 該 引 用 的 法 律 ， 因 此 ， 該 機 關 並 非 做 出 客 觀 正 確

的 法 律 決 定 ； 有 權 機 關 之 決 定 與 正 確 性 之 間 並 不 存 在 直 接 的 蘊 含 關

係 ， 但 是 缺 乏 正 確 性 並 不 妨 礙 一 個 有 權 機 關 所 做 出 的 命 令 依 然 具 備

法 律 上 的 效 力 ， 為 了 避 免 這 種 錯 誤 的 情 形 發 生 ， 現 代 的 法 律 系 統 都

內 含 有 使 當 事 人 可 以 挑 戰 司 法 機 關 決 定 的 機 制 ， 包 含 訴 訟 法 中 的 上

訴 、 行 政 法 中 的 訴 願 。 即 便 在 制 度 上 設 計 了 避 免 機 關 做 出 錯 誤 決 定

的 設 計 ， 依 然 無 法 避 免 這 種 情 形 在 實 際 上 發 生 ， 我 們 依 然 可 以 想 像

得 出 經 過 不 斷 審 理 之 後 ， 依 然 錯 誤 的 引 用 非 本 案 情 形 法 律 的 情 形 ；

但 是 由 於 這 是 經 由 法 院 此 一 憲 法 下 之 機 關 所 做 出 的 法 律 判 決 ， 其 必

然 具 有 憲 法 所 賦 予 的 判 決 效 力 ， 其 依 然 是 有 效 的 （ v a l i d ） 法 律 。 我

們 可 以 繼 續 思 考 一 個 與 上 述 類 似 的 例 子 ， 即 法 官 認 為 如 果 按 照 著 目

前 的 法 律 ， 他 就 會 做 出 一 個 無 法 符 合 其 自 身 正 義 觀 念 的 判 決 ， 也 就

說 在 一 個 可 能 是 不 正 義 與 邪 惡 的 體 制 內 的 法 官 ， 其 拒 絕 是 用 其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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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 惡 之 法 律 ， 而 做 出 符 合 自 身 正 義 觀 的 判 決 ， 在 該 邪 惡 體 系 下 ， 其

仍 為 有 效 卻 不 是 正 確 的 判 決 。  

 

對 此 我 產 生 了 疑 問 ， 無 論 是 在 大 致 上 正 義 或 者 在 極 端 邪 惡 的 法 律 體

系 中 ， 都 存 在 著 一 種 可 能 ， 就 是 有 權 機 關 可 能 做 出 不 符 合 現 行 法 律

規 範 的 決 定 ， 但 卻 是 在 有 權 機 關 的 權 限 底 下 所 發 出 ， 因 此 其 為 有 效

力 之 個 別 規 範 。 在 前 者 ， 人 民 將 會 認 為 法 官 應 該 秉 持 客 觀 觀 點 、 引

用 正 確 客 觀 的 法 規 範 ， 但 是 在 後 者 ， 人 民 卻 會 認 為 法 官 應 該 本 著 正

義 良 心 而 為 判 決 ， 同 樣 都 是 雖 有 效 但 不 符 合 現 行 法 律 規 範 的 判 決 ，

產 生 如 此 大 的 區 別 。  

 

但 是 想 想 ， 我 們 如 何 辨 識 正 義 與 邪 惡 體 系 之 間 的 差 別 ， 我 們 身 處 其

中 之 時 有 辦 法 認 知 這 一 點 嗎 ？ 或 者 正 義 與 邪 惡 只 是 個 人 的 道 德 觀

點 ， 並 無 對 錯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不 要 將 正 義 或 邪 惡 這 種 標 準 加 諸 於

法 律 體 系 之 上 ， 也 就 是 我 們 不 要 評 價 法 律 體 系 之 善 惡 ， 對 於 上 述 的

舉 例 ， 我 們 該 如 何 面 對 。  

 

我 舉 上 述 的 例 子 ， 是 想 要 強 調 我 們 可 以 不 同 的 觀 點 看 待 所 謂 的 法

律 ， 無 論 是 法 官 個 別 規 範 或 者 寫 在 法 典 上 的 一 般 規 範 ， 我 們 可 以 形

式 的 觀 點 認 為 凡 是 由 有 權 機 關 所 做 出 的 命 令 皆 具 有 效 力 ， 但 是 卻 仍

然 能 夠 站 在 正 確 認 識 法 律 的 立 場 上 認 為 其 不 具 有 知 識 上 的 客 觀

性 ， 因 此 不 認 為 該 規 範 對 於 我 們 具 有 規 範 性 、 能 對 我 們 課 與 義 務 。

比 如 法 官 錯 誤 引 用 法 條 、 議 會 制 訂 出 不 符 合 憲 法 內 容 之 法 律 、 大 法

官 會 議 錯 誤 解 釋 憲 法 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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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現 代 的 法 律 生 活 中 ， 經 常 可 以 感 受 到 實 證 法 律 的 有 效 性 與 規 範 性

的 分 歧 與 脫 離 ， 因 此 ， 缺 少 了 正 確 性 與 客 觀 性 的 法 律 命 令 ， 仍 然 有

可 能 作 為 客 觀 法 律 而 存 在 ， 其 構 成 法 學 知 識 的 主 要 部 分 之 一 ， 這 類

型 的 法 學 知 識 基 礎 究 竟 為 何 ？ 法 律 作 為 法 學 知 識 認 識 的 對 象 ， 其 效

力 、 正 確 性 、 客 觀 性 該 如 何 被 建 立 起 來 ？ 而 法 學 作 為 一 門 科 學 、 作

為 一 種 認 識 論 上 的 方 法 工 具 ， 其 究 竟 處 於 一 個 觀 察 與 描 述 的 位 置 ，

或 者 不 可 不 免 的 必 然 是 會 積 極 提 供 規 範 性 的 論 證 ？ 以 上 這 幾 點 疑

問 是 本 文 思 考 的 一 個 起 點 ， 或 許 在 這 篇 論 文 中 筆 者 所 研 究 的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效 力 理 論 不 能 完 全 對 此 疑 問 提 出 合 適 的 說 明 ， 但 在 我 研 讀 的

過 程 中 ， 這 些 疑 問 卻 時 常 浮 出 ， 我 相 信 這 是 在 研 究 規 範 理 論 中 一 個

不 可 迴 避 的 過 程 。  

 

1 .2 研 究 方 法 與研 究 方 法 與研 究 方 法 與研 究 方 法 與 問 題 意 識問 題 意 識問 題 意 識問 題 意 識  

在 最 初 接 觸 法 理 學 的 過 程 中 ， 面 對 著 與 過 去 在 法 學 院 所 學 習 的 法 律

課 程 大 不 相 同 的 理 論 時 ， 總 是 會 被 問 到 這 些 法 理 學 理 論 與 我 在 大 學

時 所 學 的 民 法 、 刑 法 理 論 究 竟 有 什 麼 不 一 樣 之 處 呢 ？ 在 面 對 眼 前 的

案 件 時 ， 哈 特 的 承 認 規 則 理 論 或 者 德 渥 金 的 整 全 法 可 以 指 引 我 解 決

案 件 的 方 法 嗎 ？ 必 須 承 認 在 學 習 之 初 ， 這 兩 種 立 場 、 觀 點 有 所 差 距

的 但 又 都 可 稱 之 為 法 律 之 學 的 理 論 類 型 ， 確 實 會 帶 給 初 學 者 理 解 上

的 困 難 。 這 或 許 是 個 必 要 的 過 程 吧 ， 因 此 我 感 到 有 必 要 釐 清 這 兩 種

理 論 類 型 之 間 的 區 別 。  

 

對 於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對 於 法 學 研 究 或 者 說 法 學 知 識 進 行 分 類 可 以 讓

我 們 對 於 法 學 的 世 界 有 個 概 括 式 了 藍 圖 ， 有 三 種 由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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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方 式 可 以 協 助 我 們 理 解 ：（ 1 ） 內 在 觀 點 — 外 在 觀 點 （ 2 ） 實 踐 參

與 觀 點 — 理 論 觀 察 觀 點 （ 3 ） 司 法 者 觀 點 — 立 法 者 觀 點  

我 對 內 在 與 外 在 觀 點 這 個 區 分 的 理 解 主 要 來 自 於 哈 特 < 法 律 的 概 念

> 中 的 說 明 ， 他 以 對 於 法 規 範 的 理 解 與 接 受 與 否 作 為 內 外 在 觀 點 的

區 分 ， 內 在 觀 點 是 指 理 解 法 規 範 的 意 義 並 接 受 拘 束 ， 外 在 觀 點 又 可

以 分 為 極 端 的 外 在 觀 點 與 參 酌 內 在 觀 點 的 外 在 觀 點 。 極 端 的 外 在 觀

點 並 不 瞭 解 法 規 範 的 意 義 ， 只 看 到 人 們 規 律 性 的 行 為 ； 而 參 酌 了 內

在 觀 點 的 外 在 觀 點 是 理 解 法 規 範 的 意 義 而 沒 有 接 受 其 拘 束 力 1。  

 

實 踐 參 與 觀 點 與 理 論 觀 察 觀 點 之 分 向 來 是 西 方 哲 學 的 一 個 重 要 問

題 ， 亞 裡 斯 多 德 的 學 術 分 類 中 就 包 括 實 踐 學 與 理 論 學 ， 主 要 差 別 在

於 對 象 的 差 異 ， 實 踐 學 是 指 研 究 人 類 事 物 的 學 問 ， 理 論 學 則 是 研 究

一 般 性 事 物 的 根 據 與 原 因 2， 而 法 學 本 來 是 關 於 實 踐 的 學 問 ， 非 人 類

的 事 物 並 非 法 學 關 心 之 對 象 ， 如 何 把 理 論 學 使 用 於 法 學 中 呢 ？ 把 理

論 學 的 方 法 使 用 在 法 學 裡 ， 似 乎 其 研 究 對 象 不 是 案 件 裡 該 如 何 下 判

斷 的 問 題 ， 反 而 是 把 法 學 的 整 體 活 動 視 為 一 對 象 而 加 以 研 究 。 學 者

P e t e r s 對 於 法 學 研 究 所 進 行 的 分 類 便 是 採 取 這 種 看 法 ， 在 他 的 界 定

之 下 ， 實 踐 參 與 觀 點 是 就 實 際 參 與 法 律 活 動 的 人 來 說 ， 他 們 在 處 理

「 什 麼 是 現 在 有 效 的 法 律 」 以 及 「 法 律 應 該 如 何 制 訂 」 的 問 題 ； 而

理 論 觀 察 觀 點 則 是 以 「 非 法 律 活 動 的 參 與 者 」 的 立 場 ， 觀 察 「 參 與

法 律 活 動 者 」 的 行 為 與 制 度 3。  

 

司 法 者 觀 點 與 立 法 者 觀 點 之 分 ， 依 照 學 者 的 說 法 ， 司 法 者 觀 點 的 法

                                                 
1
 參閱，H.L.A.Hart,1991:89 

2顏厥安，1998: pp245 
3 王照宇，1999，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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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其 實 可 以 法 釋 義 學 （ d o g m a t i c s ） 為 代 表 ， 這 種 法 學 指 引 我 們 在 既

定 的 法 條 中 尋 找 在 個 案 中 該 適 用 的 法 律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d e  l e g e  

l a t a ， 而 立 法 者 觀 點 則 處 在 面 對 實 際 社 會 問 題 時 該 如 何 制 訂 合 理 、

正 義 的 規 範 ， 這 是 所 謂 的 d e  l e g a  f e r e n d a 。 4一 般 來 說 ， 我 們 的 法 律

人 包 括 法 官 、 檢 察 官 、 律 師 ， 所 使 用 的 觀 點 都 是 司 法 者 觀 點 ， 在 學

校 與 司 法 機 關 裡 所 傳 授 與 使 用 的 法 學 知 識 所 指 的 也 都 是 以 這 種 觀

點 來 進 行 的 論 述 。  

如 果 我 們 將 這 三 種 觀 點 加 以 綜 合 ， 讓 我 借 用 P e t e r s 的 說 明 進 行 刪 減

後 做 出 下 列 分 類 ：  

 

                司 法 者 觀 點  

實 踐 參 與 觀 點  

          立 法 者 觀 點  

             內 在 觀 點  

理 論 觀 察 觀 點             參 酌 內 在 觀 點  

          外 在 觀 點  

                     極 端 外 在 觀 點  

 

就 法 釋 義 學 來 說 ， 其 屬 於 為 實 踐 者 觀 點 ， 他 要 去 進 行 判 決 與 建 議 ，

其 經 常 會 主 張 這 條 法 律 真 的 是 這 樣 規 定 的 ， 也 可 以 說 是 在 主 張 現 存

的 法 律 體 系 裡 「 真 實 存 在 」 的 法 規 範 ， 法 釋 義 學 的 工 作 就 是 一 方 面

提 出 這 樣 的 主 張 ， 一 方 面 要 使 用 所 謂 的 法 學 方 法 來 證 明 所 主 張 的 法

規 範 「 真 的 存 在 」 於 現 有 的 法 體 系 之 內 5。  

                                                 
4
 顏厥安，2004: pp21 

5
 這只是一種詮釋法釋義學的主張的方式，雖然此立場並非絕對適當的說明，但是絕大多數的法律工作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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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我 們 所 接 觸 的 法 理 學 ， 在 這 種 分 類 裡 ， 應 該 是 屬 於 以 理 論 觀 察 的

觀 點 ， 對 於 「 參 與 法 律 活 動 者 」 的 活 動 進 行 觀 察 ， 並 且 是 以 參 酌 內

在 觀 點 的 外 在 觀 點 為 研 究 方 法 ， 哈 特 的 承 認 規 則 理 論 可 以 視 為 是 這

類 的 理 論 ， 是 對 於 這 種 法 學 活 動 的 後 設 觀 察 6。 因 此 ，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就 是 ， 這 類 的 後 設 觀 察 法 學 的 對 象 是 實 踐 活 動 ， 觀 察 者 勢 必 要 參 酌

實 踐 者 的 內 在 觀 點 方 能 真 實 的 理 解 實 踐 活 動 ， 哈 特 本 身 就 說 極 端 的

外 在 觀 點 並 不 能 真 的 描 述 實 踐 者 接 受 規 則 並 遵 守 規 則 而 規 律 行 動

的 行 為 7。 在 哈 特 的 理 論 中 ， 他 將 這 類 實 踐 描 述 最 終 為 對 於 現 存 規 則

的 接 受 ， 而 對 於 規 則 的 接 受 基 本 上 是 一 件 事 實 問 題 ， 接 受 的 單 純 事

實 是 否 是 對 於 法 律 人 所 參 與 的 活 動 合 適 的 描 述 ， 筆 者 對 此 還 是 感 到

懷 疑 的 。 以 接 受 跟 服 從 的 事 實 想 合 適 的 說 明 法 律 規 則 對 於 參 與 者 的

規 範 性 與 拘 束 力 ， 恐 怕 還 是 一 個 待 說 明 的 疑 問 。  

 

本 文 的 對 象 並 非 哈 特 的 規 則 理 論 ， 而 是 另 一 位 法 實 證 主 義 的 理 論 學

者 凱 爾 生 ， 他 提 出 的 純 粹 法 理 論 中 的 基 本 規 範 以 及 效 力 的 概 念 想 要

嘗 試 說 明 這 些 具 有 效 力 的 法 規 範 及 法 體 系 ， 本 文 之 目 的 即 希 望 檢 視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理 論 ， 有 幾 個 主 要 的 問 題 ， 首 先 是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理 論 屬 於 上 述 的 法 學 研 究 分 類 中 的 哪 一 部 份 ？ 其 次 ， 無 論 純 粹 法 理

論 是 對 於 法 律 活 動 參 與 者 的 制 度 與 活 動 進 行 描 述 ， 或 者 是 為 所 有 法

律 認 識 活 動 設 立 規 範 性 的 條 件 ， 那 麼 我 們 都 可 以 繼 續 問 ， 在 其 中 所

                                                                                                                                                             
信他們的工作正是如此。 
6
 凱爾生本人也認為一般性法理論與釋義學並不一樣，不過他並非基於實踐/觀察這種分類的立場，他認為釋

義學是針對特定的法體系或法條進行認識，但是而一般法理論則是探求法的性質的問題，不侷限於單一的法

體系與規範。而純粹法學並不是釋義學而是一般性法理論。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 theory, appendix 

1.supplementary note 1.以及 Kelen,1937. 
7
 參閱，H.L.A.Hart,19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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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與 創 造 的 法 學 知 識 的 性 質 為 何 ？  

 

本 文 所 要 進 行 之 研 究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是 欲 比 較 凱 爾 生 的 重 要 著 作 純

粹 法 學 (  R e i n e  R e c h t s l e h r e  ) 第 一 版 與 第 二 版 的 差 異 ， 以 凱 爾 生 所 提

出 的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為 出 發 點 ， 思 考 法 學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基 礎 何 在 。 本

文 中 一 個 主 要 重 點 將 先 整 理 凱 爾 生 在 < 純 粹 法 學 > 的 兩 個 版 本 中 各

自 所 提 出 的 重 要 概 念 ， 包 括 其 對 於 規 範 、 實 然 與 應 然 、 基 本 規 範 等

概 念 的 說 明 ， 在 建 立 了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中 重 要 概 念 的 理 解 後 ， 將 繼

續 對 於 其 所 提 出 的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進 行 整 體 的 詮 釋 ， 本 文 將 整 理 與 比

較 凱 爾 生 不 同 作 品 所 呈 現 的 法 學 理 論 ， 希 望 藉 由 這 樣 的 比 較 可 以 得

出 凱 爾 生 對 於 法 學 知 識 問 題 的 看 法 。  

 

因 此 ， 筆 者 以 為 如 能 對 於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知 識 理 論 進 行 一 番 研 究 ， 或

許 能 嘗 試 回 答 法 學 知 識 客 觀 性 的 問 題 ， 同 時 ， 這 樣 的 作 法 也 是 在 檢

驗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 包 括 基 本 規 範 的 概 念 ， 實 然 應 然 截 然 二 分 的

區 分 方 法 ， 是 否 真 的 能 為 法 學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提 供 堅 實 的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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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1 . 31 . 31 . 3 使 用 文 獻 說 明使 用 文 獻 說 明使 用 文 獻 說 明使 用 文 獻 說 明     

凱 爾 生 作 為 二 十 世 紀 重 要 的 法 學 家 ， 其 著 作 與 思 想 橫 跨 超 過 半 個 世

紀 ， 其 最 著 名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首 先 在 1 9 3 4 年 出 現 在 < 純 粹 法 學 > 第 一

版 ( R e i n e  R e c h t s l e h r e ) ， 自 此 他 對 於 法 律 體 系 的 思 考 亦 從 未 停 止 ，

不 斷 的 對 其 理 論 提 出 修 正 ， 而 又 在 1 9 6 0 年 出 版 了 其 著 名 的 < 純 粹 法

學 > 第 二 版 ， 在 此 本 著 作 中 不 僅 修 正 並 且 添 加 了 許 多 前 版 本 中 未 見

的 思 想 活 水 ， 幾 乎 可 被 視 作 另 一 本 全 新 的 著 作 ， 而 由 於 其 中 提 出 的

法 學 思 想 體 系 龐 大 且 複 雜 ， 單 單 憑 其 中 任 一 本 之 內 容 皆 無 法 對 凱 爾

生 之 規 範 理 論 驟 下 判 斷 。 因 此 為 了 能 夠 正 確 的 理 解 其 純 粹 法 學 之 規

範 理 論 思 想 ， 筆 者 將 透 過 比 較 兩 本 凱 氏 的 重 要 理 論 專 書 ， 來 檢 視 法

學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問 題 。  

 

凱 爾 生 終 生 研 究 法 學 的 問 題 ， 其 投 入 的 領 域 有 法 哲 學 、 一 般 法 律 理

論 、 國 際 法 ， 而 從 他 早 年 的 論 文 文 章 開 始 便 專 注 研 究 法 律 規 範 的 概

念 問 題 8， 而 其 重 要 著 作 < 純 粹 法 學 > 第 一 版 、 第 二 版 皆 對 此 一 問 題

進 行 闡 述 ， 到 了 後 期 重 要 著 作 < 一 般 規 範 問 題 > 依 然 在 思 考 法 律 規 範

的 知 識 性 質 問 題 ， 其 一 生 從 未 停 止 對 法 律 規 範 的 思 考 。 因 此 ， 在 其

死 後 出 版 的 一 般 規 範 理 論 一 書 可 作 為 其 思 想 生 涯 最 後 的 總 結 。  

 

本 論 文 所 使 用 之 參 考 書 目 ， 凱 爾 生 本 人 之 主 要 著 作 原 則 上 使 用 英 譯

版 本 ， 在 其 < 純 粹 法 學 > 一 版 ， 筆 者 使 用 的 參 考 版 本 是 由 S t a n l e y  

P a u l s o n 及 B . L . P a u l s o n 所 翻 譯 的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t h e  P r o b l e m s  o f  

L e g a l  T h e o r y ” ， 該 英 譯 本 所 使 用 對 照 的 德 文 版 本 1 9 3 4 年 的 德 文 純

                                                 
8
 Hendrik J. van Eikema Hommes, The development of Hans Kelsen’s concept of Legal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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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 法 學 ( “ R e i n e  R e c h t s l e h r e .  E i n l e i t u n g  i n  d i e  r e c h t s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l i c h e  

P r o b l e m a t i k ”  V i e n n a  :  F r a n z  D e u t i c k e ) 。 以 下 凡 引 註 該 書 即 以 P T L 1

為 簡 稱 。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參 考 書 目 使 用 M a x  K n i g h t 英 譯 本 < P u r e  T h e o r y  o f  

L a w >， 譯 者 採 用 的 是 凱 爾 生 1 9 6 0 年 出 版 的 < 純 粹 法 學 > 二 版（ R e i n e  

R e c h t l e h r e ）， 以 下 凡 引 註 該 書 即 以 P T L 2 為 簡 稱 。  

 

< 一 般 規 範 理 論 > 筆 者 所 使 用 的 版 本 為 由 M i c h a e l  H a r t n e y 之 英 譯 本

（ 1 9 9 1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出 版 於 1 9 6 0 年，此 時 的 他 已 高 達 7 8 歲 高 齡，

但 自 此 之 後 凱 爾 生 並 未 停 止 寫 作 ， 在 整 個 六 零 年 代 凱 爾 生 依 然 在 美

國 柏 克 萊 大 學 持 續 其 思 想 創 作 ， 而 當 他 享 壽 9 1 歲 高 齡 於 1 9 7 3 年 辭

世 時 ， 在 他 身 後 留 下 的 是 大 量 的 手 稿 ， 這 批 手 稿 集 結 成 冊 後 於 1 9 7 9

年 出 版 成 冊 ， 定 名 為 < A l l g e m e i n e  T h e o r i e  d e r  N o r m e n > ， 即 < 一 般 規

範 理 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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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文 獻 回 顧文 獻 回 顧文 獻 回 顧文 獻 回 顧  

近 年 來 法 理 學 界 討 論 凱 爾 生 的 碩 博 士 論 文 有 逐 漸 增 加 的 趨 勢 ， 以 台

大 為 例 至 少 就 有 三 篇 品 質 精 良 的 碩 博 士 論 文 出 版 ， 包 括 一 篇 博 士 論

文 < 國 家 與 法 作 為 人 民 的 自 我 組 織 ： 論 威 瑪 時 代 H a n s  K e l s e n ,  C a r l  

S c h m i t t 與 H e r m a n n  H e l l e r 對 法 最 終 證 立 問 題 的 分 析 > 作 者 鍾 芳 樺

> 。 兩 篇 碩 士 論 文 ， < 純 粹 性 的 追 求 ─ H a n s  K e l s e n 的 基 本 規 範 理 論 >

作 者 楊 道 弘 ， < 論 K e l s e n 的 權 威 概 念 > 作 者 高 昌 華 。  

 

三 篇 皆 為 探 討 凱 爾 生 規 範 理 論 的 作 品 ， 鍾 芳 樺 博 士 的 作 品 乃 在 探 討

人 民 、 國 家 與 法 律 三 者 的 交 互 關 係 ， 並 且 嘗 試 為 如 今 日 漸 模 糊 的 界

線 關 係 做 出 清 楚 的 分 析 ， 當 法 律 做 為 國 家 的 決 定 並 且 對 人 民 進 行 政

治 安 排 時 ， 人 民 該 如 何 面 對 這 樣 的 法 律 與 國 家 ？ 並 且 在 價 值 多 元 的

時 代 來 臨 之 後 ， 國 家 與 法 律 的 衝 突 將 日 漸 被 凸 顯 ， 法 律 的 證 立 基 礎

是 否 有 所 轉 變 ？ 人 民 該 如 何 接 受 並 遵 守 民 主 社 會 裡 的 法 律 呢 ？ 該

文 引 用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 基 於 價 值 相 對 主 義 以 及 在 實 證 法 的 客 觀

性 條 件 下 ， 以 民 主 程 序 的 多 元 保 障 來 證 立 實 證 法 律 的 基 礎 。  

 

楊 道 弘 學 長 的 作 品 則 是 一 篇 對 於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的 全 面 檢 討 之

作 ， 其 內 容 包 含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的 一 般 結 構 以 及 其 核 心 概 念 基 本 規

範 的 思 考 。 為 一 篇 內 容 極 為 豐 富 的 論 文 。 不 可 諱 言 的 承 認 ， 本 篇 論

文 有 部 分 內 容 將 與 楊 道 弘 學 長 的 作 品 範 圍 有 所 重 疊 ， 唯 筆 者 之 目 的

並 不 在 於 全 面 性 的 闡 釋 凱 爾 生 龐 大 的 法 學 體 系 ， 而 僅 從 其 著 作 中 的

法 學 知 識 部 分 作 為 討 論 重 點 。 < 論 K e l s e n 的 權 威 概 念 > 此 一 論 文 ，

則 專 心 於 凱 爾 生 法 學 論 述 中 的 權 威 性 概 念 來 做 論 述 ， 權 威 概 念 並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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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 爾 生 理 論 之 焦 點 ， 甚 至 可 說 是 在 其 文 章 中 不 容 易 發 現 的 概 念 ， 因

此 該 篇 論 文 便 討 論 起 在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中 ， 是 否 有 權 威 概 念 之 存

在 空 間 。  

 

本 篇 論 文 之 內 容 雖 於 前 輩 之 作 品 範 圍 有 所 重 疊 ， 唯 筆 者 將 進 行 的 乃

是 一 項 較 為 細 部 的 研 究 ， 而 且 在 方 法 上 略 不 同 於 之 前 的 作 品 ， 使 用

的 是 有 點 類 似 思 想 史 上 的 考 察 比 較 的 工 作 。 因 此 筆 者 相 信 ， 這 樣 的

工 作 對 於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在 華 語 法 理 學 世 界 能 有 所 幫 助 ， 希 望 能 提 供

更 多 於 其 他 人 所 挖 掘 得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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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純 粹 法 學 第 一 版 的 法 學 知 識  

 

凱 爾 生 於 1 9 3 4 年 在 日 內 瓦 出 版 了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 R e i n e  

R e c h t s l e h r e )， 這 乃 是 他 廿 多 年 來 的 研 究 與 致 力 之 目 標 ， 期 望 建 立 一

門 真 正 的 法 學 ， 排 除 所 有 政 治 的 意 識 形 態 以 及 自 然 科 學 的 元 素 ， 從

而 法 學 能 夠 意 識 到 該 學 門 研 究 對 象 之 自 主 性 與 獨 特 的 性 格 9。  

 

全 書 一 共 區 分 為 九 個 章 節 ， 每 個 章 節 各 由 若 干 段 落 組 成 ， 每 一 段 落

凱 爾 生 皆 為 其 標 上 標 題 ， 說 明 該 段 落 論 述 之 要 旨 。 就 篇 幅 而 言 ，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並 非 長 篇 大 論 的 鉅 著 ， 全 書 不 過 百 來 頁 ， 但 是 其 重

要 性 卻 不 下 任 何 一 本 法 哲 學 的 專 書 。 本 章 就 是 要 概 述 在 此 書 中 如 何

建 立 其 規 範 理 論 ， 將 從 幾 個 重 要 的 概 念 入 手 ， 從 而 建 立 起 對 於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的 認 識 。  

 

2222 .... 第 一 版 純 粹 法 學 的 重 要 概 念第 一 版 純 粹 法 學 的 重 要 概 念第 一 版 純 粹 法 學 的 重 要 概 念第 一 版 純 粹 法 學 的 重 要 概 念     

2 . 1 純 粹 法 學 的 理 論純 粹 法 學 的 理 論純 粹 法 學 的 理 論純 粹 法 學 的 理 論 目 標目 標目 標目 標  

    凱 爾 生 發 展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理 論 目 的 在 於 建 立 法 律 概 念 的 自 主

性 及 純 粹 性 （ p u r i t y ）， 在 純 粹 法 學 第 一 版 裡 便 開 宗 明 義 的 宣 稱 ， 純

粹 法 理 論 乃 是 一 實 證 法 理 論 （ t h e o r y  o f  p o s i t i v e  l a w ）， 其 目 標 僅 僅

在 於 對 其 對 象 之 認 識 ， 嘗 試 於 去 回 答 「 法 律 是 什 麼 」 與 「 如 何 創 造

法 律 」， 其 並 不 打 算 回 答「 法 律 應 該 是（ o u g h t  t o  b e ）什 麼 」以 及「 應

該 如 何 創 造 法 律 （ h o w  t h e  l a w  o u g h t  t o  b e  m a d e ）」， 在 他 的 界 定 之

                                                 
9
 PTL1, p.1, 1992,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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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純 粹 法 理 論 乃 是 一 門 法 律 科 學 （ l e g a l  s c i e n c e ） 而 非 法 律 政 策

（ l e g a l  p o l i c y ） 10。 這 個 時 候 的 他 認 為 法 學 的 任 務 必 須 限 制 在 對 於

規 範 的 認 識 爾 ， 而 認 識 規 範 是 不 同 於 創 造 與 適 用 法 律 。 11
 

 

而 法 學 之 於 其 他 自 然 科 學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法 律 不 同 於 自 然 ， 在 於 自

然 科 學 乃 是 要 以 因 果 律 （ c a u s a l  l a w ） 來 解 釋 自 然 事 件 。 法 學 也 不

同 法 律 社 會 學 ， 因 為 法 律 社 會 學 是 將 若 干 法 律 行 動 呈 現 為 自 然 事

件 ， 並 且 研 究 其 中 的 因 果 關 係 。 法 律 社 會 學 並 不 將 法 規 範 視 為 具 有

特 定 的 意 義 （ s p e c i f i c  m e a n i n g ）， 法 學 或 者 說 純 粹 法 學 卻 是 把 法 規

範 視 為 意 義 。  

 

然 而 在 這 段 說 明 之 中，仍 然 有 幾 個 尚 待 說 明 與 解 釋 的 概 念，比 如「 純

粹 性 」「 實 證 法 」， 另 外 我 們 對 於 所 謂 純 粹 法 學 的 認 識 對 象 為 何 也 依

然 不 甚 清 楚 ，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法 律 並 不 具 有 自 然 界 的 物 理 物 體 的 延 展

性 質 ， 法 律 的 概 念 乃 是 一 抽 象 的 思 想 物 ， 就 我 們 一 般 的 理 解 上 包 括

由 國 家 制 訂 的 法 律 條 文 ， 司 法 法 院 作 做 出 的 判 決 ， 甚 至 一 般 行 政 機

關 所 做 出 的 命 令 ， 都 可 以 作 為 廣 義 的 法 律 的 一 部 份 ， 那 麼 是 否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理 論 所 要 認 識 的 對 象 就 是 這 些 呢 ？ 其 是 否 提 出 不 一 樣 的

標 準 或 定 義 ？  

 

首 先 ， 凱 爾 生 必 須 說 明 其 純 粹 法 理 論 之 於 別 的 法 理 論 的 不 同 處 ， 其

純 粹 性 的 意 義 為 何 ？ 凱 爾 生 認 為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純 粹 性 來 自 於 其 方

法 論 上 的 特 色 ， 由 於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對 象 只 有 法 律 爾 ， 因 此 認 識 的 對

                                                 
10

 參照，PTL1, §1, p7 
11

 參照，PTL1, §7,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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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上 必 須 力 求 消 除 一 切 對 象 以 外 之 物 ， 作 為 其 認 識 之 對 象 就 必 須 消

除 一 切 法 律 以 外 的 元 素 ， 其 方 法 論 上 的 基 本 原 則 的 確 定 ， 便 導 向 了

純 粹 法 學 的 純 粹 性 格 。 而 這 項 主 張 凱 爾 生 認 為 這 是 在 1 9 世 紀 2 0 世

紀 的 法 學 遠 達 不 到 的 。 此 一 階 段 的 法 學 尚 與 心 理 學 、 生 物 學 、 倫 理

學 、 神 學 等 學 問 糾 纏 在 一 起 12。  

 

2 . 2 認 識 對 象認 識 對 象認 識 對 象認 識 對 象 :意 義意 義意 義意 義 ,規 範規 範規 範規 範 ,法 律 規 範法 律 規 範法 律 規 範法 律 規 範 ,一 般 規 範 與 個 別 規 範一 般 規 範 與 個 別 規 範一 般 規 範 與 個 別 規 範一 般 規 範 與 個 別 規 範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認 識 對 象 必 須 是 純 粹 的 法 律 ， 而 非 其 他 社 會 、 人 文 科

學 的 元 素 ，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目 的 在 於 限 制 法 律 認 識 的 對 象 ， 最 終 將 其

獨 立 出 來 ， 在 進 行 這 項 工 作 的 之 時 ， 凱 爾 生 遭 遇 的 方 法 論 上 的 對 手

來 自 於 兩 個 方 向 。 就 其 前 段 所 的 界 說 ， 一 個 方 向 來 自 於 心 裡 學 、 生

物 學 這 派 偏 向 自 然 科 學 、 實 然 面 的 對 抗 ， 另 一 個 方 向 則 是 倫 理 學 、

神 學 這 一 派 的 規 範 理 論 上 的 入 侵 。 13
 

 

 凱 爾 生 說 明 法 律 做 為 一 種 對 象 ， 首 先 是 一 種 社 會 上 可 被 觀 察 到 的

現 象 ， 而「 社 會 」要 作 為 一 種 認 識 的 對 象 ， 他 在 性 質 上 是 迥 異 於「 自

然 」， 因 為 社 會 是 由 完 全 不 同 的 元 素 網 絡 所 組 成 。 一 旦 法 律 科 學 打

算 與 自 然 科 學 劃 清 界 限 ， 他 就 必 須 盡 可 能 的 展 現 與 自 然 屬 性 的 對

比 。 但 是 就 我 們 所 可 以 觀 察 到 的 事 實 來 判 斷 ， 這 項 工 作 最 棘 手 之 處

即 在 於 法 律 實 體 無 論 如 何 也 都 在 自 然 領 域 中 佔 有 一 小 部 分 ， 他 具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存 在 。 如 果 以 議 會 的 立 法 做 為 例 子 ， 或 者 以 其 他 可 被 稱

作 為 法 律 的 對 象 來 看 ， 譬 如 法 院 的 司 法 判 決 、 行 政 機 關 的 行 政 命

令 、 私 法 的 契 約 締 結 或 者 刑 法 上 的 犯 罪 行 為 ， 這 些 事 件 都 具 有 兩 種

                                                 
12

 參照，PTL1, §1, p8,9 
13參照，PTL1, supplement notes 3,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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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被 觀 察 到 的 面 向 ： 一 是 他 們 是 在 特 定 時 間 、 空 間 的 範 疇 內 所 發 生

的 行 為 ， 是 可 被 感 知 的 外 在 事 件 ； 另 一 個 面 向 是 他 們 也 都 具 有 另 一

種 特 殊 的 意 義 （ s p e c i f i c  m e a n i n g ）。 以 議 會 的 例 子 來 看 ： 從 外 在 觀

察 ， 我 們 僅 僅 是 看 到 一 群 人 聚 集 在 一 起 發 出 些 聲 音 、 舉 手 、 走 動 ，

而 就 其 內 在 的 意 義 看 來 ， 我 們 最 終 知 道 他 們 制 訂 了 一 項 法 律 ， 而 其

意 義 就 是 「 法 律 被 制 訂 了 」。 14
 

而 正 是 由 於 這 層 意 義 的 存 在 ， 使 得 法 律 作 為 一 種 對 象 得 以 區 別 於 一

般 的 自 然 事 實 。  

 

由 於 意 義 並 不 如 外 在 物 理 事 實 一 樣 可 被 看 到 或 被 聽 到 ， 一 個 擁 有 意

義 的 對 象 並 不 能 藉 由 感 知 的 活 動 來 認 識 到 意 義 ， 物 理 事 實 的 各 種 屬

性 如 顏 色 、 形 狀 、 重 量 是 可 以 透 過 人 類 的 感 官 去 感 知 的 ， 但 是 意 義

無 法 由 此 方 式 被 感 知 。  

 

雖 然 意 義 不 能 以 此 種 方 式 加 以 發 覺 ， 但 是 意 義 本 身 所 帶 有 的 特 殊 性

質 使 其 可 以 被 法 律 科 學 所 認 識 。 而 意 義 的 特 殊 之 處 即 在 於 意 義 具 有

自 我 詮 釋 、 自 我 說 明 的 特 性 。 帶 有 意 義 的 行 動 他 能 夠 表 達 、 宣 示 其

自 身 的 意 義（  c a n  s a y  s o m e t h i n g  a b o u t  i t s  m e a n i n g s ,  d e c l a r e  i t s  o w n  

s e n s e ）， 凱 爾 生 認 為 這 項 特 性 正 是 法 律 科 學 認 識 對 象 的 特 殊 之 處 。 15

這 類 具 有 意 義 的 社 會 行 動 ， 法 律 為 其 中 之 一 種 ， 都 包 含 這 關 於 其 自

身 的 陳 述 ， 伴 隨 著 該 行 動 一 併 向 接 收 者 傳 達 出 去 。 而 這 是 自 然 科 學

的 對 象 所 做 不 到 的 。 我 們 無 法 想 像 某 種 礦 物 元 素 對 著 科 學 家 顯 示 其

所 具 有 的 半 衰 期 、 化 學 結 構 式 等 科 學 知 識 ， 但 是 議 會 中 的 立 法 者 、

                                                 
14參照，PTL1, §2, p9 
15參照，PTL1, §3,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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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訂 契 約 的 當 事 人 卻 夠 在 行 動 中 陳 述 所 欲 表 明 的 意 義 ， 立 法 委 員 可

以 說 ： 我 們 通 過 本 會 期 的 此 一 議 案 ， 制 訂 了 某 某 法 律 ； 契 約 兩 造 可

以 提 出 仲 裁 以 進 行 調 解 。 意 義 本 身 就 已 經 包 含 在 這 些 行 動 之 中 ， 而

客 觀 的 認 識 這 種 意 義 就 成 為 了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唯 一 工 作 ， 凱 爾 生 在 此

提 出 的 這 項 重 要 的 說 法 ， 正 是 使 得 他 將 法 律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放 置 於 純

粹 法 學 本 身 身 上 ， 而 非 處 與 詮 釋 位 置 的 法 官 、 學 者 這 些 外 在 於 法 律

本 身 之 外 的 元 素 ， 或 者 是 自 然 法 理 論 的 形 上 理 念 。 其 表 示  

 

    包 含 法 律 的 認 識 經 常 性 的 發 現 對 象 的 自 我 詮 釋包 含 法 律 的 認 識 經 常 性 的 發 現 對 象 的 自 我 詮 釋包 含 法 律 的 認 識 經 常 性 的 發 現 對 象 的 自 我 詮 釋包 含 法 律 的 認 識 經 常 性 的 發 現 對 象 的 自 我 詮 釋 ，，，， 該 詮 釋 本 身 便該 詮 釋 本 身 便該 詮 釋 本 身 便該 詮 釋 本 身 便

期 待 著 法 律 科 學 能 提 供 詮 釋期 待 著 法 律 科 學 能 提 供 詮 釋期 待 著 法 律 科 學 能 提 供 詮 釋期 待 著 法 律 科 學 能 提 供 詮 釋 。 （。 （。 （。 （ c o g n i t i o n  e n c o m p a s s i n g  t h e  l a w  u s u a l l y  c o g n i t i o n  e n c o m p a s s i n g  t h e  l a w  u s u a l l y  c o g n i t i o n  e n c o m p a s s i n g  t h e  l a w  u s u a l l y  c o g n i t i o n  e n c o m p a s s i n g  t h e  l a w  u s u a l l y  

d i s c o v e r s  a  s e l fd i s c o v e r s  a  s e l fd i s c o v e r s  a  s e l fd i s c o v e r s  a  s e l f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d a t a  t h a t  a n t i c p a t e s  t h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t o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d a t a  t h a t  a n t i c p a t e s  t h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t o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d a t a  t h a t  a n t i c p a t e s  t h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t o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d a t a  t h a t  a n t i c p a t e s  t h e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t o  

b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e g a l  s c i e n c eb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e g a l  s c i e n c eb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e g a l  s c i e n c eb e  p r o v i d e d  b y  l e g a l  s c i e n c e ）））） 16161616
    

 

因 此 ， 純 粹 法 學 便 需 要 區 分 其 所 要 認 識 的 行 動 的 意 義 ， 其 所 要 認 識

的 乃 是 去 除 了 非 法 律 元 素 的 意 義 ， 所 以 凱 爾 生 於 此 做 出 區 分 ， 其 區

別 了 行 動 的 客 觀 意 義 與 主 觀 意 義 。 行 動 的 主 觀 意 義 乃 是 行 動 本 身 的

自 我 詮 釋 ， 而 純 粹 法 學 的 認 識 對 象 為 客 觀 意 義 。 在 有 些 情 況 中 ， 主

觀 意 義 有 可 能 與 客 觀 意 義 互 相 吻 合 。  

可 以 歸 諸 於 法 律 系 統 （ l e g a l  s y s t e m ） 的 意 義 才 稱 得 上 是 客 觀 意 義 ，

乃 是 因 為 某 一 行 動 所 具 有 的 客 觀 意 義 我 們 才 會 將 該 行 動 稱 之 為 法

律 行 為 （ l e g a l  a c t ）， 僅 帶 有 主 觀 的 自 我 詮 釋 意 義 的 行 動 無 法 被 稱 為

法 律 行 為 。 而 我 們 要 該 以 什 麼 方 式 來 認 識 行 動 中 所 具 有 的 法 律 客 觀

意 義 呢 ？ 凱 爾 生 在 此 提 出 了 一 項 新 的 概 念 ： 規 範 。 藉 由 著 一 道 包 含

著 指 涉 該 事 件 的 內 容 並 賦 予 其 法 律 意 義 的 規 範 ， 遵 循 著 這 道 規 範 的

                                                 
16參照，RR1, §3,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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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我 們 得 以 將 此 一 行 動 詮 釋 為 法 律 行 為 。 規 範 在 此 展 現 作 為 詮 釋

架 構 （ s c h e m e  o f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 的 功 能 。 17而 賦 予 行 動 法 律 意 義 的

該 規 範 ， 其 本 身 同 樣 具 有 法 律 行 動 的 意 義 ， 其 意 義 之 給 予 則 來 自 於

另 一 道 規 範 ， 因 此 形 成 一 個 不 斷 回 溯 的 意 義 賦 予 的 結 構

（ s t u f e n b a u ）。 此 一 結 構 涉 及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體 系 與 基 本 規 範 的 概

念 ， 容 待 後 述 。  

 

因 此 一 個 一 般 的 社 會 行 動 如 果 要 成 為 法 律 的 認 識 對 象 ， 那 麼 他 必 須

要 能 符 合 於 一 現 有 規 範 的 內 容 ， 藉 由 此 一 規 範 的 意 義 賦 予 被 詮 釋 為

法 律 行 為 ， 由 此 一 規 範 所 賦 予 的 意 義 才 成 為 了 該 行 動 的 客 觀 意 義 。

如 果 缺 少 此 一 規 範 ， 則 該 行 動 僅 僅 具 有 行 動 者 給 予 的 主 觀 意 義 爾 。

凱 爾 生 使 用 K o e p e n i c k 為 例 ， 一 德 國 著 名 的 假 冒 士 兵 的 例 子 ， 即 使

我 們 讓 市 民 穿 上 了 軍 人 的 服 裝 ， 他 亦 誤 認 自 己 為 具 有 權 限 的 官 員 ，

指 揮 不 明 究 竟 的 士 兵 佔 領 了 市 政 官 府 ， 在 外 觀 上 看 來 與 真 正 有 權 限

的 官 員 指 揮 一 樣 ， 但 是 由 於 並 沒 有 任 何 一 道 規 範 賦 予 該 市 民 行 動 的

意 義 ， 因 此 此 以 行 動 從 來 不 會 被 看 做 為 一 項 法 律 行 為 。 客 觀 上 來

看 ， 這 絕 不 會 是 一 道 行 政 命 令 ， 反 而 這 是 犯 罪 行 為 。 18
 

 

除 了 一 般 社 會 行 動 的 客 觀 意 義 之 外 ， 規 範 也 是 法 律 認 識 的 對 象 。 因

為 這 些 規 範 是 由 於 某 些 法 律 行 為 創 造 出 來 的 ， 因 此 該 規 範 的 意 義 就

來 自 於 另 一 法 律 行 為 ， 該 法 律 行 為 之 所 以 具 有 客 觀 法 律 意 義 則 是 因

為 有 別 的 規 範 賦 予 其 法 律 客 觀 意 義 。 這 些 規 範 一 方 面 能 夠 賦 予 社 會

事 實 客 觀 的 法 律 意 義 ， 同 時 間 他 也 作 為 一 項 社 會 事 實 被 賦 予 法 律 意

                                                 
17參照，RR1, §4, p10,11 
18參照，RR1, §3,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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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因 此 他 具 有 「 行 動 」 的 一 面 ， 卻 也 作 為 「 意 義 」。 然 而 此 處 我

們 絕 不 能 因 此 而 被 混 淆 ， 誤 認 規 範 所 具 有 的 行 動 面 向 也 是 法 律 認 識

的 對 象 ， 凱 爾 生 明 確 的 提 醒 我 們 ， 只 有只 有只 有只 有「「「「 規 範規 範規 範規 範 」」」」才 是 法 律才 是 法 律才 是 法 律才 是 法 律 ( t h e  l a w  i s  

n o rm；；；； d a s  R e c h t  i s t  N o rm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以 法 的 角 度 來 認 識 事 物

了 話 ， 唯 一 的 辦 法 就 是 將 其 認 識 為 法 律 。 而 凱 爾 生 也 特 別 說 明 ： 規

範 是 一 項 無 法 應 用 在 自 然 領 域 中 的 範 疇 ， 當 我 們 詮 釋 某 社 會 行 為 為

法 律 行 為 時 ， 並 不 是 認 識 了 自 然 世 界 中 的 事 實 ， 而 是 藉 由 規 範 的 意

義 賦 予 ， 再 一 次 的 確 定 了 法 律 規 範 的 客 觀 存 在 。 我 們 絕 不 能 混 淆 了

規 範 本 身 與 發 佈 規 範 的 那 個 行 動 ， 這 兩 者 存 在 著 清 楚 的 差 別 ， 行 動

是 發 生 於 特 定 時 空 中 的 ， 但 是 規 範 卻 不 存 在 於 時 空 中 ， 因 為 他 不 屬

於 自 然 事 實 19。 我 們 認 識 該 行 為 的 法 律 意 義 ， 便 是 在 宣 稱 內 容 對 應

於 該 行 為 的 規 範 本 身 的 「 效 力 」。 而 「 認 識 規 範 之 效 力 」 也 就 作 為

法 學 的 唯 一 任 務 。 在 法 官 認 事 用 法 的 過 程 中 ， 當 他 應 用 法 條 將 某 一

事 實 詮 釋 為 竊 盜 或 侵 佔 時 ， 即 是 在 把 該 事 實 作 為 規 範 的 內 容 來 認

識 ， 他 認 識 的 客 觀 法 律 意 義 乃 是 規 範 的 內 容 。 此 處 凱 爾 生 宣 稱 「 法

律 就 是 規 範 」 的 時 候 ， 沿 著 自 然 與 理 念 的 區 分 、 因 果 律 與 規 範 的 區

分 ， 而 將 法 律 放 置 於 理 念 的 、 規 範 的 這 一 面 向 20。 凱 爾 生 至 此 為 止

的 規 範 理 論 ， 展 現 出 一 個 特 色 ， 其 把 規 範 設 定 為 一 特 別 之 領 域 ， 其

對 經 驗 事 實 加 以 解 釋 ， 得 出 不 同 於 一 般 自 然 事 實 之 意 義 ， 而 此 意 義

就 因 此 而 脫 離 出 了 自 然 事 實 世 界 的 實 然 領 域 ， 顯 示 出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理 論 中 的 二 元 世 界 觀 ， 自 然 世 界 與 規 範 世 界 的 對 分 。  

 

而 在 法 官 認 事 用 法 的 行 動 中 ， 凱 爾 生 則 特 別 說 明 ， 法 官 將 某 一 行 為

                                                 
19參照，RR1, §6,  
20參照，PTL1, 譯釋 12,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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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認 定 為 規 範 內 容 的 這 部 分 行 為 ， 並 非 是 全 部 的 認 識 行 為 ， 這 部

分 的 行 為 僅 僅 是 意 志 行 動 的 準 備 工 作 （ p r e p a r a t i o n  f o r  t h e  a c t  o f  

w i l l ） 爾 ， 必 須 到 這 裡 透 過 意 志 之 行 動 ， 司 法 決 定 的 個 別 規 範

（ i n d i v i d u a l  n o r m ） 21才 被 發 佈 。 這 段 簡 短 的 說 明 引 入 了 意 志 （ w i l l ）

與 意 志 的 行 動 兩 個 概 念 ， 將 使 得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認 識 理 論 更 為 複 雜 ，

我 們 也 可 看 出 他 將 法 官 的 實 踐 過 程 區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 一 部 份 是 對 於

規 範 的 認 識 ， 另 一 部 份 則 是 制 訂 、 發 佈 個 別 規 範 。  

 

而 從 這 段 的 論 述 觀 察 凱 爾 生 對 於 法 學 知 識 的 態 度 ， 他 認 為 法 律 知 識

的 內 容 就 是 法 律 規 範 的 內 容 ， 其 知 識 客 觀 性 來 自 於 另 一 道 規 範 的 授

權 ， 舉 例 而 言 ， 我 們 是 否 要 將 警 察 臨 檢 要 求 人 民 登 記 身 份 視 為 一 道

合 於 法 律 的 行 動 （ l e g a l l y、 l e g a l  a c t ）， 端 視 有 無 另 一 道 規 範 其 內 容

為 警 察 得 於 臨 檢 時 要 求 受 檢 人 登 記 其 身 份 ， 除 此 之 外 ， 也 不 應 忽 略

凱 爾 生 所 提 到 的 一 般 規 範 與 個 別 規 範 之 分 ， 也 就 是 存 在 著 這 樣 的 情

況 ， 也 就 是 一 般 規 範 並 未 清 楚 的 表 示 在 該 特 定 情 況 下 警 察 得 於 臨 檢

時 要 求 受 檢 人 登 記 其 身 份 ， 或 許 是 因 為 一 般 規 範 訂 立 的 當 時 ， 並 未

發 生 現 在 出 現 的 狀 況 ， 因 此 在 法 官 或 有 權 行 政 機 關 對 該 個 案 做 出 個

別 決 定 前 ， 該 警 察 之 行 為 是 否 可 被 視 為 法 律 上 的 行 為 ， 仍 有 疑 慮 。

法 律 規 則 的 文 義 開 放 性 可 能 會 導 致 我 們 做 出 這 樣 的 結 論 ： 法 律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並 不 在 於 法 律 規 則 本 身 ， 因 為 法 律 規 則 是 什 麼 是 一 件 無 法

確 定 的 事 情 。 但 是 ， 這 並 無 法 對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造 成 影 響 ， 因 為 文 義

的 不 確 定 性 只 是 使 我 們 無 法 迅 速 確 定 哪 個 行 為 具 有 法 律 的 客 觀 意

義 而 哪 個 沒 有 ， 而 所 有 備 有 權 限 者 確 定 為 具 有 客 觀 法 律 意 義 的 事

件 ， 其 因 為 此 一 個 別 規 範 賦 予 其 意 義 ， 便 使 其 具 有 了 客 觀 性 ， 而 我

                                                 
21

 在此「個別規範」乃是「一般規範」對舉之概念，「個別規範」為「一般規範」之具體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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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不 會 懷 疑 缺 乏 客 觀 性 的 問 題 。 只 要 能 夠 成 功 論 證 法 律 規 範 間 的 客

觀 意 義 互 相 傳 遞 足 以 提 供 堅 實 的 客 觀 知 識 基 礎 ， 不 待 外 求 於 法 律 規

範 之 外 的 來 源 ， 那 麼 文 義 開 放 性 的 疑 慮 就 不 成 為 一 個 問 題 。  

 

2 . 3 法 律 規 範法 律 規 範法 律 規 範法 律 規 範 的 形 式的 形 式的 形 式的 形 式 ：：：： 效 力效 力效 力效 力 ，，，， 應 然應 然應 然應 然 ，，，， 歸歸歸歸 責責責責  

2 . 3 . 12 . 3 . 12 . 3 . 12 . 3 . 1 效 力效 力效 力效 力 （（（（ G e l t u n g ; V a l i d i t yG e l t u n g ; V a l i d i t yG e l t u n g ; V a l i d i t yG e l t u n g ; V a l i d i t y ）））） 作 為 存 有作 為 存 有作 為 存 有作 為 存 有     

上 文 曾 經 提 到 凱 爾 生 說 明 規 範 不 存 在 於 時 間 與 空 間 之 中 ， 不 屬 於 自

然 的 事 實 ， 那 麼 規 範 如 果 能 作 為 法 律 認 識 的 對 象 而 存 在 ， 那 麼 其 存

在 的 型 態 是 什 麼 ？ 因 此 凱 爾 生 在 此 提 出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主 張 ，「 規 範

的 效 力 為 其 特 殊 的 存 有 。 」（（（（ …th e  “ v a l i d i t y ”  o f  a  n o rm  i s  t o  e x p r e s s  

f i r s t  o f  a l l  s i mp l y  t h e  s p e c i f i c  e x i s t e n c e  o f  t h e  n o rm）））） 22規 範 不 存

在 於 時 空 中 僅 僅 意 味 著 規 範 不 屬 於 自 然 事 實 ， 其 存 在 不 同 於 一 般 自

然 事 實 ， 其 本 身 雖 不 存 在 於 時 空 中 ， 但 是 規 範 的 可 能 內 容 與 真 實 事

件 的 可 能 內 容 卻 是 相 同 的 ， 他 們 都 指 涉 人 類 行 為 。 因 此 規 範 就 必 須

決 定 其 內 容 「 應 該 」 在 何 時 何 地 發 生 。 也 就 說 ， 時 間 與 空 間 此 二 範

疇 是 作 為 規 範 內 容 的 一 部 份 ， 規 範 內 容 將 時 間 空 間 納 為 條 件 ， 使 規

範 只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之 內 發 生 效 力 。 而 我 們 也 可 以 想 像 有 的 規

範 不 受 時 空 間 限 制 ， 但 這 不 意 味 這 種 規 範 外 於 時 空 來 發 生 效 力 ， 而

是 其 不 受 時 間 空 間 的 限 制 而 具 有 效 力 。 凱 爾 生 認 為 「 效 力 」 不 是 一

種 是 事 實 ， 並 非 實 然 性 的 存 有 ， 而 是 一 種 特 殊 的 存 有 。  

 

2 . 3 . 22 . 3 . 22 . 3 . 22 . 3 . 2 歸 責歸 責歸 責歸 責 （（（（ i m pi m pi m pi m p u t a t i o nu t a t i o nu t a t i o nu t a t i o n ））））     

早 期 的 法 學 家 認 為 道 德 規 範 與 法 律 規 範 擁 有 相 同 的 命 令 型 式

                                                 
22參照，PTL1, §6,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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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 p e r a t i v e  f o r m  ) ， 但 是 凱 爾 生 認 為 這 種 看 法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這 種

看 法 導 致 法 律 規 範 與 道 德 規 範 在 來 源 上 的 混 淆 ， 一 旦 將 法 律 規 範 的

應 然 視 為 一 種 命 令 行 事 ， 如 同 道 德 規 範 一 樣 的 命 令 行 事 ， 那 個 作 為

道 德 規 範 的 特 徵 的 絕 對 價 值 同 時 也 將 發 生 在 法 律 規 範 與 法 律 應

然 。 我 們 不 能 忘 了 純 粹 法 學 的 目 的 正 是 要 消 除 法 學 中 一 切 非 實 證 法

的 元 素 。  

 

因 此 純 粹 法 理 論 為 了 使 法 律 的 概 念 特 徵 免 於 意 識 形 態 元 素 （ 即 道

德 ） 的 影 響 ， 所 以 純 粹 法 理 論 並 不 像 道 德 規 範 那 樣 將 法 律 規 範 理 解

為 命 令 式  (  i m p e r a t i v e  ) ， 而 是 將 其 理 解 為 一 種 ” 假 設 判 斷 ”  

(  h y p o t h e t i c a l  j u d g m e n t  ;  h y p o t h e t i s h e  U r t e i l  ) ， 此 假 言 判 斷 乃 表 達

特 定 構 成 要 件  (  Ta t b e s t a n d  ) 與 特 定 效 果 (  F o l g e  ) 之 間 的 特 殊 關

連 ， 因 此 ， 法 律 規 範 將 被 重 新 構 造 為 新 的 法 規 範 ， 因 為 法 律 規 範 並

不 一 定 只 從 某 一 條 法 律 內 容 中 產 生 ， 有 可 能 是 由 許 多 不 同 法 條 的 內

容 構 成 了 一 道 法 律 規 範 。 23對 於 此 一 新 的 法 規 範 凱 爾 生 稱 之 為 法 律

判 斷 句  (  R e c h t s s a t z  )
24

” 。 而 凱 爾 生 認 為 這 個 概 念 是 實 證 法 中 的 基

本 型 式 ， 在 本 書 當 中 ， 重 新 構 造 的 規 範 、 實 證 法 的 基 本 型 式 、 法 規

範 最 原 始 的 型 式 ， 指 涉 的 都 是 同 一 個 概 念 ， 即 是 凱 爾 生 對 於 法 律 規

範 的 理 想 型 式 （ i d e a l  f o r m ） 的 表 達 。  

 

在 純 粹 法 學 第 一 版 中 ，「 假 設 判 斷 句 」 將 構 成 要 件 與 法 律 效 果 關 連

起 來 ， 這 種 關 連 凱 爾 生 稱 之 為 歸 責 （ i m p u t a t i o n ）， 這 一 概 念 被 拿 來

                                                 
23參照，PTL1, §11(b), p23 
24

 在英譯本中，譯者將 Rechtssatz 翻譯為 reconstructed legal norm，這個翻譯是學者 Eugenio Bulygin 對於凱

爾生這種假設型式的法規範的學術用語，而中文雖可從德文原文直譯為法律文句，但在此處為了切合其概念

內涵，本文將此概念翻譯為”法律判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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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解 釋 自 然 事 件 的 因 果 關 係 作 對 比 ， 如 同 自 然 世 界 中 的 因 果 律 連 結

了 原 因 與 結 果 兩 個 獨 立 事 件 ， 法 律 判 斷 句 作 為 實 證 法 中 的 基 本 型 式

聯 結 了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與 法 律 效 果 ， 前 者 (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間 ) 我 們 稱 之

為 因 果 關 係 (  c a u s a l i t y  ) ， 後 者 我 們 則 可 稱 之 為 歸 責 關 係

(  i m p u t a t i o n  ;  Z u r e c h n u n g  ) 。 在 因 果 關 係 中 可 以 直 接 認 為 結 果 是 由

原 因 所 造 成 的 ， 但 是 在 歸 責 關 係 中 卻 不 能 說 這 個 法 律 效 果 是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所 造 成 的 ， 法 律 效 果 是 透 過 歸 責 而 被 連 接 到 構 成 要 件 的 。  

 

2 . 3 . 3「「「「 應 然應 然應 然應 然 」」」」 作 為 法 律 規 範 的 範 疇作 為 法 律 規 範 的 範 疇作 為 法 律 規 範 的 範 疇作 為 法 律 規 範 的 範 疇  

而 用 來 表 達 構 成 要 件 與 法 律 效 果 之 間 歸 責 關 係 的 用 語 就 是 「 應 該 」

（ o u g h t ）。 比 如 在 刑 法 的 法 律 規 範 中 ， 我 們 會 表 示 為 「 某 犯 罪 行 為

應 該 被 如 何 如 何 處 罰 」； 在 民 法 的 規 範 中 ， 我 們 會 表 示 「 法 院 應 對

債 務 人 財 產 進 行 強 制 執 行 」。 在 這 樣 的 法 規 範 表 達 下 ， 構 成 要 件 與

法 律 效 果 之 間 的 關 連 已 經 完 全 去 除 了 道 德 或 政 治 價 值 ， 也 就 是 說 某

犯 罪 應 該 被 懲 罰 或 者 欠 債 不 還 應 該 被 強 制 執 行 其 財 產 的 原 因 都 不

是 源 自 於 道 德 價 值 或 政 治 價 值 的 理 由 。  

 

在 構 成 要 件 與 法 律 效 果 之 間 的 「 應 該 」 關 係 標 示 了 理 解 經 驗 法 律 資

訊 的 先 驗 範 疇 ， 我 們 一 旦 去 除 了 這 個 應 該 或 者 應 然 之 後 ， 法 律 就 無

法 被 理 解 或 表 達 了 ， 他 的 重 要 性 就 如 同 因 果 關 係 之 於 自 然 事 件 一 樣

無 法 被 廢 棄 。  

 

而 這 個 應 然 的 先 驗 範 疇 對 於 所 有 可 被 理 解 為 法 律 的 行 動 或 事 實 都

一 樣 的 有 效 ， 無 論 其 內 容 為 何 ， 這 個 範 疇 是 法 律 的 純 粹 形 式 的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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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 應 然 的 先 驗 特 徵 使 得 他 免 於 意 識 型 態 的 干 擾 ， 因 此 無 論 是 哪 種

意 識 型 態 的 法 體 系 中 的 法 規 範 都 具 備 應 然 歸 責 關 係 。  

在 此 我 們 必 須 要 對 於 這 個 先 驗 的 意 義 加 以 解 釋 ， 此 種 先 驗 所 指 乃 是

先 於 一 切 經 驗 但 又 構 成 經 驗 的 一 部 份 ， 以 康 德 哲 學 來 說 ， 這 是 認 識

與 理 論 上 的 先 驗 範 疇 ， 而 非 形 上 學 的 超 越 的 理 念 。  

 

2 . 4  基 本 規 範 及 其 效 力 來 源基 本 規 範 及 其 效 力 來 源基 本 規 範 及 其 效 力 來 源基 本 規 範 及 其 效 力 來 源  

由 於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對 象 法 律 規 範 ， 因 此 他 將 法 律 視 為 多 數

法 規 範 的 集 合 ， 那 麼 很 快 的 就 會 遇 上 第 一 個 問 題 ， 這 些 多 數 法 律 規

範 的 統 一 性 是 什 麼 ， 以 及 我 們 如 何 將 這 多 數 的 法 規 範 視 為 同 屬 於 某

一 特 定 法 體 系 之 內 。 凱 爾 生 對 這 問 題 的 答 案 就 是 ， 當 規 範 的 效 力 可

以 被 追 溯 至 同 一 個 規 範 ， 而 這 一 個 規 範 被 當 作 是 最 終 的 效 力 基 礎

時 ， 這 多 數 的 規 範 便 組 成 了 一 個 規 範 體 系 ， 這 最 終 效 力 基 礎 的 規 範

便 可 稱 作 為 基 本 規 範 。  

 

基 本 規 範 並 不 單 屬 於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所 有 ， 凱 爾 生 對 基 本 規 範 的 類 型

進 行 了 分 類 ， 存 在 著 兩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基 本 規 範 ， 是 按 照 著 效 力 最 高

原 則 的 性 質 的 差 異 來 做 區 分 。 第 一 種 規 範 效 力 的 類 型 可 以 道 德 規 範

體 系 為 例 ， 道 德 規 範 的 效 力 是 依 規 範 的 內 容 來 做 決 定 的 ， 一 個 道 德

規 範 會 被 視 為 具 有 效 力 ， 是 因 為 該 規 範 的 內 容 可 以 被 涵 攝 進 基 本 規

範 的 內 容 裡 ， 也 就 是 將 基 本 規 範 視 為 一 般 性 的 規 範 ， 而 其 他 道 德 規

範 則 作 為 此 一 般 規 範 的 展 現 。 比 方 「 你 不 應 該 說 謊 」 與 「 該 信 守 承

諾 」這 樣 的 道 德 規 範 ， 其 效 力 都 來 自 於「 真 誠 性 」這 一 個 基 本 規 範 。

重 點 是 這 許 許 多 多 衍 生 出 來 的 道 德 規 範 ， 其 實 早 已 經 被 包 含 在 最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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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 本 規 範 之 中 ， 就 像 是 個 別 性 已 經 包 含 在 一 般 性 之 中 。 而 且 個 別

性 規 範 只 要 透 過 思 想 的 動 作 ， ， 也 就 是 演 繹 推 論 ， 就 可 以 從 一 般 性

規 範 中 獲 得 25。  

 

與 道 德 規 範 體 系 不 同 的 是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 法 律 規 範 並 不 因 為 其 內 容

而 有 效 。 相 反 地 ， 法 律 規 範 可 以 具 備 任 何 內 容 。 法 律 規 範 的 效 力 不

會 因 為 其 規 範 內 容 違 反 於 某 些 道 德 規 範 而 失 效 。 法 律 規 範 之 所 以 有

效 乃 是 因 為 能 符 合 某 種 方 式 被 創 造 出 來 。 而 純 粹 法 學 之 所 以 是 實 證

法 的 理 論 原 因 就 在 此 ， 因 為 實 證 法 的 法 律 都 是 以 某 種 方 式 被 創 造 、

設 置 出 來 的 ， 因 此 也 唯 有 作 為 實 證 法 的 法 律 能 具 有 效 力 。 對 於 規 範

被 創 造 的 方 式 有 著 特 定 要 求 ， 使 法 規 範 的 效 力 可 以 獨 立 於 道 德 及 其

他 相 類 似 的 規 範 體 系 。  

 

所 以 ， 實 證 法 律 體 系 的 基 本 規 範 就 是 關 於 該 法 體 系 內 的 規 範 如 何 被

創 造 出 來 的 規 則 ， 它 具 有 的 僅 僅 是 形 式 的 要 求 ， 而 非 對 於 規 則 內 容

的 要 求 。 因 此 ， 實 證 法 律 規 範 也 就 不 能 像 道 德 規 範 藉 由 演 繹 推 論 得

出 ， 不 是 藉 由 思 想 的 活 動 來 產 生 規 範 ， 而 是 由 意 志 的 行 動 （ a c t  o f  

w i l l ） 來 創 造 規 範 ， 必 須 要 經 由 一 個 設 置 或 發 佈 的 動 作 來 進 行 。 而

存 在 著 許 多 種 不 同 的 發 佈 、 設 置 方 式 來 創 造 法 律 規 範 ， 比 方 說 藉 由

習 慣 、 立 法 、 司 法 判 決 。  

 

藉 由 展 示 個 別 規 範 被 以 符 合 於 基 本 規 範 要 求 的 方 式 創 造 出 來 ， 可 以

將 不 同 的 規 範 追 溯 至 同 一 個 基 本 規 範 。 當 我 們 追 問 為 何 一 個 監 禁 強

制 行 為 是 一 項 屬 於 這 個 法 體 系 的 法 律 行 為 時 ， 得 到 的 答 案 是 ， 這 個

                                                 
25參照，PTL1, §27, 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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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禁 的 行 為 由 一 項 個 別 規 範 、 司 法 判 決 所 規 定 的 ， 因 此 有 效 力 ； 還

可 以 繼 續 追 問 為 何 這 司 法 判 決 可 以 作 為 個 別 規 範 而 有 效 ， 答 案 是 因

為 這 道 個 別 規 範 按 照 刑 法 典 的 規 定 所 發 佈 而 有 效 。 當 然 依 然 可 以 繼

續 追 問 刑 法 典 的 效 力 基 礎 ， 最 終 我 們 會 回 到 國 家 憲 法 的 規 定 ， 凡 是

按 照 憲 法 規 定 ， 經 由 合 憲 規 定 的 程 序 由 權 限 機 關 制 訂 的 法 律 皆 為 有

效 ， 因 此 該 刑 法 典 有 效 。 26如 果 繼 續 探 求 憲 法 規 定 的 效 力 ， 只 能 將

效 力 回 溯 至 早 之 前 的 憲 法 ， 最 終 將 回 到 歷 史 上 最 早 的 一 部 憲 法歷 史 上 最 早 的 一 部 憲 法歷 史 上 最 早 的 一 部 憲 法歷 史 上 最 早 的 一 部 憲 法 ， 這

部 最 早 的 憲 法 是 由 某 個 人 、 某 個 會 議 所 發 佈 的 。 這 部 憲 法 的 規 定 就這 部 憲 法 的 規 定 就這 部 憲 法 的 規 定 就這 部 憲 法 的 規 定 就

是 制 訂 者 的 意 志 表 達是 制 訂 者 的 意 志 表 達是 制 訂 者 的 意 志 表 達是 制 訂 者 的 意 志 表 達 ，，，， 如 果 要 認 識 效 力 追 溯 至 這 部 憲 法 的 法 體 系如 果 要 認 識 效 力 追 溯 至 這 部 憲 法 的 法 體 系如 果 要 認 識 效 力 追 溯 至 這 部 憲 法 的 法 體 系如 果 要 認 識 效 力 追 溯 至 這 部 憲 法 的 法 體 系 ，，，，

就 必 須 要 預 設就 必 須 要 預 設就 必 須 要 預 設就 必 須 要 預 設 由由由由 憲 法 制 訂 者 的憲 法 制 訂 者 的憲 法 制 訂 者 的憲 法 制 訂 者 的 意 志 所 創 造 的意 志 所 創 造 的意 志 所 創 造 的意 志 所 創 造 的 規 範規 範規 範規 範 為 有 效為 有 效為 有 效為 有 效 。。。。 27而 這 就

是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的 基 本 規 範 。  

 

除 此 之 外 ， 在 純 粹 法 學 一 版 § 2 8 中 ， 在 凱 爾 生 說 明 實 證 法 律 規 範 的

效 力 連 結 方 式 中 ， 他 並 未 提 及 立 法 機 關 或 法 院 在 制 訂 規 範 或 創 造 效

力 連 結 的 地 位 。 他 所 強 調 的 是 規 範 的 效 力 需 由 另 一 個 規 範 來 賦 予 。

我 們 可 以 說 基 本 規 範 的 內 容 就 是 ，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行 動

是 有 效 力 的 ， 也 可 以 說 基 本 規 範 賦 予 了 第 一 個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行 動

「 應 然 」 的 意 義 。  

 

那 麼 賦 予 了 第 一 部 憲 法 效 力 的 基 本 規 範 其 本 身 的 效 力 來 源 呢 ？ 按

照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第 一 版 的 解 釋 ， 基 本 規 範 是 被 當 作 一 個 虛 擬 的

基 礎 （ h y p o t h e t i c a l  f o u n d a t i o n ） 28， 基 本 規 範 是 那 些 經 驗 性 的 材 料

能 被 詮 釋 為 法 律 規 範 以 及 一 個 法 律 體 系 的 必 要 預 設 ， 是 認 識 實 證 法

                                                 
26參照，PTL1, §28, p56 
27

 同前 
28參照，PTL1, §29, p58 



 

 28 

律 的 過 程 中 先 驗 的 邏 輯 條 件 。 基 本 規 範 是 否 有 效 力 問 題 呢 ？ 它 能 否

像 法 體 系 內 的 規 範 一 樣 追 問 其 效 力 來 源 呢 ？ 在 第 一 版 純 粹 法 學

中 ， 答 案 似 乎 是 否 定 的 ， 因 為 凱 爾 生 認 為 基 本 規 範 並 不 如 實 證 法 律

規 範 由 特 定 方 式 所 發 佈 或 設 置 ， 因 此 其 效 力 來 源 跟 實 證 法 律 規 範 並

不 相 同 ， 實 證 法 規 範 的 效 力 來 自 於 上 層 的 法 律 規 範 ， 基 本 規 範 的 效

力 卻 是 預 設 的 。 純 粹 法 學 創 造 出 基 本 規 範 這 樣 的 概 念 ， 並 不 是 想 要

開 創 出 一 個 全 新 的 法 學 方 法 ， 純 粹 法 學 的 目 標 只 是 想 要 說 明 ， 當 法

律 人 把 實 證 法 律 規 範 理 解 為 有 效 力 的 體 系 時 ， 他 們 是 以 什 麼 方 式 在

認 識 實 證 法 。 29這 就 是 凱 爾 生 在 第 一 版 純 粹 法 學 對 於 基 本 規 範 效 力

的 說 明 了 。  

 

2 . 5 法 律 體 系 的 階 層 結 構法 律 體 系 的 階 層 結 構法 律 體 系 的 階 層 結 構法 律 體 系 的 階 層 結 構 （（（（ S t u f e n ba u））））  

雖 然 在 純 粹 法 學 一 版 中 ， 凱 爾 生 明 確 的 提 出 了 意 志 行 動 的 概 念 ， 實

證 的 法 規 範 必 須 要 由 意 志 行 動 來 創 造 ， 但 是 在 規 範 效 力 連 結 的 說 明

中 ， 凱 爾 生 並 沒 有 解 釋 意 志 行 動 在 創 造 規 範 的 過 程 中 的 地 位 ， 意 志

行 動 的 主 體 是 誰 ， 對 象 是 誰 ， 皆 未 加 以 說 明 。 而 在 上 層 規 範 賦 予 下

層 規 範 效 力 的 過 程 中 ， 比 如 立 法 活 動 與 憲 法 間 的 關 係 ， 法 院 的 判 決

與 一 般 法 條 之 間 的 關 係 ， 凱 爾 生 認 為 這 樣 的 法 律 活 動 既 是 適 用 法 律

亦 是 創 造 法 律 ， 在 傳 統 法 學 理 論 的 觀 點 中 ， 適 用 法 律 與 創 造 法 律 是

兩 件 截 然 對 立 的 活 動 ， 不 可 能 同 時 出 現 在 一 個 法 律 行 動 中 。 以 立 法

為 例 ， 當 議 會 按 照 憲 法 的 程 序 規 定 進 行 立 法 時 ， 宣 布 新 的 法 律 被 制

訂 出 來 了 ， 議 會 的 行 為 一 方 面 是 對 於 憲 法 的 適 用 ， 同 時 也 是 在 創 造

一 般 性 的 法 律 ； 法 官 的 判 決 亦 如 是 ， 判 決 一 方 面 是 對 於 一 般 性 法 條

的 適 用 ， 同 時 也 是 個 別 規 範 的 創 造 ； 同 樣 的 ， 私 法 上 契 約 締 結 既 是

                                                 
29

 同前 



 

 29 

適 用 民 法 的 一 般 性 規 定 ， 一 方 面 也 是 創 造 出 具 備 法 律 效 力 的 契 約 。

30在 司 法 判 決 的 說 明 中 ， 也 缺 乏 對 於 意 志 行 動 的 地 位 ， 凱 爾 生 認 為

司 法 判 決 本 身 是 一 個 個 別 的 規 範 ， 而 司 法 判 決 跟 一 般 法 律 的 關 係 則

是 一 種 從 抽 象 到 具 體 、 從 一 般 到 個 別 ， 是 創 造 法 律 的 連 續 過 程 。 31凱

爾 生 反 對 傳 統 的 看 法 ， 認 為 所 有 的 判 決 都 包 含 在 一 般 規 範 之 中 。 如

果 司 法 判 決 是 立 法 活 動 的 連 續 ， 但 是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並 不 同 於 司 法 者

的 意 志 ， 便 無 法 保 證 一 般 規 範 與 個 別 規 範 永 遠 都 是 符 應 的 關 係 。  

 

 

 

 

 

 

 

 

 

 

 

 

 

                                                 
30參照，PTL1, §31(f), p70 
31參照，PTL1, §31(c),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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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第 三 章第 三 章第 三 章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重 新 闡 述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重 新 闡 述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重 新 闡 述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重 新 闡 述  

3 . 1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更 新 內 容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更 新 內 容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更 新 內 容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更 新 內 容  

 

就 章 節 安 排 而 言 ， 兩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結 構 上 有 類 似 之 處 ， 其 中 有 幾 個

章 節 使 用 了 相 同 的 主 題 名 ， 比 如 前 兩 章 :  法 律 與 自 然 ， 法 律 與 道

德 ， 以 及 後 面 的 幾 個 章 節 ， 詮 釋 ， 法 律 與 國 家 ， 國 家 與 國 際 法 。 其

中 後 面 三 個 章 節 名 稱 雖 相 同 ， 但 是 安 排 的 順 序 並 不 一 樣 。 在 第 一 版

當 中 ， 法 律 與 國 家 ， 國 家 與 國 際 法 ， 這 兩 個 章 節 為 最 後 兩 章 ； 但 是

在 第 二 本 當 中 則 放 在 較 前 面 的 位 置 ， 而 將 詮 釋 一 章 放 在 最 後 來 討

論 。  

 

就 章 節 的 結 構 來 看 凱 爾 生 似 乎 是 在 第 一 版 的 思 考 架 構 上 再 安 置 新

的 想 法 上 去 ， 這 可 以 從 他 取 消 了 舊 章 節 而 重 新 寫 了 章 節 可 以 看 出 。

第 一 版 中 的 九 個 章 節 保 留 了 其 中 五 章 的 章 名 ， 另 外 的 四 章 則 在 第 二

版 當 中 以 新 的 章 名 出 現 ， 故 整 體 而 言 約 有 一 半 原 來 的 章 節 數 目 被 保

留 ， 一 半 被 取 消 或 修 改 。 然 而 就 篇 幅 而 言 ， 第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則 大

大 的 超 越 了 第 一 版 的 範 圍 ， 全 書 高 達 三 百 多 頁 的 內 容 ， 並 且 新 加 入

章 節 的 篇 幅 就 超 過 了 一 半 ， 因 此 從 這 個 方 面 來 看 ， 第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並 不 只 是 小 幅 修 改 過 的 再 版 論 文 ， 反 而 可 以 看 做 一 本 與 第 一 本 具

有 不 同 內 容 與 意 義 的 著 作 了 。  

 

就 本 文 所 要 討 論 的 凱 爾 生 法 學 知 識 理 論 的 內 容 而 言 ， 在 第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凱 爾 生 加 入 了 新 的 理 論 概 念 ， 包 括 「 規 範 語 句 」 以 及 「 授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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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法 學 知 識 理 論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法 學 知 識 理 論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法 學 知 識 理 論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的 法 學 知 識 理 論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所 要 處 理 的 問 題 有 二 ， 一 是 嘗 試 解 決 法 學 認 識 中 方 法

論 的 純 粹 性 的 原 則 ， 二 是 要 決 定 法 律 科 學 （ s c i e n c e  o f  l a w ） 在 現 今

一 般 科 學 中 的 位 置 。  

 

在 < 純 粹 法 學 > 二 版 中 ， 凱 爾 生 首 先 說 明 了 規 範 （ n o r m ） 的 意 義 ， 凱

爾 生 認 為 規 範 在 法 律 認 識 中 是 具 有 一 個 詮 釋 架 構 的 功 能 。 我 們 需 要

經 過 一 個 規 範 性 的 詮 釋 ， 方 能 判 斷 某 一 行 動 為 合 法 的 （ l e g a l ） 或 者

說 具 有 法 之 意 義 的 。 這 個 判 斷 是 按 照 著 指 涉 到 該 行 動 之 規 範 所 詮 釋

產 生 出 來 的 客 觀 意 義 。  

 

3 . 2 . 1 純 粹 法 學 的純 粹 法 學 的純 粹 法 學 的純 粹 法 學 的 目 標目 標目 標目 標  

一 如 一 版 一 樣 ， 在 二 版 凱 爾 生 依 然 堅 持 他 的 純 粹 理 論 的 立 場 ， 將 純

粹 法 學 的 目 標 設 定 為 對 於 純 粹 性 的 堅 持 ， 力 求 法 學 理 論 中 方 法 論 的

獨 特 性 ， 要 劃 清 法 學 理 論 與 心 理 學 、 社 會 學 、 倫 理 學 、 政 治 學 理 論

的 界 線 ， 要 避 免 方 法 論 上 不 同 的 學 科 混 雜 進 法 學 理 論 中 。  

要 避 免 方 法 論 的 融 合 （ m e t h o d o l o g i c a l  s y n c r e t i s m ）， 因 為 方 法 論 上

的 融 合 會 使 得 法 學 因 其 對 象 之 性 質 所 加 諸 在 法 學 之 上 的 界 線 被 消

除 ， 而 使 得 法 學 的 本 質 被 掩 蓋 。  

 

3 . 2 . 2 法 學 與 法法 學 與 法法 學 與 法法 學 與 法 ，，，， 法 的 規 則 與 法 律 規 範法 的 規 則 與 法 律 規 範法 的 規 則 與 法 律 規 範法 的 規 則 與 法 律 規 範 ，，，， 邏 輯 的 適 用邏 輯 的 適 用邏 輯 的 適 用邏 輯 的 適 用  

而 就 其 對 象 而 言 ， 凱 爾 生 除 了 將 法 學 的 對 象 設 定 為 法 律 規 範 ， 還 包

括 了 由 法 律 規 範 所 構 成 的 人 際 關 係 （ i n t e r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c o n s t i t u t e d  b y  l e g a l  n o r m s ）。 也 就 是 法 律 規 範 的 內 容 。 這 個 概 念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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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已 經 被 包 含 在 第 一 版 中 ， 只 是 凱 爾 生 當 時 並 未 明 確 的 以 概 念 化 的

方 式 加 以 獨 立 出 來 。  

 

真 正 重 要 的 是 ， 凱 爾 生 在 二 版 中 對 於 法 學 對 象 做 出 了 重 要 的 補 充 說

明 ， 他 認 為 務 必 要 區 別 「 法 的 規 則 （ r u l e s  o f  l a w ； R e c h t s - S a t z ） 32」

與 「 法 規 範 （ l e g a l  n o r m s ； R e c h t s - N o r m ）」。 法 的 規 則 是 以 描 述 性

的 意 義 呈 現 ， 它 是 一 個 假 言 的 判 斷 句 （ h y p o t h e t i c  j u d g m e n t ）， 描 述

的 是 在 某 個 法 秩 序 底 下 ， 由 這 個 法 秩 序 決 定 ， 某 條 件 發 生 時 某 效 果

應 該 要 發 生 。 法 律 規 範 並 非 判 斷 句 ， 也 就 是 說 並 不 是 對 於 認 識 對 象

的 陳 述 。 法 律 規 範 按 其 意 義 而 言 意 義 是 命 令 （ c o m m a n d s ）、 允 許

（ p e r m i s s i o n s ） 或 授 權 （ a u t h o r i z a t i o n s ）。 雖 然 法 律 規 範 在 語 言 文

字 的 表 達 上 可 能 以 斷 言 陳 述 事 實 的 方 式 出 現 ， 比 如 刑 法 規 範 寫 著 ：

「 竊 盜 處 三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 但 是 法 律 規 範 跟 法 的 規 則 不 同 之 處

並 不 在 於 語 言 文 字 表 達 的 形 式 ， 而 是 他 們 的 意 義意 義意 義意 義 不 同 。 法 律 規 範 的

重 點 在 於 其 創 造 、 設 置 規 範 的 行 動 的 意 義 。 這 兩 組 概 念 表 現 出 了 法

律 認 識 （ l e g a l  c o g n i t i o n ） 的 功 能 與 表 現 為 法 社 群 的 機 關 的 法 律 權

威 （ l e g a l  a u t h o r i t y ） 功 能 的 差 異 。 法 學 的 功 能 在 於 以 外 在 於 法 律 的

立 場 認 識 法 律 並 且 加 以 描 述 ，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的 功 能 在 於 創 造 法 律 ，

之 後 法 學 才 能 加 以 認 識 及 描 述 。 同 時 也 必 須 說 明 的 是 ，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在 創 造 法 律 的 時 候 必 須 以 內 在 的 觀 點 去 認 識 所 要 適 用 的 法 律 ， 對

於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而 言 ， 這 樣 的 法 律 知 識 是 必 須 的 ， 但 並 非 其 本 質 性

的 功 能 ， 而 僅 僅 是 作 為 其 功 能 的 準 備 工 作 。  

凱 爾 生 更 以 康 德 的 認 識 論 哲 學 說 明 法 學 認 識 的 工 作 性 質 ， 法 學 認 識

                                                 
32

 凱爾生除了以法的規則(Recht-Satz)對此一概念進行說明之外，在其著作中也在同一個意義底下使用過規

範陳述(statement of norm)、應然陳述(ought- statement)指涉相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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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同 其 他 知 識 的 形 式 一 樣 ， 在 就 理 解 對 象 而 言 也 「 創 造 」 了 對 象 。

通 過 自 然 科 學 的 認 識 ， 我 們 把 混 亂 的 雜 多 感 受 理 解 為 具 有 秩 序 的 宇

宙 、 統 一 體 系 的 自 然 ， 我 們 同 樣 通 過 法 學 的 認 識 ， 將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創 造 的 眾 多 的 一 般 規 範 、 個 別 規 範 理 解 為 統 一 的 法 律 秩 序 系 統 。  

 

這 兩 者 的 功 能 不 同 也 導 致 了 其 產 物 之 差 異 。 這 兩 者 的 差 異 是 邏 輯 上

的 差 異 。 法 律 教 科 書 上 所 記 載 的 對 於 法 律 的 陳 述 與 法 條 上 的 法 律 有

著 本 質 上 的 差 異 。 由 法 學 所 形 成 的 陳 述 並 不 對 任 何 人 課 與 義 務 或 賦

予 權 利 ， 而 且 這 些 陳 述 可 以 檢 驗 其 為 真 或 假 ； 但 是 由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所 制 訂 的 規 範 確 實 會 課 與 義 務 或 授 予 權 利 ， 這 些 規 範 並 無 真 假 可

言 ， 就 如 同 事 實 只 有 存 在 不 存 在 的 問 題 ， 規 範 只 有 有 效 或 無 效 的 問

題 而 已 。 對 於 法 學 教 科 書 上 的 陳 述 可 以 檢 驗 其 真 假 ， 可 以 透 過 檢 驗

該 法 秩 序 下 的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有 沒 有 制 訂 該 法 律 規 範 的 經 驗 事 實 ， 來

檢 驗 該 法 學 陳 述 之 真 假 ； 而 法 律 權 威 機 關 所 制 訂 的 規 範 並 不 能 檢 驗

其 真 假 ， 因 為 這 些 規 範 是 命 令 （ p r e s c r i p t i o n ） 而 不 是 對 於 事 實 的 陳

述 。 舉 例 而 言 ， 民 法 可 能 這 樣 規 定 ： 對 無 法 完 成 婚 約 且 不 賠 償 損 害

之 人 進 行 強 制 執 行 ， 法 學 描 述 此 規 範 而 為 如 此 陳 述 ： 應 該 對 無 法 完

成 婚 約 且 不 賠 償 損 害 之 人 進 行 強 制 執 行 ； 如 果 民 法 上 有 做 此 規 定 ，

那 麼 這 陳 述 即 為 真，若 無 則 為 否。在 法 學 陳 述 中 的 所 表 達 出 來 的「 應

該 」 並 不 是 規 範 意 義 下 的 「 應 該 」， 該 描 述 並 沒 有 進 行 什 麼 命 令 。

而 在 法 學 中 的 陳 述 必 定 是 一 種 「 應 然 陳 述 」， 其 內 容 並 非 「 依 照 此

規 範 ， 無 法 完 成 婚 約 且 不 賠 償 損 害 之 人 都 被 強 制 執 行 了 」， 這 是 一

項 對 實 然 事 實 的 陳 述 ， 而 法 學 是 對 應 然 規 範 進 行 描 述 ， 所 以 其 創 造

物 必 定 是 「 應 然 陳 述 」（ o u g h t  s t a t e m e n t ）。  

 



 

 34 

而 且 我 們 亦 要 注 意 ， 法 學 對 於 規 範 的 描 述 並 不 是 對 規 範 單 純 的 複

製 ，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法 學 對 於 知 識 的 「 創 造 」 的 特 徵 ， 自 然 科 學 也 並

非 對 於 自 然 世 界 的 複 製 ， 自 然 並 不 會 以 語 言 或 文 字 表 現 其 自 身 ， 法

律 也 是 一 樣 的 。  

 

所 以 在 法 律 規 範 與 法 規 則 （ 對 法 規 範 的 描 述 ） 之 間 產 生 了 邏 輯 適 用

可 能 性 的 問 題 ， 假 如 法 律 規 範 只 有 有 效 無 效 、 存 在 不 存 在 ， 那 麼 我

們 如 何 在 法 律 規 範 之 間 適 用 那 些 邏 輯 原 則 ， 比 如 排 除 律 與 遞 移 律 。

這 是 一 個 十 分 重 要 的 問 題 ， 一 旦 無 法 適 用 邏 輯 原 則 在 法 律 規 範 之

間 ， 那 麼 傳 統 的 法 律 三 段 論 將 被 宣 告 為 無 效 ， 凱 爾 生 有 必 要 加 以 特

別 說 明 這 點 ， 凱 爾 生 並 不 認 為 邏 輯 原 則 無 法 適 用 於 法 律 規 範 ， 而 是

可 以 「 間 接 地 」 適 用 於 法 律 規 範 。 當 邏 輯 原 則 適 用 於 描 述 某 項 法 律

規 範 的 法 律 規 則 （ R e c h t s - S a t z ） 陳 述 時 ， 邏 輯 原 則 就 被 間 接 地 適 用

於 該 法 律 規 則 上 。 如 果 對 應 於 該 兩 項 法 律 規 範 的 法 律 規 則 陳 述 在 邏

輯 上 是 互 斥 的 ， 那 麼 這 兩 項 法 律 規 則 就 是 矛 盾 而 無 法 同 時 有 效 的 ，

如 果 某 一 項 法 律 規 則 陳 述 可 以 在 法 學 三 段 論 中 被 推 論 出 來 ， 那 麼 其

所 描 述 的 法 律 規 範 就 可 以 從 另 一 項 法 律 規 範 推 論 出 來 。 33
 

 

規 範 邏 輯 是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理 論 必 須 要 面 對 的 問 題 ， 而 凱 爾 生 所 謂 的

「 間 接 適 用 說 」 就 是 認 為 邏 輯 無 法 適 用 於 規 範 。 由 於 就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而 言 ， 規 範 是 意 志 行 動 的 產 物 ， 而 法 律 規 則 則 是 思 想 行 動 的 產

物 ， 即 便 在 思 想 中 可 以 推 論 得 出 法 律 語 句 ， 但 是 在 缺 少 意 志 行 動 的

設 置 規 範 行 動 下 ， 該 規 範 依 然 是 無 效 力 也 就 是 不 存 在 的 ， 而 法 學 的

工 作 是 認 識 與 描 述 被 設 置 的 法 律 規 範 ， 如 何 對 一 個 無 效 不 存 在 的 規

                                                 
33參照，PTL2, §16, p73 ,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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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進 行 描 述 。 因 此 ， 等 於 要 承 認 在 規 範 語 句 間 進 行 的 三 段 式 推 論 並

非 是 在 進 行 認 識 與 描 述 ， 推 論 不 是 法 學 認 識 的 部 分 ， 三 段 推 論 是 在

邏 輯 思 考 的 前 提 底 下 對 於 實 踐 行 動 的 指 導 ， 而 必 須 被 排 除 在 法 學 認

識 之 外 。  

 

3 . 2 . 3 規 範 及 其 創 造規 範 及 其 創 造規 範 及 其 創 造規 範 及 其 創 造  

規 範 是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當 我 們 使 用 「 規 範 」 這 樣 的 字 詞 時 ， 是 意

味 著「 某 事 應 該 是 … 或 應 該 發 生 」（ s o m e t h i n g  o u g h t  t o  b e  o r  o u g h t  t o  

h a p p e n ）， 並 且 其 對 象 主 要 針 對 人 類 行 為 ， 藉 由 著 規 範 的 表 達 ， 某

人 意 志 著 另 外 一 個 人 應 該 做 某 行 為 34。「 規 範 」必 須 要 與「 意 志 行 動 」

進 行 區 分 ， 規 範 是 一 種 特 殊 的 意 義 ， 而 意 志 行 動 則 是 某 人 意 志 著 某

人 應 該 為 某 行 為 ， 而 這 是 一 個 實 然 的 狀 態 ， 也 就 是 說 「 法 規 範 」 與

創 造 規 範 的 行 動 的 關 係 是 可 以 分 開 的 ， 規 範 一 經 創 造 之 後 ， 其 意 義

便 不 再 依 附 於 創 造 行 動 之 上 ， 原 因 在 於 法 規 範 並 不 只 是 具 有 主 觀 意

義 的 命 令 形 式 ， 法 規 範 必 須 具 有 客 觀 性 而 非 個 人 式 的 指 令 ， 因 此 其

必 須 與 該 創 造 規 範 行 動 有 所 區 隔 ， 而 凱 爾 生 認 為 法 規 範 所 具 備 的 客

觀 應 然 與 主 觀 意 義 的 應 然 有 所 差 異 ， 主 觀 應 然 的 意 義 只 為 命 令 者 與

接 受 命 令 者 之 間 所 理 解 ， 而 客 觀 意 義 的 應 然 則 亦 存 在 於 非 此 二 者 的

第 三 人 所 共 享 ， 並 且 既 使 原 來 創 造 規 範 的 意 志 消 失 時 這 個 客 觀 應 然

的 意 義 依 然 存 在 。 35
 

 

 因 此 凱 爾 生 也 區 分 了 法 規 範 的 創 造 與 認 識 在 功 能 上 的 差 異 ， 法 規

範 是 由 權 威 機 關 的 意 志 行 動 所 設 立 ， 而 法 學 則 是 從 外 對 於 法 律 加 以

                                                 
34參照，PTL2, §4, p5 
35參照，PTL2 , §4,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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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並 描 述 36。 而 創 造 法 律 的 機 關 其 工 作 內 容 便 同 時 包 括 了 認 識 與

創 造 的 兩 個 部 分 ， 法 律 機 關 必 須 先 要 認 識 其 所 要 適 用 來 創 造 的 法

律 ， 然 後 才 能 創 造 法 規 範 ， 對 於 該 規 範 的 認 識 （ k n o w l e d g e ） 並 不

是 創 造 規 範 的 實 質 部 分 ， 而 是 作 為 其 先 前 準 備 。 37
 

 

3 . 2 . 4 規 範 知 識 的規 範 知 識 的規 範 知 識 的規 範 知 識 的 先 驗先 驗先 驗先 驗 條 件條 件條 件條 件  

1 . 基 本 規 範  

 凱 爾 生 採 取 了 康 德 認 識 論 先 驗 邏 輯 條 件 的 預 設 作 為 基 本 規 範 性 質

的 說 明 ， 當 康 德 問 道 ：「 在 沒 有 形 上 學 假 設 的 情 況 下 ， 如 何 以 自 然

科 學 的 自 然 律 詮 釋 由 我 們 的 感 官 所 捕 捉 到 的 事 實 ？ 」因 此 純 粹 法 理

論 也 要 如 此 問 道 ：「 在 沒 有 前 法 律 權 威（ 比 如 神 或 自 然 ）的 情 況 下 ，

如 何 將 主 觀 意 義 詮 釋 為 具 客 觀 意 義 、 可 被 描 述 為 法 律 語 句 的 法 律 規

範 系 統 ？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 純 粹 法 理 論 給 出 了 認 識 論 上 的 回 答 ，「 預 設 一 個 基

本 規 範 ， 其 意 義 為 應 按 照 憲 法 所 命 令 而 行 為 ， 亦 即 ， 應 按 照 著 設 置

憲 法 的 權 威 之 主 觀 意 義 而 行 為 。 」  

 

就 性 質 而 言 ， 在 法 律 體 系 內 的 規 範 都 是 被 實 證 地 創 造 出 來 的 規 範 ，

憲 法 由 制 憲 委 員 會 制 訂 ， 法 律 由 國 民 議 會 制 訂 ， 皆 透 過 人 類 的 意 志

行 動 設 置 ， 唯 有 基 本 規 範 例 外 ， 基 本 規 範 不 是 由 意 志 行 動 創 造 出

來 ， 而 是 被 預 設 ， 其 賦 予 制 訂 憲 法 者 權 威 意 義 ， 而 沒 有 更 高 的 權 威

賦 予 基 本 規 範 權 威 性 。  

                                                 
36參照，PTL2, §16, p74 
37參照，PTL2, §16,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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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規 範 的 功 能 就 是 把 意 志 行 動 的 主 觀 意 義 詮 釋 為 具 客 觀 意 義 的

法 律 規 範 ， 規 範 的 效 力 來 自 於 另 一 個 規 範 ， 這 個 效 力 傳 遞 的 過 程 是

由 法 學 三 段 論 的 過 程 來 進 行 的 ， 作 為 大 前 提 的 是 一 個 客 觀 規 範 的 斷

言 ， 其 內 容 為 「 應 按 某 特 定 之 人 的 命 令 行 為 」， 而 小 前 提 為 某 事 實

之 斷 言 ， 該 事 實 為 「 該 特 定 之 人 命 令 去 做 一 行 為 」， 而 結 論 為 關 於

此 一 規 範 效 力 之 斷 言 「 某 人 應 為 該 行 為 」。 作 為 大 前 提 的 規 範 之 效

力 將 小 前 提 理 的 命 令 的 主 觀 意 義 合 法 化 （ l e g i t i m i z e ） 為 客 觀 意 義 。 

 

比 如 ， 當 大 前 提 為 「 應 遵 守 神 的 指 令 」， 小 前 題 為 「 神 命 令 你 去 服

從 父 母 的 指 令 」， 因 此 結 論 就 是 「 你 應 該 服 從 父 母 的 指 令 」， 因 此 父

親 對 兒 子 的 指 令 ， 本 來 只 是 其 行 動 的 主 觀 意 義 ， 在 此 卻 已 被 合 法 化

為 客 觀 意 義 ， 而 成 為 具 有 拘 束 力 的 規 範 。  

 

基 本 規 範 的 效 力 無 法 被 懷 疑 ， 其 效 力 也 不 是 來 自 於 三 段 式 推 論 的 過

程 ， 其 效 力 只 能 被 預 設 。 因 為 如 果 其 效 力 來 自 於 三 段 論 的 過 程 ， 意

味 著 其 在 事 實 上 為 某 人 之 主 觀 意 志 的 意 義 ， 而 且 存 在 著 另 一 個 大 前

提 的 規 範 ， 使 該 主 觀 意 義 被 合 法 化 為 法 律 規 範 的 客 觀 意 義 。 因 此 這

過 程 就 會 無 止 盡 的 不 斷 進 行 。 但 是 效 力 來 源 一 定 要 有 終 點 。 這 個 終

點 也 不 會 是 某 個 權 威 （ 比 如 神 或 自 然 ）， 因 為 一 定 存 在 著 另 一 個 規

範 ， 其 內 容 為 「 應 遵 守 該 權 威 之 指 令 」， 此 一 規 範 必 定 來 自 於 另 一

更 高 之 權 威 ， 如 此 重 複 不 斷 後 退 。 因 此 ， 做 為 終 點 的 基 本 規 範 不 會

是 權 威 的 意 志 行 動 之 意 義 ， 而 是 思 想 行 動 之 意 義 。  

 

就 在 法 學 認 識 的 思 想 活 動 中 預 設 了 基 本 規 範 ， 這 是 認 識 法 律 規 範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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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最 終 根 據 。 法 學 作 為 一 們 認 識 的 科 學 ， 並 無 法 去 設 置 （ p o s i t ）

基 本 規 範 ， 僅 僅 是 我 們 要 將 某 主 觀 行 動 詮 釋 為 具 有 效 力 的 客 觀 規 範

時 所 必 須 的 邏 輯 條 件 。 這 種 法 學 的 詮 釋 活 動 其 為 認 識 的 功 能 ， 並 非

意 志 的 功 能 。 因 此 無 法 以 命 令 的 方 式 設 置 基 本 規 範 。 每 個 要 認 識 法

律 規 範 效 力 之 人 ， 都 存 在 著 這 樣 的 思 想 預 設 ，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任 務 就

在 於 揭 露 這 樣 的 意 識 ， 說 明 了 在 實 證 法 律 的 效 力 只 來 自 於 法 學 思 想

之 中 ， 而 不 是 把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的 效 力 根 基 其 他 高 於 法 律 的 權 威 所 設

置 的 規 範 。  

 

3 . 2 . 5  靜 態 與靜 態 與靜 態 與靜 態 與 動 態 規 範 體 系動 態 規 範 體 系動 態 規 範 體 系動 態 規 範 體 系  

在 二 版 純 粹 法 學 ， 凱 爾 生 維 持 著 一 版 的 區 分 方 式 ， 依 規 範 的 效 力 根

據 型 態 之 不 同 將 規 範 體 系 區 分 為 靜 態 規 範 體 系 （ s t a t i c ） 與 動 態

（ d y n a m i c ）規 範 體 系 ， 但 是 增 加 了 對 於 靜 態 規 範 體 系 內 容 之 說 明 。 

由 於 靜 態 規 範 體 系 的 個 別 規 範 可 以 藉 由 對 上 層 規 範 內 容 的 推 導 而

獲 得 ， 因 此 作 為 靜 態 規 範 體 系 最 終 的 基 本 規 範 必 定 為 一 直 接 顯 明 的

（ d i r e c t l y  e v i d e n t ） 規 範 。「 直 接 顯 明 」 的 規 範 意 味 著 此 一 規 範 ， 就

其 內 容 而 言 ， 內 在 於 （ i m m a n e n t ） 理 性 之 中 。 此 直 接 顯 明 的 規 範 便

預 設 了 實 踐 理 性 （ p r a c t i c a l  r e a s o n ） 的 概 念 ， 並 且 預 設 此 實 踐 理 性

具 有 創 造 規 範 （ a  n o r m - c r e a t i n g  r e a s o n ） 的 能 力 。 然 而 凱 爾 生 認 為

這 概 念 本 身 不 足 以 創 造 規 範 ， 因 為 理 性 （ r e a s o n ） 的 功 能 在 於 認 識

（ k n o w i n g ）而 非 意 欲（ w i l i n g ） 38， 而 創 造 規 範 則 屬 於 意 志 的 行 動 ，

因 此 理 性 本 身 無 法 創 造 規 範 。 因 此 ， 我 們 便 無 法 從 實 踐 理 性 的 直 接

顯 明 內 容 之 中 得 到 任 何 的 規 範 。  

 

                                                 
38參照，PTL2, §34,(b),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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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任 何 道 德 規 範 體 系 或 宗 教 規 範 體 系 ， 之 前 被 認 為 屬 於 靜 態 規 範

體 系 者 ， 其 最 終 的 基 本 規 範 之 所 以 被 視 為 直 接 顯 明 並 非 根 據 於 實 踐

理 性 的 內 容 ， 而 是 來 自 於 其 規 範 之 創 造 者 本 身 乃 是 自 明 之 理 ， 比 如

由 神 的 權 威 所 創 造 的 規 範 不 可 懷 疑 ， 或 者 傳 統 之 風 俗 習 慣 不 可 違

背 ， 這 些 規 範 乃 是 由 作 為 權 威 之 神 或 習 慣 所 創 造 的 ， 即 由 意 志 之 行

動 所 創 造 ， 故 其 效 力 之 根 據 乃 在 於 預 設 一 真 正 之 基 本 規 範 ：「 由 權

威 意 志 創 造 的 規 範 具 有 效 力 」 39。 而 且 ， 這 個 規 範 僅 提 供 效 力 而 不

過 問 其 規 範 內 容 。 因 此 ， 就 凱 爾 生 而 言 ， 並 無 真 正 的 靜 態 規 範 體 系 ，

即 便 如 道 德 或 宗 教 規 範 ， 皆 內 含 有 動 態 規 範 體 系 之 原 理 。  

 

動 態 規 範 體 系 之 特 徵 在 於 ， 其 設 定 的 基 本 規 範 僅 包 含 關 於 創 造 規 範

事 實 的 方 式 ， 對 於 創 造 規 範 權 威 的 授 權 。 也 就 說 ， 基 本 規 範 之 內 容

乃 是 規 定 該 體 系 內 之 一 般 規 範 及 個 別 規 範 應 該 如 何 被 創 造 。  

基 本 規 範 只 提 供 其 體 系 內 規 範 之 效 力 ， 對 於 該 些 規 範 之 內 容 在 基 本

規 範 中 式 找 不 到 的 ， 規 範 的 內 容 由 基 本 規 範 所 授 權 之 權 威 為 決 定 ，

或 者 亦 可 由 該 權 威 所 授 權 者 決 定 。 以 宗 教 戒 律 為 例 ， 當 父 親 命 令 兒

子 必 須 去 上 學 時 ， 兒 子 可 能 會 質 疑 父 親 的 命 令 ， 而 追 問 為 何 我 要 服

從 你 的 命 令 ？ 答 案 就 是 ： 因 為 神 命 令 你 「 服 從 你 的 家 長 」。 如 果 兒

子 持 續 質 疑 這 命 令 的 效 力 而 追 問 其 根 據 ， 答 案 會 是 ：「 應 服 從 神 的

命 令 」。 這 最 後 規 範 的 效 力 根 據 已 經 無 法 再 質 疑 與 追 問 了 ， 因 為 其

必 須 預 設 此 規 範 。 在 這 個 例 子 中 ， 兒 子 應 去 上 學 這 個 別 規 範 的 內 容

並 無 法 從 最 終 基 本 規 範 的 內 容 中 推 導 得 出 ， 該 基 本 規 範 僅 僅 是 授 與

權 威 給 創 造 規 範 的 事 實 與 權 威 者 ， 基 本 規 範 令 神 以 及 父 親 的 指 令 獲

                                                 
39

 或有認為靜態體系不存在所謂的基本規範，見<純粹性的追求─Hans Kelsen 的基本規範理論>作者楊道

弘，其理由在於靜態體系無須設定權威，且效力根據之方式在於規範內容的邏輯蘊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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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權 威 性 。  

 

而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就 其 實 質 而 言 具 有 著 動 態 規 範 體 系 的 特 徵 。 一 法 律

規 範 之 所 以 為 有 效 的 理 由 、 根 據 並 不 在 於 其 規 定 之 內 容 ， 而 是 因 為

他 由 基 本 規 範 所 授 權 之 方 式 而 被 創 造 出 來 ， 而 所 有 按 照 著 基 本 規 範

規 定 的 方 式 或 者 所 授 權 的 權 威 所 創 造 的 規 範 ， 即 所 有 效 力 根 據 可 被

追 溯 回 此 基 本 規 範 者 ， 皆 屬 於 同 一 規 範 體 系 ， 基 本 規 範 就 是 規 範 體

系 統 一 性 的 來 源 。  

 

法 律 之 所 以 為 動 態 規 範 體 系 的 原 因 在 於 規 範 效 力 係 以 授 權 創 造 之

方 式 進 行 連 結 ， 法 律 階 層 中 的 憲 法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決 定 該 法 律 體 系 中

的 規 範 創 造 方 式 的 規 定 ， 憲 法 的 發 生 方 式 可 能 是 經 由 習 慣 或 者 有 一

個 創 造 憲 法 的 人 為 行 為 而 存 在 ， 而 此 法 律 體 系 的 基 本 規 範  

基 本 規 範 則 是 將 此 此 二 者 視 為 創 造 規 範 之 事 實 ， 賦 予 其 所 謂 憲 法 之

效 力 ， 也 就 是 使 得 習 慣 或 者 制 訂 憲 法 的 人 或 議 會 具 有 權 威 性 ， 在 此

需 注 意 凱 爾 生 在 法 律 階 層 體 系 中 所 指 稱 的 憲 法 ， 並 不 就 是 實 證 法 意

義 上 的 憲 法 ， 凱 爾 生 是 在 邏 輯 效 力 意 義 上 指 稱 此 階 層 體 系 中 的 憲

法 。 因 此 ， 基 本 規 範 成 為 了 創 造 實 證 法 律 過 程 的 最 原 先 的 起 點 ， 基

本 規 範 的 內 容 就 可 以 簡 單 的 表 示 為 「 應 該 如 憲 法 之 規 範 而 行 為 」，

其 為 一 道 認 識 論 上 預 設 的 規 範 ， 在 法 體 系 的 階 層 中 ， 在 憲 法 之 後 就

是 由 立 法 或 習 慣 所 創 造 的 一 般 規 範 了 。 立 法 機 關 是 一 個 憲 法 授 權 的

特 殊 機 關 ， 由 他 來 制 訂 可 被 法 院 或 行 政 機 關 應 用 的 一 般 性 規 範 。 在

現 代 法 律 體 系 內 ， 規 範 制 訂 的 順 序 首 先 是 憲 法 之 制 訂 ， 然 後 是 一 般

性 規 範 ， 再 來 才 是 司 法 與 行 政 的 適 用 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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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機 關 的 性 質 決 定 了 該 「 政 府 」（ g o v e r n m e n t ） 的 型 式 ， 如 果 該

機 關 是 一 單 一 個 人 、 嫡 傳 的 國 王 ， 那 麼 這 就 是 專 制 體 制 ； 如 果 是 由

人 民 直 接 組 成 議 會 或 票 選 代 表 組 成 ， 則 為 民 主 體 制 。 而 只 有 民 主 體

制 中 的 立 法 機 關 需 要 關 於 立 法 程 序 的 規 定 ， 即 關 於 立 法 議 會 之 組 織

方 式 、 議 會 的 選 舉 方 式 、 議 會 成 員 之 數 目 、 制 訂 法 案 的 程 序 ， 這 些

規 範 構 成 了 所 謂 實 質 性 憲 法 ， 實 質 性 的 憲 法 規 定 並 不 一 定 在 型 式 上

的 憲 法 中 出 現 40。 而 就 是 這 些 規 定 ， 將 議 會 的 行 為 事 實 轉 變 成 為 具

客 觀 意 義 的 立 法 行 為 。  

 

除 此 之 外 ， 凱 爾 生 尚 保 留 了 習 俗 （ c u s t o m ） 作 為 創 造 一 般 規 範 機 關

的 可 能 ， 習 俗 的 意 義 是 在 某 些 情 況 底 下 該 社 群 的 成 員 長 期 以 來 總 是

以 某 種 方 式 行 為 ， 而 在 行 為 之 個 人 心 中 出 現 一 集 體 之 意 志 表 示 應 該

為 此 行 為 ， 也 就 是 說 ， 習 俗 不 單 單 是 一 種 行 為 事 實 ， 其 還 具 有 主 觀

上 的 應 然 意 義 ， 習 俗 會 以 集 體 意 志 的 形 式 命 令 社 群 成 員 以 特 定 方 式

行 為 。 除 了 主 觀 意 義 的 應 然 之 外 ， 憲 法 有 可 能 將 習 俗 納 為 立 法 程

序 ， 因 此 透 過 憲 法 之 規 定 ， 習 俗 的 主 觀 意 義 應 然 才 被 詮 釋 為 客 觀 應

然 意 義 的 法 律 規 範 。  

 

司 法 裁 判 作 為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中 最 後 的 階 段 ， 其 任 務 在 於 將 一 般 規 範

予 以 個 別 化 ， 然 而 其 效 力 賦 予 之 形 式 並 沒 有 不 同 於 立 法 層 次 ， 凱 爾

生 認 為 ， 當 議 會 制 訂 一 般 規 範 時 必 須 要 適 用 憲 法 的 規 定 ， 而 法 院 在

判 決 中 制 訂 一 般 的 規 範 時 ， 也 是 在 適 用 刑 法 或 民 法 的 一 般 規 定 。  

 

而 司 法 裁 判 主 要 的 工 作 有 兩 個 部 分 構 成 ， 一 個 是「 確 認 」抽 象 地（ i n  

                                                 
40參照，PTL2, §35,(b), p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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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o ） 存 在 於 一 般 規 範 中 的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是 否 在 個 案 中 具 體 地

（ i n  c o n c r e t o ） 存 在 ， 這 個 確 認 的 工 作 包 含 規 範 面 （ q u a e s t i o  j u r i s ）

與 事 實 面（ q u a e s t i o  j u r i s ）， 因 為 法 院 要 確 認 該 一 般 規 範 在 這 在 案 件

事 實 下 有 效 ； 另 一 個 部 分 則 是 在 此 確 認 之 後 ， 法 院 要 做 出 符 合 一 般

規 範 中 規 定 的 法 律 效 果 的 命 令 ， 法 律 效 果 在 一 般 規 範 中 是 抽 象 的 ，

但 是 在 法 院 的 裁 判 命 令 中 是 具 體 的 。  

 

因 此 ， 司 法 裁 判 不 只 是 「 發 現 」 那 些 之 前 已 經 被 制 訂 出 來 的 法 律 規

範 而 已 ， 不 只 是 具 有 陳 述 的 （ d e c l a r a t o r y ） 性 質 而 已 ， 即 使 在 確 認

層 次 的 工 作 方 面 也 包 含 了 構 成 性 （ c o n s t i t u t i v e ） 的 作 用 。  

在 確 認 階 段 的 司 法 工 作 中 ， 除 了 確 認 一 般 規 範 之 效 力 ， 即 確 認 議 會

按 照 憲 法 規 定 的 立 法 程 序 制 訂 該 規 範 外 ， 這 是 像 確 認 犯 罪 事 實 一 般

的 事 實 確 認 。 還 必 須 確 認 該 一 般 規 範 在 此 具 體 案 件 中 是 可 適 用 的 ，

但 是 由 於 在 法 院 對 該 一 般 案 件 做 出 判 決 命 令 之 前 ， 並 不 存 在 著 個 別

規 範 ， 並 且 ， 該 個 案 事 實 是 否 適 用 一 般 規 範 的 問 題 必 須 由 法 律 規 範

授 權 機 關 去 做 決 定 ， 雖 然 是 否 適 用 的 問 題 是 由 該 權 限 機 慣 決 定 ， 但

是 由 哪 一 機 關 以 及 採 取 何 種 程 序 必 定 已 有 法 律 規 範 規 定 了 ， 因 此 ，

確 認 一 般 規 範 可 否 適 用 的 問 題 便 不 只 是 事 實 上 的 確 認 ， 該 案 件 事 實

本 來 僅 具 自 然 事 實 的 意 義 ， 一 旦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對 此 一 案 件 進 行 是 否

適 用 以 及 由 何 等 機 關 程 序 進 行 之 判 斷 後 ， 該 自 然 事 實 就 被 轉 變 為 法

律 事 實 41。  

 

在 法 院 進 行 法 律 事 實 的 確 認 工 作 裡 ， 進 行 的 是 法 律 事 實 創 造 的 程 序

而 非 自 然 事 實 認 知 的 程 序 ， 但 是 在 這 個 創 造 法 律 事 實 的 程 序 與 自 然

                                                 
41參照，PTL2, §35 (g),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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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知 事 實 的 程 序 間 仍 有 著 類 似 性 ， 因 為 這 兩 的 過 程 都 具 有 著 構 成 性

（ c o n s t i t u t i v e ） 的 作 用 。 自 然 認 知 的 對 象 在 認 識 過 程 中 被 創 造 出

來 ， 就 如 同 作 為 法 律 事 實 的 構 成 要 件 也 是 在 法 院 的 處 理 過 程 中 被 創

造 出 來 一 樣 。 對 於 自 然 事 實 的 認 知 過 程 也 可 以 被 當 作 對 象 來 加 以 認

識 ， 而 其 即 為 哲 學 上 認 識 論 的 對 象 ， 而 法 院 的 認 識 程 序 有 無 瑕 疵 同

樣 可 以 被 更 上 級 的 法 院 認 定 是 否 有 效 ， 程 序 問 題 同 樣 可 以 作 為 事 實

對 象 被 提 交 到 法 庭 內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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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第 四 章第 四 章第 四 章  純 粹 法 學 一 二 版 之 間 的 差 異純 粹 法 學 一 二 版 之 間 的 差 異純 粹 法 學 一 二 版 之 間 的 差 異純 粹 法 學 一 二 版 之 間 的 差 異  

4 . 1 前 言前 言前 言前 言  

由 於 純 粹 法 學 的 體 系 十 分 龐 大 ， 要 說 明 這 兩 版 書 中 凱 爾 生 理 論 的 差

異 ， 我 想 藉 助 學 者 B u l y g i n 的 分 析 來 先 對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進 行 整

理 。 細 究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 我 們 可 以 追 溯 其 建 構 純 粹 法 學 的 兩 股 哲 學

上 的 傳 統 理 路 ， 一 是 康 德 的 認 識 論 哲 學 ， 另 一 脈 則 是 實 證 主 義 的 哲

學 脈 絡 。 而 因 為 這 兩 股 哲 學 上 的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對 立 性 ， 所 以 在 將 其

融 合 入 純 粹 法 學 的 過 程 中 ， 勢 必 產 生 理 解 上 的 矛 盾 ， 因 此 ， 經 常 為

了 能 夠 融 貫 的 解 釋 純 粹 法 學 的 內 容 ， 經 常 必 須 要 對 這 兩 股 哲 學 傳 統

的 見 解 進 行 刪 減 與 剪 裁 。 這 也 是 構 成 了 對 於 凱 爾 生 理 論 的 詮 釋 產 生

分 歧 的 原 因 。  

 

在 B u l y g i n 的 分 析 中 ， 凱 爾 生 所 引 得 自 於 康 德 哲 學 的 思 想 有 以 下 幾

點 ：（ 1 ） 本 體 論 世 界 的 區 分 ， 應 然 世 界 （ s o l l e n ； o u g h t ） 與 實 然 世

界（ S e i n； i s ）， 法 律 規 範 作 為 一 個 實 體 存 在 於 應 然 世 界 ， 自 然 事 實 、

自 然 實 體 屬 於 後 者 42。（ 2 ） 對 於 效 力 以 拘 束 力 的 概 念 進 行 理 解 ， 也

就 是 效 力 的 規 範 性 概 念 。（ 3 ） 法 學 作 為 學 科 在 性 質 上 是 一 種 規 範 性

的 科 學 。（ 4 ） 最 後 ， 其 將 基 本 規 範 理 解 為 先 驗 範 疇 。  

而 其 得 自 於 實 證 主 義 哲 學 的 主 張 可 以 歸 納 為 以 下 四 點 ：（ 5 ） 應 然 與

實 然 的 截 然 區 分 。（ 6 ） 對 規 範 概 念 與 價 值 判 斷 採 取 不 可 知

（ n o n - c o g n i t i v i s t ） 的 立 場 ， 將 規 範 與 價 值 判 斷 理 解 為 缺 乏 真 假 值

的 命 令 （ p r e s c r i p t i o n ） 型 式 。（ 7 ） 凱 爾 生 堅 持 法 的 實 證 性 ， 其 意 義

                                                 
42

 可參見前註 20，在第一版的純粹法學中凱爾生便展現出此一理論特徵，將規範的意義世界區分於自然世

界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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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於 所 有 的 法 律 規 範 是 由 人 類 行 動 所 創 造 、 消 滅 。（ 8 ） 認 為 描 述 與

命 令 、 描 述 與 評 價 、 理 性 與 意 志 、 法 之 認 識 與 法 之 創 造 、 法 學 與 法

政 策 ， 這 五 組 區 分 都 是 截 然 對 立 的 概 念 。 43
 

 

如 果 這 組 對 於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的 分 析 是 可 接 受 的 ， 而 就 其 說 明 而

言 ， 前 四 個 主 張 與 後 四 個 主 張 有 潛 在 的 不 可 相 容 性 。 那 麼 筆 者 認 為

凱 爾 生 各 自 在 一 二 版 的 < 純 粹 法 理 論 > 中 採 取 了 不 同 的 立 場 ， 也 就 使

得 其 建 構 的 純 粹 法 學 呈 現 了 不 同 的 理 論 樣 貌 。  

 

4 . 2 規 範 概 念 上 的 異 同規 範 概 念 上 的 異 同規 範 概 念 上 的 異 同規 範 概 念 上 的 異 同  

一 個 明 顯 可 立 即 發 現 的 差 別 在 於 ， 在 純 粹 法 學 一 版 中 ， 凱 爾 生 將 規

範 解 釋 為 一 種 「 假 設 判 斷 」 的 關 係 ， 其 將 之 定 義 為 一 種 在 法 定 的 構

成 要 件 與 法 定 效 果 間 的 歸 責 關 係 ， 這 種 歸 責 關 係 只 能 由 應 該 、 應 然

的 範 疇 型 式 表 現 。 在 二 版 中 ， 凱 爾 生 則 強 調 規 範 為 的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是 規 範 設 置 者 要 求 規 範 接 受 者 應 該 如 何 行 為 的 意 志 表 達 ， 以 指

令 、 命 令 來 表 現 為 規 範 者 對 於 行 為 樣 態 的 意 志 。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別

在 於 ， 在 「 假 設 判 斷 」 的 說 法 中 ， 其 說 明 的 是 以 一 般 規 範 為 對 象 ，

以 因 果 律 間 結 果 可 被 追 溯 至 原 因 對 比 於 法 律 效 果 可 被 追 溯 至 構 成

要 件 ，「 若 A 則 B 」 的 公 式 被 改 造 為 「 若 A 則 應 該 B 」； 在 二 版 ， 則

強 調 發 佈 規 範 的 意 志 行 動 的 重 要 性 ， 也 就 是 將 規 範 導 向 命 令

（ i m p e r a t i v e ） 的 理 解 方 式 ， 而 加 入 禁 止 、 允 許 、 授 權 這 些 應 然 規

範 的 多 種 樣 式 。 而 在 第 一 版 中 ” R e c h t s s a t z ” 本 來 是 使 用 來 表 達 此 重

                                                 
43

 Bulygin E.，An Antinomy in 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p.301, in <Normativity and Norm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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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後 的 規 範 語 句 ， 但 在 二 版 的 說 明 中 ， 其 卻 被 使 用 來 表 達 對 於 「 規

範 語 句 」 的 描 述 性 概 念 。 由 於 在 一 版 書 中 凱 爾 生 並 未 說 明 此 種 「 法

律 判 斷 句 」 屬 於 規 範 性 的 命 令 （ p r e s c r i p t i o n ） 或 者 是 對 於 規 範 之 陳

述 （ d e s c r i p t i o n ）， 因 此 就 必 須 要 從 其 他 的 理 論 概 念 著 手 ， 才 能 對 這

個 問 題 有 所 回 答 。  

 

承 上 所 述 ， 另 外 一 個 重 要 的 差 別 即 在 於 ， 在 二 版 的 說 明 中 ， 凱 爾 生

已 經 意 識 到 「 規 範 」 與 「 規 範 語 句 」 的 區 別 ， 而 這 是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未 曾 提 及 的 ， 雖 然 凱 爾 生 在 一 版 中 亦 表 示 出 認 識 法 律 與 創 造 法

律 的 差 別 。 按 其 二 版 的 理 論 內 容 ， 規 範 是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其 以 效

力 的 特 殊 型 式 存 在 ， 而 規 範 語 句 是 對 於 規 範 應 然 的 描 述 。 規 範 只 有

存 在 不 存 在 、 有 效 或 無 效 的 問 題 而 無 真 假 值 可 驗 證 ， 但 是 規 範 語 句

則 為 真 假 問 題 ， 視 其 是 否 真 實 的 描 述 已 存 在 的 規 範 。 由 於 在 一 版 的

說 明 當 中 ， 凱 爾 生 並 未 察 覺 「 規 範 」 與 「 規 範 語 句 」 在 意 義 上 的 差

別 。 也 就 是 說 凱 爾 生 尚 未 區 分 認 識 規 範 的 效 力 與 認 識 規 範 語 句 這 兩

者 有 何 不 同 ， 即 使 要 完 成 這 兩 件 事 情 都 必 須 預 設 基 本 規 範 ， 但 是 差

別 就 在 於 其 效 果 。 認 識 規 範 效 力 在 於 認 識 該 規 範 的 拘 束 力 ， 認 識 該

意 志 的 表 達 對 行 動 的 影 響 ， 比 如 禁 止 傷 害 他 人 此 規 範 將 會 影 響 人 們

行 動 的 選 擇 ， 但 是 在 認 識 規 範 語 句 的 層 次 上 ， 重 點 只 在 於 對 於 規 範

存 在 與 否 的 認 識 ， 此 處 之 認 識 並 不 意 味 著 接 受 規 範 所 帶 來 的 拘 束

力 。 在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理 論 中 ， 法 學 的 工 作 僅 僅 就 在 於 描 述 那 些 存 在

的 法 律 規 範 ， 這 是 相 對 明 確 的 。 但 是 在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 他 將「 規

範 」 理 解 為 構 成 要 件 與 結 果 之 間 的 對 應 關 係 ， 由 純 粹 法 學 所 提 供 的

此 概 念 究 竟 屬 規 範 性 還 是 描 述 性，這 問 題 就 涉 及 了 凱 爾 生 的「 效 力 」

概 念 的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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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兩 點 上 差 異 上 ， 我 們 產 生 了 一 個 新 的 疑 問 ， 即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所 描 述 的 規 範 屬 於 描 述 性 的 還 是 規 範 性 的 ， 這 問 題 也 涉 及 到

純 粹 法 理 論 本 身 的 性 質 問 題 ， 其 理 論 本 身 究 竟 屬 規 範 性 抑 或 是 屬 於

描 述 性 的 法 理 論 。 而 一 二 版 所 表 現 的 純 粹 法 理 論 可 能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呈 現 出 分 歧 。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 過 去 的 學 者 間 存 在 著 相 反 的 意 見 ， 學 者 C a r l o s  N i n o

認 為 只 有 承 認 凱 爾 生 的 效 力 概 念 為 規 範 性 的 而 非 描 述 性 的 才 是 唯

一 正 確 的 詮 釋 ， 而 A l f  R o s s 則 認 為 必 須 要 將 「 效 力 作 為 拘 束 力 」 從

純 粹 法 理 論 中 消 除 。 44由 於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理 論 的 內 容 複 雜 ， 要 能 清

楚 的 勾 勒 其 理 論 樣 貌 並 不 容 易 ， 其 中 一 個 複 雜 容 易 讓 人 產 生 概 念 上

混 淆 不 清 之 處 ， 就 是 其 創 造 出 的 「 效 力 」 概 念 ， 這 在 < 純 粹 法 學 >

第 一 版 中 可 以 很 明 顯 的 感 覺 出 來 。  

 

因 此 本 章 重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透 過 在 第 一 、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之 間 的 比

較 ， 筆 者 認 為 凱 爾 生 在 規 範 概 念 上 的 差 異 可 以 引 伸 出 下 列 三 組 重 要

概 念 的 比 較 ， 本 章 將 對 此 重 新 說 明 之 後 再 加 以 回 答 上 述 這 個 理 論 上

的 爭 議 。  

 

4 . 2 . 1 效 力效 力效 力效 力  

凱 爾 生 將 效 力 說 明 為 規 範 的 特 殊 存 在 態 樣 ， 當 一 個 規 範 被 認 為 有 效

（ v a l i d ） 的 時 候 ， 即 是 說 該 規 範 在 意 義 上 可 被 辨 識 為 法 律 規 範 ， 而

屬 於 一 個 客 觀 有 效 的 法 律 體 系 ， 也 使 該 規 範 之 內 容 所 對 應 之 行 動 可

被 辨 識 為 合 法 行 為 。 但 是 問 題 就 在 於 ， 一 個 規 範 被 承 認 為 有 效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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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ygin E.，An Antinomy in 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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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蘊 含 著 該 規 範 因 此 具 有 拘 束 力 ， 或 者 是 說 有 效 僅 僅 意 味 該 規 範

屬 於 一 個 客 觀 之 法 律 體 系 。 所 謂 「 規 範 性 」 與 「 描 述 性 」 的 意 義 在

此 也 可 以 獲 得 新 的 內 容 ， 當 我 們 以 規 範 性 來 說 明 效 力 的 性 質 時 ， 指

的 就 是 效 力 是 否 意 味 著 拘 束 力 與 義 務 性 ， 而 拘 束 力 與 義 務 代 表 的 意

義 就 是 該 規 範 被 證 明 正 當 （ j u s t i f i e d ）， 有 根 據 的 （ g r o u n d e d ） 45，

而 且 意 味 著 該 有 效 規 範 的 效 力 是 絕 對 性 的 （ a b s o l u t e ）， 一 旦 經 論 證

為 有 效 之 後 便 不 可 能 以 任 何 型 式 剝 奪 其 效 力 ； 而 描 述 性 的 效 力 ， 則

意 指 該 有 效 規 範 屬 於 某 存 在 之 規 範 體 系 ， 而 且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該 效 力

是 相 對 性 的 ， 即 他 可 能 屬 於 A 規 範 體 系 而 不 屬 於 B 體 系 ， 因 此 當 我

們 說 該 規 範 有 效 時 指 的 是 在 A 規 範 體 系 內 為 有 效，在 B 規 範 體 系 內

則 為 無 效 ， B u l y g i n 稱 此 種 意 義 下 的 效 力 為 成 員 （ m e m b e r s h i p ） 意

義 的 效 力 46， 對 於 規 範 是 否 具 備 成 員 意 義 的 效 力 就 法 實 證 主 義 的 立

場 而 言 ， 經 常 是 訴 諸 來 源 的 準 則 判 斷 該 規 範 屬 於 哪 個 法 規 範 系 統 ，

該 規 範 若 由 此 法 規 範 體 系 之 權 限 機 關 所 創 造 且 後 來 未 被 廢 棄

（ d e r o g a t i o n ）， 則 我 們 就 認 為 該 規 範 屬 於 此 法 規 範 體 系 。 至 於 該 法

規 範 是 否 真 的 由 權 限 機 關 依 其 程 序 而 創 造 ， 該 機 關 是 否 具 備 合 法 權

限 ， 是 否 後 來 不 再 有 廢 棄 ， 這 些 問 題 的 答 案 必 須 要 訴 諸 於 經 驗 上 的

事 實 ， 規 範 之 成 員 意 義 效 力 之 有 無 屬 於 事 實 問 題 ， 關 於 規 範 成 員 效

力 的 命 題 就 會 具 有 真 假 值 可 供 檢 驗 ， 檢 驗 標 準 就 是 上 述 的 經 驗 事

實 。  

 

讓 我 們 回 到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來 回 答 這 個 凱 爾 生 自 己 所 產 生 的

                                                 
45

 Carlos N.，Some Confusions surrounding Kelsen’s Concept of Validity，p.255, in <Normativity 

and Nor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46

 Bulygin E.，An Antinomy in 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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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 凱 爾 生 將 法 學 的 性 質 區 別 於 一 般 社 會 科 學 ， 法 學 之 特 殊 性 就

在 於 其 對 象 不 同 ， 因 此 兩 種 學 科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就 不 一 樣 ， 社 會 科 學

使 用 因 果 關 係 來 說 明 描 述 社 會 事 件 或 自 然 事 件 之 間 的 關 係 ， 法 學 則

使 用 應 然 歸 責 的 模 式 ， 在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被 達 到 的 時 候 ， 做 出 內 容 為

該 對 應 法 律 效 果 的 規 範 判 斷 。 那 麼 ， 根 據 純 粹 法 學 所 認 識 到 的 有 效

規 範 ， 其 型 式 乃 是 判 斷 案 件 中 的 事 實 資 料 是 否 符 合 法 定 的 構 成 要

件 ， 然 後 將 對 應 之 法 律 效 果 歸 於 （ i m p u t e ） 該 事 實 上 ， 也 就 是 賦 予

其 特 殊 之 法 律 意 義 。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 規 範 被 定 義 為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是 某 人 意 欲 他 人 以 某 種 行 為 方 式 去 行 動 的 意 志 表 現 ， 而 法 律

認 識 過 程 就 是 要 把 這 種 主 觀 的 意 欲 性 詮 釋 為 客 觀 意 義 的 意 義 ， 如 何

區 分 搶 匪 情 境 中 的 威 嚇 命 令 與 國 家 稅 金 合 法 徵 收 ， 依 靠 的 就 是 客 觀

規 範 意 義 有 無 的 判 斷 。 所 以 ， 這 個 特 殊 的 法 律 意 義 、 客 觀 規 範 意 義

之 賦 予 就 是 把 「 拘 束 力 」、「 義 務 性 」 的 意 義 加 諸 於 原 本 的 經 驗 事 實

資 料 之 上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 在 進 行 此 種 歸 責 詮 釋 的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的 規 範 判 斷 原 則 上 會 被 認 為 具 有 規 範 性 的 效 力 意 義 。  

 

其 次 ， 令 我 們 混 淆 規 範 意 義 與 描 述 意 義 的 效 力 的 原 因 就 在 於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階 層 體 系 ， 下 層 規 範 （ 被 賦 予 效 力 的 規 範 ） 有 效 的 原 因 在 於

上 層 規 範 的 設 定 ， 經 過 這 樣 一 層 一 層 的 回 溯 ， 我 們 從 個 別 規 範 找 到

一 般 法 典 ， 然 後 再 到 憲 法 。 但 是 憲 法 還 不 是 法 體 系 效 力 的 最 終 基

礎 ， 在 憲 法 之 上 凱 爾 生 設 定 基 本 規 範 作 為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效 力 的 最 終

基 礎 ， 而 基 本 規 範 卻 是 一 個 思 想 上 的 方 法 論 設 定 ， 無 論 當 他 是 認 識

的 虛 擬 條 件 或 者 先 驗 邏 輯 預 設 ， 基 本 上 都 是 外 於 整 個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的 ， 但 卻 能 賦 予 整 個 法 律 體 系 以 效 力 。 而 規 範 有 無 成 員 意 義 的 效

力 ， 原 則 上 是 一 個 事 實 的 問 題 ， 我 們 總 是 尋 求 有 無 創 造 規 範 的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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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 來 判 斷 該 規 範 是 否 屬 於 某 一 法 規 範 體 系 ， 而 基 本 規 範 的 預 設

並 不 是 事 實 的 問 題 ， 而 是 如 果 要 認 識 規 範 之 效 力 所 必 須 的 預 設 條

件 。 當 我 們 想 要 知 道 美 國 遺 產 法 的 規 定 是 什 麼 的 時 候 ， 我 們 並 不 需

要 預 設 對 於 美 國 法 的 效 力 的 基 本 規 範 ， 好 讓 我 們 真 的 知 道 美 國 法 的

遺 產 規 定 ， 美 國 遺 產 法 對 我 而 言 並 沒 有 真 正 的 拘 束 力 與 義 務 性 ， 但

是 我 還 是 可 以 認 識 知 道 美 國 遺 產 法 的 內 容 。 當 我 們 追 問 某 法 規 範 的

效 力 來 源 時 ， 當 我 們 追 溯 到 基 本 規 範 時 ， 所 要 問 的 意 義 並 非 是 該 法

規 範 存 不 存 在 與 此 法 律 體 系 內 ， 而 是 追 問 「 為 何 該 法 規 範 具 有 拘 束

力 」， 而 凱 爾 生 的 回 答 就 是 基 本 規 範 ：「 我 當 以 歷 史 上 第 一 部 憲 法 的

內 容 為 拘 束 我 行 動 之 根 據 」 或 者 「 我 當 服 從 憲 法 制 訂 者 的 意 志 ， 也

就 是 憲 法 」。 至 於 凱 爾 生 的 回 答 能 否 滿 足 我 們 對 於 規 範 性 、 拘 束 力

性 質 說 明 的 要 求 ， 則 是 另 外 一 個 問 題 ， 也 就 是 基 本 規 範 是 否 合 格 作

為 拘 束 力 的 唯 一 來 源 。  

 

然 而 ， 將 凱 爾 生 的 效 力 完 全 等 同 於 拘 束 力 意 義 並 非 是 唯 一 的 詮 釋 可

能 ， 學 者 A l f  R o s s 跟 B u l y g i n 就 認 為 至 少 在 凱 爾 生 思 想 的 晚 期 階 段

中 ， 規 範 性 的 效 力 意 義 已 被 弱 化 了 很 多 。 而 且 將 效 力 的 性 質 解 釋 為

規 範 性 概 念 的 拘 束 力 並 不 相 容 於 凱 爾 生 所 堅 持 的 實 證 主 義 哲 學 立

場 。 47
 

 

即 使 在 <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 中 凱 爾 生 區 分 了 規 範 與 規 範 語 句 之 不 同 ， 但

是 凱 爾 生 依 然 將 純 粹 法 學 之 認 識 對 象 設 定 為 「 規 範 」， 而 非 描 述 意

義 的 規 範 語 句 。 以 此 也 就 意 味 著 「 認 識 規 範 」 此 工 作 應 不 同 於 「 認

識 規 範 語 句 」 的 工 作 。 規 範 以 效 力 的 方 式 存 在 ， 效 力 是 意 志 行 動 的

                                                 
47

 Bulygin E.，An Antinomy in 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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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 是 以 應 然 範 疇 呈 現 的 意 義 ， 規 範 語 句 則 是 理 論 認 識 的 對 象 ，

以 實 然 範 疇 的 形 式 出 現 。 規 範 屬 於 應 然 ， 而 規 範 語 句 屬 於 實 然 ， 按

照 凱 爾 生 理 論 中 應 然 與 實 然 乃 截 然 對 立 的 兩 個 範 疇 領 域 ， 彼 此 之 間

無 法 互 相 推 導 ， 也 就 是 在 應 然 的 命 題 中 不 蘊 含 相 對 應 的 實 然 命 題 ，

反 之 亦 然 。  

 

但 是 凱 爾 生 卻 嘗 試 把 兩 個 問 題 結 合 在 一 起 ， 就 是 （ A ） 特 定 規 範 是

否 屬 於 某 一 法 律 規 範 體 系 ， 以 及 （ B ） 特 定 規 範 是 否 具 有 效 力 。  

前 者 屬 於 實 然 層 面 的 問 題 ， 後 者 屬 於 應 然 層 面 的 問 題 。 凱 爾 生 以 其

效 力 理 論 把 這 兩 個 問 題 結 合 在 一 起 ， 他 表 示 :  

 

因 為 基 本 規 範 作 為 所 有 屬 於 統 一 法 律 體 系 之 規 範 的 效 力 根 據 ， 所 以 基 本

規 範 構 成 了 這 些 多 數 規 範 的 統 一 性 。 這 個 統 一 性 可 以 表 現 在 下 列 事 實 之

中 ： 一 個 法 律 體 系 可 以 以 法 律 語 句 的 方 式 陳 述 出 來 ， 並 且 彼 此 之 間 不 產

生 矛 盾 48。  

 

基 本 規 範 的 效 力 不 只 賦 予 所 有 體 系 內 之 規 範 以 效 力 ， 而 且 藉 由 歸 屬

效 力 之 最 終 來 源 來 判 斷 這 些 規 範 是 否 屬 於 同 一 個 體 系 。 也 就 是 說 凱

爾 生 理 論 裡 規 範 的 效 力 ， 一 方 面 指 涉 了 拘 束 力 的 意 義 也 同 時 包 含 了

成 員 意 義 在 內 。 我 們 看 到 了 凱 爾 生 在 此 所 發 生 的 矛 盾 現 象 ， 統 一 性

的 判 準 在 於 能 否 以 邏 輯 地 認 識 多 數 的 規 範 語 句 ， 這 裡 邏 輯 的 認 識 包

含 兩 種 判 斷 方 式 ， 其 ( 一 ) ， 存 在 著 規 範 p 授 權 有 權 機 關 x 制 訂 規 範

q ， 而 一 旦 規 範 p 屬 於 法 律 體 系 α ， 則 由 x 所 制 訂 的 規 範 q 一 樣 可

被 歸 屬 於 法 律 體 系 α 。 其 ( 二 ) 是 ， 如 果 一 法 律 規 範 r 歸 屬 於 法 律 體

                                                 
48

 PTL2, §34 (e), 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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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α ， 則 所 有 可 從 規 範 r 的 內 容 中 推 論 出 來 的 規 範 皆 屬 於 體 系 α
49
。

而 只 要 加 上 條 件 ( 三 ) ， 確 定 存 在 著 一 組 規 範 作 為 該 法 體 系 的 原 始 規

範 ， 也 就 是 ( 一 )  ( 二 ) 之 中 作 為 來 源 的 規 範 p 及 r。 藉 由 著 （ 一 ）（ 二 ）

（ 三 ） 的 設 定 ， 我 們 無 須 效 力 涉 及 其 中 ， 也 可 以 認 識 規 範 語 句 間 的

統 一 性 ， 從 而 認 識 成 員 意 義 的 法 律 體 系 。  

我 們 可 以 良 心 不 不 服 從 為 例 ， 某 一 宗 教 團 體 的 信 徒 基 於 其 教 派 之 宗

教 規 範 而 不 願 意 接 觸 任 何 武 器 ， 因 此 其 拒 絕 了 國 家 法 上 服 兵 役 的 義

務 。 在 此 情 形 中 ， 其 教 派 之 規 範 與 國 家 兵 役 法 的 規 範 明 顯 的 屬 於 兩

個 規 範 體 系 ， 我 們 無 法 將 這 兩 個 規 範 之 產 生 邏 輯 地 連 接 起 來 。 但 是

對 該 信 徒 而 言 ， 這 兩 個 規 範 都 具 有 拘 束 力 。  

 

如 果 我 們 無 須 涉 及 效 力 的 概 念 ， 仍 能 對 於 規 範 之 歸 屬 於 同 一 體 系 之

問 題 有 所 認 識 的 話 ， 我 們 就 無 須 堅 持 凱 爾 生 的 對 於 效 力 的 說 明 同 時

具 有 成 員 意 義 以 及 拘 束 力 意 義 。 但 是 在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中 ， 如 果

不 涉 及 效 力 概 念 ， 將 無 法 理 解 這 兩 者 的 意 義 。 或 者 我 們 可 以 說 ， 在

最 初 的 純 粹 法 學 一 版 中 ， 並 未 意 識 到 這 兩 種 效 力 意 義 的 差 別 ， 因 此

在 理 論 上 呈 現 了 一 種 並 存 的 現 象  

 

4 . 2 . 24 . 2 . 24 . 2 . 24 . 2 . 2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在 前 一 段 的 分 析 中 ， 已 經 可 以 知 道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效 力 連 結 理 論 具 有

的 雙 重 意 義 ， 這 是 無 論 在 第 一 版 或 第 二 版 之 中 都 存 在 著 的 理 論 結

構 ， 凱 爾 生 或 許 在 第 一 版 之 中 並 未 這 項 理 論 上 潛 在 的 模 糊 之 處 ， 因

此 其 藉 由 第 二 版 的 補 充 嘗 試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因 此 有 了 規 範 與 規 範 語

句 的 區 分 ， 但 是 凱 爾 生 的 補 充 是 否 將 此 問 題 說 得 更 清 楚 ， 仍 有 疑

                                                 
49

 Bulygin E.，An Antinomy in Kelsen’s Pure Theory of Law，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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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 學 者 B u l y g i n 即 認 為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之 後 在 描 述 與 認 識

的 意 義 上 引 入 了 規 範 陳 述 的 概 念 ， 使 得 所 謂 法 規 範 命 題 的 規 範 性 產

生 了 自 我 矛 盾 的 現 象 ， 因 為 無 法 在 描 述 性 與 規 範 性 之 間 做 出 和 解 ，

在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中 這 兩 者 本 來 是 區 分 的 ， 而 即 使 凱 爾 生 引 入

C h r i s t o p h e r  S i g w e r t 對 於 命 令 應 然 與 描 述 應 然 的 區 分 ， 但 也 依 然 是

表 現 出 凱 爾 生 混 淆 了 作 為 語 言 實 體 的 語 句 （ s e n t e n c e s  a s  l i n g u i s t i c  

e n t i t i e s ） 與 作 為 意 義 的 命 題 （ p r o p o s i t i o n s  a s  m e a n i n g s ）
50
。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特 列 一 段 說 明 規 範 ( N o r m e n ; n o r m s ) 與 規 範 陳

述 ( R e c h t s a t z ;  r u l e  o f  l a w ,  n o r m a t i v e  s t a t e m e n t ) 的 區 別 ， 這 兩 者 在 語

言 意 義 上 、 功 能 上 、 性 質 上 皆 有 差 別 。 在 語 言 意 義 上 規 範 是 命 令 性

的 意 義 ， 是 對 於 他 人 行 為 的 某 種 意 志 表 達 ， 以 凱 爾 生 的 話 來 說 就

是 ：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其 在 語 言 上 表 達 出 意 欲 他 人 應 該 如 何 行 為 的

意 義 ； 而 規 範 陳 述 則 是 描 述 性 的 語 言 意 義 ， 是 關 於 某 一 存 在 規 範 的

描 述 ， 其 闡 明 對 象 所 具 有 的 性 質 或 特 徵 。 規 範 可 以 藉 著 語 言 符 號 ，

可 能 是 被 寫 下 來 或 者 被 說 出 來 ， 而 表 達 出 來 ， 而 除 此 之 外 ， 亦 可 以

別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比 如 以 純 粹 圖 形 、 顏 色 等 視 覺 可 辨 識 的 方 式 來 施

發 命 令 ， 如 交 通 號 誌 上 以 紅 綠 燈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可 行 進 與 否 的 規 範 ；

然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規 範 陳 述 卻 「 只 」 能 以 語 言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其 為

關 於 規 範 的 描 述 語 句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e n t e n c e s ) 。 由 於 在 語 言 或 文 字 的

使 用 上 ， 這 兩 者 非 常 有 可 能 會 以 完 全 一 樣 的 形 式 表 現 出 來 ， 因 此 便

造 成 了 混 淆 ， 不 過 即 使 如 此 ， 其 意 義 並 不 因 此 而 同 一 起 來 。 在 語 言

的 字 面 形 式 上 ， 兩 者 都 共 用 相 同 的 表 現 符 號 ， 比 如「 應 該（ o u g h t ）」、

「 被 允 許（ m a y ）」等 等 ， 但 是 在 結 構 上 卻 不 一 樣 。 一 個 規 範 中 的「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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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 表 達 的 是 義 務 的 課 予 ， 除 此 之 外 ， 這 個 「 應 該 」 同 時 也 表 示 出

「 意 志 」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在 一 個 規 範 語 句 中 ，「 應 該 」 卻 並 沒 有 真

正 的 課 予 義 務 ， 也 沒 有 呈 現 出 意 志 的 重 要 性 ， 他 僅 僅 是 在 描 述 性 地

使 用 了 「 應 該 」 這 個 助 詞 （ m o d a l  v e r b ）， 其 並 沒 有 展 現 應 該 所 具 有

的 語 言 功 能 ， 而 僅 是 指 出 （ i n d i c a t e s ） 該 規 範 具 有 此 功 能 。 因 此 在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中 ， 描 述 性 的 應 然 不 能 被 化 約 成 規 範 性 的 應 然 。 他 們

在 語 義 上 ( s e m a n t i c ) 是 完 全 不 一 樣 的 。
51
 

 

而 規 範 陳 述 的 描 述 性 意 義 在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中 具 有 何 種 指 涉 ， 根 據 歐

洲 學 者 R o b e r t o  J .  V e r n e n g o 的 說 明
52
， 凱 爾 生 理 論 中 描 述 性 意 義 的 規

範 陳 述 指 涉 結 構 可 以 被 分 做 這 三 個 層 次 ：（ 1 ） 該 被 指 涉 的 規 範 存 在

於 某 依 法 規 範 秩 序 內 。（ 2 ） 該 被 陳 述 的 規 範 特 定 化 了 一 些 義 務 或 權

利 ， 或 者 說 得 更 仔 細 ， 其 指 出 在 特 定 脈 絡 下 規 範 所 能 加 以 完 成 的 功

能 ， 規 範 除 了 一 般 常 見 的 對 於 行 為 的 強 制 或 禁 止 ， 還 能 授 權 機 關 去

創 造 或 廢 止 規 範 。（ 3 ) 最 後 ， 規 範 語 句 對 於 規 範 制 訂 者 所 給 出 的 那

些 經 驗 性 的 規 範 素 材 能 夠 給 予 分 類 上 的 指 示 。  

 

換 句 話 說 ，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語 句 陳 述 的 是 在 現 實 情 況 中 的 法 是 什 麼 ，

比 如 說 在 某 個 法 秩 序 之 內 ， 竊 盜 是 被 禁 止 的 且 對 應 一 個 對 該 違 反 行

為 的 制 裁 ， 那 麼 ， 透 過 規 範 語 句 的 描 述 將 可 指 出 以 下 幾 點 ：（ 1 ） 對

於 某 一 情 況 ， 在 此 是 竊 盜 ， 存 在 著 一 個 規 範 。（ 2 ） 接 著 ， 這 意 味 著

「 制 訂 規 範 的 機 關 已 經 命 令 法 官 對 於 竊 盜 者 給 予 制 裁 」 此 事 為 真 。

（ 3 ）因 此 ， 在 理 論 推 論 的 層 次 上 我 們 可 以 說 ， 當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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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相關於 Raz 對於凱爾生語義上的非化約論的部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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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endon Press 



 

 55 

應 該 （ o u g h t  t o ） 對 該 事 態 進 行 法 律 制 裁 。  

在 V e r n e n g o 的 說 明 裡，凱 爾 生 的 規 範 陳 述 的 描 述 性 意 義 的 功 能 在 於

對 經 驗 性 的 規 範 素 材 給 出 理 論 性 的 系 理 推 論 （ t h e o r e t i c a l  

c o r o l l a r i e s ）， 這 是 一 種 類 比 於 康 德 知 識 論 層 次 的 創 造 工 作 ， 將 感 官

層 次 的 雜 多 重 新 構 造 為 理 性 的 知 識 。  

 

因 此 ， 從 語 言 意 義 上 的 差 別 ， 我 們 可 以 得 到 規 範 與 規 範 語 句 在 功 能

上 的 差 別 ， 規 範 代 表 的 是 法 律 權 威 ( l e g a l  a u t h o r i y ) 的 功 能 ， 規 範 陳

述 則 是 法 認 識 ( l e g a l  c o g n i t i o n ) 的 功 能 。 法 律 權 威 創 造 法 律 ， 法 學 的

功 能 則 是 在 法 律 權 威 創 造 法 律 之 後 ， 去 加 以 認 識 被 創 造 出 來 的 法

律 ， 加 以 描 述
53
。  

 

如 果 上 述 關 於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規 範 與 規 範 語 句 之 區 別 的

說 明 是 可 採 的 ， 似 乎 可 以 認 為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的 純 粹 法 學 的 對 象

正 是 規 範 語 句 ， 規 範 在 被 「 認 識 」 之 前 並 無 法 被 理 性 以 規 範 的 形 式

結 構 起 來 ， 而 一 旦 經 過 純 粹 法 學 的 知 識 創 造 過 程 之 後 ， 規 範 就 會 以

規 範 語 句 的 方 式 被 認 識 。 那 麼 以 理 論 方 式 所 認 識 的 規 範 ， 其 具 備 的

規 範 性 、 效 力 就 會 不 同 於 「 規 範 」 所 具 有 的 ， 因 為 就 凱 爾 生 自 身 的

理 論 而 言 ，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乃 是 應 然 層 次 ， 而 思 想 行 動 的 意 義 卻 是

實 然 層 次 ， 命 令 與 描 述 也 是 完 全 不 一 樣 的 語 言 功 能 。 那 麼 ， 我 們 可

以 說 藉 由 著 規 範 與 規 範 語 句 的 區 分 ，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的 規

範 理 論 是 一 種 描 述 、 理 論 性 質 的 法 學 知 識 ， 而 其 所 謂 的 規 範 性 將 被

化 約 為 成 員 性 質 的 規 範 效 力 。 也 就 是 透 過 基 本 規 範 的 設 立 我 們 可 以

將 一 系 列 的 法 規 範 認 識 為 同 一 法 體 系 秩 序 。 而 這 種 認 識 完 全 是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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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立 、 無 涉 於 政 治 道 德 意 識 型 態 。 而 所 謂 將 一 系 列 的 法 規 範 認 識 為

同 一 秩 序 的 意 義 ， 是 指 將 原 本 雜 亂 的 規 範 直 觀 素 材 轉 化 為 可 得 為 認

識 的 規 範 知 識 體 系
54
。  

 

將 規 範 效 力 詮 釋 為 所 謂 的 成 員 效 力 是 否 過 於 窄 化 了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的 可 能 性 ， 要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必 須 回 頭 思 考 凱 爾 生 法 學 理 論 的 基

礎 哲 學 來 源 ， 在 實 證 主 義 與 康 德 哲 學 傳 統 之 間 一 旦 走 向 實 證 主 義 的

方 向 ， 是 否 必 然 會 導 致 對 於 康 德 哲 學 立 場 的 否 定 ？ 至 少 現 在 看 起

來 ， 如 前 面 B u l y g i n 的 分 析 中 ， 凱 爾 生 得 自 於 康 德 哲 學 的 思 想 的 幾

大 命 題 都 無 法 獲 得 ， 包 括 ：（ 2 ）對 於 效 力 以 拘 束 力 的 概 念 進 行 理 解 ，

也 就 是 效 力 的 規 範 性 概 念 。（ 4 ） 其 將 基 本 規 範 理 解 為 先 驗 範 疇 。  

 

因 此 ， 為 了 說 明 凱 爾 生 理 論 中 這 兩 大 傳 統 無 法 妥 協 的 狀 況 ， 以 下 將

從 基 本 規 範 的 性 質 著 手 將 說 明 ， 無 論 是 做 為 理 解 法 律 素 材 的 必 要 預

設
55
或 者 先 驗 規 範 知 識 範 疇

56
， 其 給 予 規 範 知 識 的 規 範 性 並 不 僅 限 於

描 述 意 義 或 成 員 效 力 。  

 

4 . 2 . 34 . 2 . 34 . 2 . 34 . 2 . 3     基 本 規 範 的 性 質基 本 規 範 的 性 質基 本 規 範 的 性 質基 本 規 範 的 性 質     

在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中 ， 效 力 、 規 範 性 的 概 念 都 要 求 著 基 本 規 範 的 預

設 ， 在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 由 於 基 本 規 範 被 預 設 為 有 效 ， 建 立 在

其 上 的 法 律 系 統 才 因 此 而 有 效 ， 基 本 規 範 賦 予 了 最 初 的 立 法 者 的 行

動 — 以 及 所 有 依 賴 於 這 最 初 行 動 的 所 有 行 動 — 一 個 應 然 的 意 義 。

（ G i v e n  t h e  p r e s u p p o s i t i o n  t h a t  t h e  b a s i c  n o r m  i s  v a l i d ,  t h e  l e g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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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 s t e m  r e s t i n g  o n  i t  i s  a l s o  v a l i d .  T h e  b a s i c  n o r m  c o n f e r s  o n  t h e  a c t  o f  

t h e  f i r s t  l e g i s l a t o r  –  a n d  t h u s  o n  a l l  o t h e r  a c t s  o f  t h e  l e g a l  s y s t e m  

r e s t i n g  o n  t h i s  f i r s t  a c t  –  t h e  s e n s e  o f  ‘ o u g h t ’ ） 57 

 

凱 爾 生 以 基 本 規 範 的 概 念 作 為 理 解 法 律 為 規 範 性 系 統 的 必 要 預

設 ， 只 有 透 過 基 本 規 範 這 種 方 法 ， 法 學 理 論 的 知 識 才 能 獲 得 真 正 的

客 觀 性 與 價 值 中 立（ v a l u e  f r e e ）。 但 是 其 所 賦 予 的 規 範 性 性 質 如 何 ，

並 沒 有 在 理 論 中 獲 得 說 明 。  

 

為 了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筆 者 將 藉 助 著 名 學 者 J . R a z 的 一 個 概 念 性 區 分

來 著 手 ， 其 認 為 若 要 處 理 規 範 性 的 問 題 ， 我 們 可 以 將 規 範 性 做 兩 大

分 類 ， 一 是 證 立 性 的 規 範 性 （ j u s t i f i e d  n o r m a t i v i t y ） 另 一 種 是 社 會

的 規 範 性（ s o c i a l  n o r m a t i v i t y ）。 證 立 性 的 規 範 性 ， 如 字 面 意 義 所 言 ，

其 意 旨 某 些 行 為 的 標 準 唯 有 要 能 夠 被 證 立 （ j u s t i f i e d ） 其 才 能 成 為

規 範 ， 其 證 立 方 式 不 一 定 ， 有 可 能 是 根 據 客 觀 且 普 遍 有 效 的 理 由 ，

也 可 能 是 根 據 個 人 承 諾 或 直 覺 接 受 為 有 拘 束 力 。
58
社 會 性 的 規 範 則

不 求 之 於 規 範 本 身 的 優 處 ， 而 是 只 要 社 會 會 以 其 為 標 準 對 成 員 施 予

壓 力 ， 接 受 其 為 有 拘 束 力 的 標 準 ， 其 就 具 有 規 範 性 。
59
使 用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的 法 理 論 認 為 ， 只 有 在 人 們 視 規 範 為 正 義 的 並 且 視 之 為 道 德

觀 點 的 一 部 份 的 時 候 ， 該 法 律 規 範 才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有 規 範 性 的 。 而

持 社 會 性 規 範 性 觀 點 的 法 理 論 則 認 為 ， 法 規 範 並 不 需 要 以 人 們 對 於

規 範 優 劣 的 判 斷 為 標 準 ， 來 檢 視 法 規 範 是 否 具 有 規 範 性 。 自 然 法 論

的 論 述 屬 於 前 者 ， 而 實 證 法 主 義 則 屬 於 後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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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z 便 嘗 試 論 證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所 使 用 的 是 證 立 性 的 規 範 性。R a z

認 為 ， 由 於 凱 爾 生 並 不 接 受 社 會 性 規 範 性 ， 因 此 他 才 區 分 了 主 觀 應

然 與 客 觀 應 然 ， 並 主 張 只 有 具 備 客 觀 應 然 意 義 的 規 範 才 是 法 律 規

範 。 而 於 主 觀 應 然 跟 客 觀 應 然 這 組 區 分 相 關 的 是 主 觀 價 值 與 客 觀 價

值 的 區 分 。 客 觀 價 值 由 客 觀 有 效 規 範 組 成 ， 而 主 觀 價 值 僅 僅 是 某 個

別 意 志 針 對 於 一 對 象 的 關 係 。 而 該 對 象 符 合 該 個 別 意 志 就 是 正 面 價

值 ， 反 之 則 為 負 面 價 值 ， 而 對 於 符 合 與 否 的 判 斷 就 是 所 謂 的 價 值 判

斷 。 因 此 ， 一 個 禁 止 命 令 就 是 對 一 個 行 為 的 價 值 判 斷 ， 而 在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中 ， 一 個 主 權 者 的 命 令 如 果 在 不 預 設 基 本 規 範 的 前 提 下 ， 將

僅 僅 是 一 個 主 觀 的 價 值 判 斷 而 已 。 凱 爾 生 也 承 認 的 確 有 可 能 不 一 定

要 預 設 基 本 規 範 的 存 在 ， 他 說 基 本 規 範 「 可 以 」 被 預 設 ， 但 「 不 一

定 必 需 要 」 被 預 設 ， 就 如 同 人 際 關 係 「 可 以 」 被 視 為 是 法 律 上 的 關

係 ， 但 不 一 定 非 如 此 不 可 。（ t h e  f a c t  t h a t  t h e  b a s i c  n o r m  o f  a  p o s i t i v e  

l e g a l  o r d e r  m a y  b u t  n e e d  n o t  b e  p r e s u p p o s e d  m e a n s :  t h e  r e l e v a n t  

i n t e r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m a y  b e ,  b u t  n e e d  n o t  b e ,  i n t e r p r e t e d  

a s  ” n o r m a t i v e ” ,  t h a t  i s ,  a s  o b l i g a t i o n s ,  a u t h o r i z a t i o n s ,  r i g h t s , e t c .  

c o n s t i t u t e d  b y  o b j e c t i v e l y  v a l i d  n o r m  ） 也 就 是 說 存 在 著 另 一 種 詮 釋

的 可 能 性 ， 僅 僅 將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詮 釋 為 純 粹 的 權 力 關 係 ， 也 就 是 詮

釋 為 社 會 性 的 而 非 法 學 性 的 。
60
 

 

凱 爾 生 的 這 段 說 明 ， 代 表 的 是 說 ， 其 區 分 出 的 主 觀 應 然 、 客 觀 應 然 ，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 客 觀 價 值 判 斷 ， 區 分 意 義 在 於 前 者 （ 主 觀 應 然 、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 會 廣 泛 的 被 理 解 為 社 會 性 規 範 性 意 義 ， 而 後 者 （ 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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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然 、 客 觀 價 值 判 斷 ） 如 果 要 作 為 特 殊 的 規 範 類 型 而 存 在 ， 其 必 然

會 是 具 備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意 義 。 原 因 在 於 因 為 社 會 性 規 範 性 並 不 能 將

人 際 間 的 特 殊 關 係 詮 釋 為 課 予 義 務 、 授 與 權 利 這 些 法 學 性 質 的 意

義 ， 只 有 使 用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的 概 念 ， 我 們 才 能 將 這 些 關 係 理 解 為 法

律 規 範 系 統 。  

 

正 是 由 於 凱 爾 生 在 理 論 中 一 方 面 使 用 了 社 會 性 規 範 性 來 說 明 主 觀

應 然 與 主 觀 價 值 的 社 會 關 係 ， 另 一 方 面 則 為 了 價 值 中 立 與 客 觀 性 的

理 論 目 的 ， 使 用 了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在 一 般 性 的 社 會 關 係 中 ， 將 法 律 規

範 系 統 特 別 地 詮 釋 出 來 。 才 因 此 產 生 的 凱 爾 生 理 論 中 規 範 性 性 質 的

疑 問 。  

 

然 而 此 處 尚 有 一 個 待 處 理 的 疑 問 ， 亦 即 ， 由 於 此 處 的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必 須 是 建 立 在 道 德 善 與 正 義 的 觀 點 上 ， 而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的 最 終

理 論 目 的 卻 是 要 擺 脫 一 切 政 治 與 道 德 上 的 意 識 型 態 ， 那 麼 基 本 規 範

所 賦 予 的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是 否 還 能 根 據 於 道 德 善 與 正 義 ？ R a z 在 此 處

的 回 答 則 是 ， 凱 爾 生 以 「 效 力 」 取 代 「 道 德 善 與 正 義 」 作 為 拘 束 力

的 根 據 ， 並 且 將 法 律 本 身 理 解 為 具 有 歷 史 性 力 量 的 特 定 意 識 型 態

（ t h e  l a w  m a y  b e  c o n s i d e r e d  a s  t h e  s p e c i f i c  i d e o l o g y  o f  a  c e r t a i n  

h i s t o r i c a l  g i v e n  p o w e r ）
61
。  

 

4 . 34 . 34 . 34 . 3 小 結小 結小 結小 結     

在 本 章 的 說 明 中 ， 透 過 幾 篇 二 手 文 獻 與 學 者 對 於 凱 爾 生 理 論 的 分

析 ， 筆 者 嘗 試 去 回 答 凱 爾 生 的 法 學 理 論 應 該 被 理 解 為 規 範 性 理 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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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描 述 性 理 論 ？  

 

筆 者 以 為 ， 在 不 同 的 時 期 不 同 的 著 作 中 ，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凱 爾 生 表 現

出 了 不 同 的 立 場 。 首 先 ， 在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 由 於 凱 爾 生 並 未

區 分 出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 在 此 一 版 本 將 規 範 視 作 為 所 謂 的 「 假 設 判

斷 句 」， 其 內 容 為 將 特 定 法 律 要 件 之 發 生 連 接 到 特 定 之 法 律 效 果 ，

筆 者 以 為 在 「 假 設 判 斷 句 」 語 言 構 造 裡 ， 其 內 容 一 方 面 可 以 是 純 粹

描 述 性 的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是 對 於 某 權 威 機 關 的 規 範 性 命 令 ， 因 此

在 這 樣 的 概 念 說 明 底 下 ， 似 可 認 為 在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理 論 呈 現 的 是 規 範 性 理 論 與 描 述 性 理 論 並 存 的 樣 貌 。  

 

而 在 第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 由 於 凱 爾 生 明 確 的 區 分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 無 論 是 語 義 上 或 功 能 上 都 有 差 異 ， 並 且 將 法 學 的 任 務 界 定 在 理

論 的 認 識 ， 因 此 其 法 學 理 論 在 此 呈 現 為 一 種 描 述 性 的 意 義 。
62
 

最 後 ， 則 透 過 R a z 的 概 念 分 析 說 明 凱 爾 生 法 學 理 論 中 的 證 立 規 範

性 ， 在 R a z 的 論 證 分 析 中 ， 其 可 以 適 用 於 前 後 兩 版 本 的 純 粹 法 學 ，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必 然 成 為 一 種 規 範 性 的 法 理 論 ， 效 力 本 身 就

成 為 了 規 範 拘 束 力 的 來 源 ， 而 法 學 不 能 不 預 設 效 力 ， 否 則 規 範 便 不

具 備 任 何 意 義 。 藉 由 不 同 學 者 間 的 詮 釋 所 產 生 的 分 歧 ， 更 凸 顯 了 凱

爾 生 法 學 理 論 中 互 相 對 立 的 哲 學 傳 統 部 分 在 其 規 範 理 論 中 混 合 出

現 的 情 形 。  

 

如 果 要 就 本 章 做 出 一 暫 時 性 之 結 論 ， 筆 者 可 能 會 說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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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此的結論不同於 Bulygin 對於凱爾生理論分期的說明，在前述論文中，Bulygin 認為凱爾生理論前

期(1940 年以前)呈現康德哲學與實證主義元素並存的現象，而中期（1940~1960 純粹法學二版屬於此一期）

則為轉變階段，後期（1960 之後）則充滿著實證主義的精神。在此特列說明。 



 

 61 

中 的 凱 爾 生 為 「 規 範 」 與 「 規 範 陳 述 」 做 出 系 統 性 的 理 論 區 分 使 得

二 版 的 規 範 理 論 不 同 於 一 版 的 最 大 重 點 。 至 於 對 於 基 本 規 範 的 性 質

所 有 不 同 ， 但 是 由 於 皆 將 基 本 規 範 設 立 為 理 解 應 然 世 界 意 義 的 前 提

條 件 、 或 先 驗 預 設 ， 無 論 是 哪 一 種 說 明 本 質 上 並 未 影 響 其 整 體 規 範

理 論 的 構 造 。  

 

另 外 ， 在 本 章 最 後 則 引 伸 出 一 個 新 的 問 題 ， 如 果 凱 爾 生 使 用 證 立 性

規 範 性 作 為 法 學 知 識 規 範 性 唯 一 的 根 據 ， 那 麼 ， 要 如 何 讓 規 範 性 的

拘 束 力 根 據 於 非 道 德 、 非 政 治 意 識 型 的 基 礎 之 上 ？ 即 如 R a z 所 言 ，

效 力 取 代 「 道 德 善 與 正 義 」 作 為 拘 束 力 的 根 據 ， 其 是 否 可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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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第 五第 五第 五 章章章章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之 間 的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之 間 的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之 間 的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之 間 的 關 係關 係關 係關 係   

5 . 1 描 述 性 應 然 的 性 質描 述 性 應 然 的 性 質描 述 性 應 然 的 性 質描 述 性 應 然 的 性 質  

無 論 是 在 第 一 版 或 者 是 第 二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 凱 爾 生 皆 強 調 法 學 家 與

立 法 者 在 法 律 系 統 功 能 上 的 差 異 ， 前 者 做 為 認 識 規 範 的 功 能 ， 後 者

則 為 設 立 規 範 的 功 能 。 不 過 已 如 前 述 ， 在 第 一 版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 凱

爾 生 本 人 並 未 意 識 到 相 同 的 文 字 語 句 可 能 反 映 出 兩 種 不 一 樣 的 語

言 功 能 ， 也 就 是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 規 範 語 句 ） 的 差 別 63。 前 者 為 設

立 、 發 佈 規 範 ， 後 者 則 是 描 述 規 範 。 而 這 兩 者 的 差 別 則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獲 得 了 較 為 系 統 性 的 說 明 ： 規 範 表 現 為 一 種 意 義 內 容 ， 指 令

（ p r e s c r i b e ）出 應 然 的 意 義 64。 規 範 陳 述 則 是 由 法 學 形 塑 成 的 陳 述 ，

其 描 述 （ d e s c r i b e ） 應 然 。 規 範 陳 述 則 對 應 於 其 所 描 述 的 規 範 ， 其

中 存 在 著 一 種 對 應 關 係 65。 規 範 是 應 然 語 句 ， 而 規 範 陳 述 由 於 是 在

描 述 某 實 體 之 存 在 ， 因 此 其 為 實 然 語 句 。 對 凱 爾 生 來 說 ， 應 然 與 實

然 語 句 的 差 別 即 在 其 意 義 之 不 同 ， 應 然 語 句 透 過 發 佈 命 令 的 動 作 影

響 人 類 的 心 裡 與 行 為 可 能 ， 實 然 語 句 則 描 述 實 體 ， 這 兩 者 對 人 類 的

活 動 而 言 具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  

 

筆 者 在 這 張 所 要 處 理 的 問 題 即 是 ， 如 果 如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所

做 出 的 界 定 ， 純 粹 法 學 將 直 觀 的 規 範 材 料 加 以 重 新 構 造

（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從 而 使 得 法 學 是 在 一 個 描 述 性 的 意 義 上 創 造 了

其 對 象 ， 也 就 是 對 於 實 證 法 的 重 現 並 描 述 性 地 重 造 了 規 範 的 應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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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o f  t h e  p o s i t i v e  l a w  a n d  “ d e s c r i p t i v e l y ”  

r e p r o d u c i n g  t h e  o u g h t  o f  t h e  n o r m s ） 66， 那 麼 重 造 過 後 的 規 範 陳 述

中 的 應 然 語 句 是 否 失 去 所 有 規 範 性 的 性 質 ？ 由 於 規 範 並 非 自 然 世

界 的 實 體 ， 所 以 法 學 並 不 像 自 然 科 學 那 樣 可 以 純 粹 的 描 述 某 一 樣 物

體 的 存 在 ， 規 範 陳 述 是 對 於 規 範 效 力 、 存 在 的 描 述 ， 所 以 如 果 沒 有

規 範 的 存 在 ， 規 範 陳 述 不 可 能 成 立 ， 而 由 於 規 範 的 存 在 （ 效 力 ） 來

自 於 上 層 規 範 的 效 力 賦 予 ， 而 最 終 必 將 回 溯 至 基 本 規 範 ， 但 是 我 們

卻 不 能 描 述 基 本 規 範 的 存 在 ， 因 為 基 本 規 範 本 身 是 所 有 規 範 效 力 的

根 據 ， 描 述 性 地 陳 述 基 本 規 範 的 存 在 並 不 能 使 其 他 規 範 獲 得 效 力 。

也 就 是 說 ， 規 範 陳 述 的 成 立 也 必 須 要 預 設 基 本 規 範 的 效 力 ， 那 麼 所

謂 的 規 範 陳 述 是 否 能 保 持 純 粹 的 描 述 性 就 有 待 討 論 了 。 67因 此 ， 規

範 陳 述 中 的 應 然 其 性 質 如 何 就 成 為 了 一 個 問 題 。  

 

要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我 想 可 以 先 從「 如 何 詮 釋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中 描

述 性 應 然 （ d e s c r i p t i v e  o u g h t ） 的 性 質 」 開 始 著 手 ， 由 於 在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中 存 在 著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這 兩 者 的 區 份 ， 因 此 一 旦

要 處 理 規 範 陳 述 中 的 描 述 性 應 然 ， 必 然 要 回 答 其 與 規 範 中 的 應 然 的

差 異 問 題 ， 因 此 這 個 問 題 其 實 也 就 是 在 處 理 在 比 較 「 重 構 後 的 規 範

陳 述 」 與 「 原 始 的 規 範 材 料 」 之 間 的 關 係 。  

 

學 者 U t a  B i n d r e i t e r 以 M . G o l d i n g 與 H . H a r t 的 詮 釋 來 對 此 進 行 說

明 ， G o l d i n g 認 為 凱 爾 生 規 範 理 論 中 的 描 述 性 應 然 是 對 於 規 範 的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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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在 其 中 規 範 卻 僅 是 被 提 及 （ m e n t i o n ） 而 已 ， 可 稱 此 一 詮 釋 方

式 為 「 應 然 的 描 述 性 提 及 」（ d e s c r i p t i v e  m e n t i o n  o f  “ O u g h t ” ）； H a r t

則 認 為 規 範 陳 述 並 不 只 是 提 及 了 規 範 而 已 ， 而 包 含 提 供 了 規 範 意 義

（ S i n n  o f  l e g a l  n o r m ） 的 功 能 在 內 ， 另 可 稱 之 為 「 應 然 的 描 述 性 使

用 」（ d e s c r i p t i v e  u s e  o f  “ O u g h t ” ）  68。  

 

學 者 M . G o l d i n g 認 為 這 對 於 凱 爾 生 來 說 並 不 是 一 個 難 以 區 分 的 困 惑

之 處 ， 因 為 這 兩 者 對 於「 應 然 語 句 」最 大 的 差 別 就 在 於 使 用（ u s i n g ）

與 提 及（ m e n t i o n i n g ）的 差 別 。 當 法 權 威 機 關 使 用 應 然 語 句 的 時 候 ，

是 在 一 個 合 適 得 情 況 下 發 佈 命 令 、 企 圖 影 響 人 們 的 行 為 方 式 ， 他 是

真 正 的 使 用 了 應 然 的 意 義 ； 而 那 些 包 含 有 原 本 規 範 的 語 言 形 式 ， 被

以 陳 述 的 方 式 呈 現 ， 在 其 中 僅 是 提 及 而 並 無 使 用 應 然 的 意 義 。 在 他

的 說 明 裡 ， 使 用 與 提 及 是 對 於 語 言 表 達 的 不 同 意 圖 而 產 生 的 ， 比 如

當 我 們 說 「 小 心 ！ 那 隻 狗 會 咬 人 ！ 」 使 在 意 圖 警 告 他 人 ， 而 非 是 去

解 釋 那 些 語 詞 的 意 義 ； 而 當 我 們 說 「 英 文 中 d o g 是 由 三 個 字 母 組 成

的 單 字 」 我 們 意 圖 給 予 一 些 關 於 這 個 語 詞 的 資 訊 ， 因 此 在 這 句 話

中 ， 僅 只 是 提 及 （ m e n t i o n ） 了 d o g 這 個 字 。  

G o l d i n g 並 強 調 在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之 間 並 非 簡 單 的 對 應 關 係

（ o n e - t o - o n e  c o r r e s p o n d e n c e ）， 當 規 範 被 包 含 在 規 範 陳 述 裡 呈 現

時 ， 其 並 非 是 複 製 原 本 規 範 而 已 。 因 此 ， 要 比 較 規 範 陳 述 相 對 於 規

範 處 於 何 種 地 位 ， 思 考 這 兩 者 的 差 異 ， 我 們 可 以 說 藉 由 純 粹 法 學 的

認 識 重 建 過 程 ， 將 原 本 的 規 範 重 現 為 規 範 陳 述 ， 在 規 範 陳 述 中 原 本

規 範 中 的 應 然 則 只 是 被 描 述 性 的 提 及 ， 做 為 陳 述 內 容 中 的 一 項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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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 69
 

 

至 於 H a r t 的 詮 釋 ， 則 以 詮 釋 性 翻 譯 來 類 比 於 凱 爾 生 的 規 範 陳 述 ，

翻 譯 做 為 一 種 語 言 行 動 ， 可 能 可 以「 描 述 意 義 的 命 令 」來 予 以 稱 呼 ，

在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之 間 的 關 係 就 像 是 原 文 使 用 者 與 原 文 翻 譯 官 的

關 係 。 其 舉 例 說 明 ： 一 德 國 軍 官 在 巡 視 監 獄 時 ， 命 令 犯 人 起 立 ， 但

是 這 個 犯 人 來 自 英 國 ， 並 不 懂 德 語 ， 因 此 需 要 一 個 翻 譯 官 來 把 德 國

軍 官 的 命 令 翻 譯 給 該 英 國 犯 人 知 道 ， 那 麼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 該 翻 譯

官 對 於 犯 人 的 陳 述 是 屬 於 哪 一 種 語 言 行 動 的 類 型 呢 ？ 首 先 ， 這 顯 然

並 不 是 涉 及 了 原 規 範 的 釋 義 ， 因 為 翻 譯 過 的 英 文 跟 原 來 的 德 文 原 意

都 一 樣 是 「 起 立 ！ 」； 再 者 ， 翻 譯 官 也 並 非 設 立 一 個 新 的 命 令 ， 因

為 翻 譯 官 本 身 無 權 限 發 佈 命 令 。 他 所 做 的 純 粹 只 是 把 原 命 令 翻 譯 成

英 文 而 已 。  

 

在 這 個 情 形 中 ， H a r t 認 為 翻 譯 官 必 須 描 述 性 地 使 用 命 令 的 語 言 模

式 ， 然 而 ， 問 題 卻 在 於 一 個 有 智 性 的 翻 譯 官 其 所 做 的 必 然 是 超 出 了

純 粹 描 述 性 的 使 用 ， 因 為 翻 譯 官 必 須 要 對 於 原 始 的 命 令 有 所 解 釋 ，

如 有 必 要 還 必 須 要 總 結 其 實 質 內 容 ， 換 句 話 說 ， 其 將 原 始 的 命 令 轉

化 為 理 性 的 重 構 （ r a t i o n a l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70， 重 要 的 是 ， 他 仍 然 要

將 原 始 命 令 的 意 義 傳 達 給 囚 犯 知 道 ， 原 始 命 令 對 囚 犯 而 言 是 具 規 範

性 、 拘 束 性 的 語 言 行 動 ， 那 麼 翻 譯 官 的 翻 譯 必 須 要 將 這 部 分 的 意 義

也 表 達 給 囚 犯 ， 因 此 ， 翻 譯 官 的 語 言 行 動 必 然 包 含 著 某 種 複 製

（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 的 性 質 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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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H a r t 跟 G o l d i n g 一 樣 都 認 為 在 規 範 陳 述 與 規 範 之 間 存 在 著 理 性

重 構 的 作 用 ， 但 是 H a r t 強 調 的 是 在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中 ， 法 律 科 學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賦 予 事 物 以 法 律 規 範 的 特 殊 意 義 ， 而 如 果 要 完 成 這 項 工

作 ， 規 範 陳 述 就 不 能 僅 是 ” 提 及 ” 到 應 然 語 句 ， 其 必 須 在 語 用 上 要 真

正 的 使 用 應 然 語 句，因 此，為 了 區 別 於 原 始 命 令 中 的 規 範 應 然，H a r t

將 翻 譯 官 的 那 種 特 殊 語 言 行 動 稱 為 描 述 性 意 義 的 命 令 （ a n  o r d e r  i n  

t h e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e n s e ）。  

 

從 這 兩 種 對 於 凱 爾 生 規 範 陳 述 的 詮 釋 來 看 ， 兩 方 面 皆 主 張 在 法 律 科

學 的 認 識 過 程 中 存 在 著 人 類 理 性 重 構 的 環 節 ， 這 個 癥 結 點 指 向 的 即

是 凱 爾 生 規 範 理 論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預 設 ， 即 基 本 規 範 做 為 認 識 規 範 效

力 的 預 設 條 件 ， 這 一 點 是 凱 爾 生 規 範 理 論 中 的 重 要 主 張 ， 其 主 旨 在

說 明 認 識 應 然 規 範 的 過 程 中 理 性 運 作 的 創 造 部 分 ， 當 主 觀 應 然 、 個

人 的 權 威 命 令 要 轉 變 成 為 具 有 符 合 客 觀 普 遍 條 件 的 法 律 應 然 規 範

時 ， 其 所 必 須 具 有 的 認 識 條 件 。  

 

要 在 這 兩 種 詮 釋 中 選 擇 ， 就 將 會 牽 涉 到 純 粹 法 學 對 認 識 條 件 的 設

定 ， 在 H a r t 的 詮 釋 中 ， 其 承 認 並 不 只 是 完 全 的 複 製 原 命 令 ， 還 包 含

有 其 自 身 的 理 解 與 解 釋 ， 這 就 是 其 所 謂 的 理 性 重 建 過 程 ， 但 是 值 得

討 論 的 是 ， 這 個 理 性 重 建 過 程 是 否 僅 指 所 謂 的 認 識 理 性 ？ 在 其 語 言

行 動 過 程 中 會 涉 及 實 踐 的 問 題 ， 他 可 能 會 考 慮 當 時 的 情 況 對 於 命 令

有 所 調 整 ， 比 如 當 時 軍 官 乃 是 對 所 有 囚 犯 命 令 起 立 ， 而 在 那 之 前 英

國 囚 犯 正 在 做 同 一 個 軍 官 命 令 做 扶 地 挺 身 的 處 罰 ， 在 這 個 情 況 就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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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了 後 出 現 的 一 般 性 命 令 是 否 可 以 撤 銷 掉 前 一 個 個 別 命 令 的 處

罰 ， 翻 譯 官 可 能 就 必 須 要 考 量 這 兩 個 命 令 內 容 以 外 的 規 範 來 考 量 這

兩 個 規 範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前 ， 可 能 要 先 理 解 凱 爾 生 對

於 規 範 之 間 的 推 論 及 衝 突 的 發 生 的 說 明 ， 也 就 是 要 處 理 命 題 邏 輯 是

否 可 以 適 用 在 規 範 間 的 問 題 。  

 

5 . 2  規 範 邏 輯 的 適 用規 範 邏 輯 的 適 用規 範 邏 輯 的 適 用規 範 邏 輯 的 適 用  

5 . 2 . 1 規 範 的 三 段 論 與 理 論 三 段 論規 範 的 三 段 論 與 理 論 三 段 論規 範 的 三 段 論 與 理 論 三 段 論規 範 的 三 段 論 與 理 論 三 段 論  

凱 爾 生 認 為 規 範 的 三 段 式 推 論 無 法 成 立 ， 原 因 在 於 規 範 的 效 力 無 法

僅 由 推 論 、 即 思 考 的 活 動 所 產 生 ， 理 論 的 三 段 推 論 ( t h e o r e t i c a l  

s y l l o g i s m ) 之 大 前 提 是 一 個 具 有 真 假 值 的 陳 述 語 句 ， 小 前 提 與 最 後

的 結 論 同 樣 也 是 一 個 陳 述 語 句 ， 命 題 邏 輯 中 的 推 論 關 心 的 不 是 語 句

內 容 究 竟 為 真 為 假 ， 而 是 說 明 了 這 種 語 言 使 用 形 式 。 邏 輯 宣 稱 的 是

如 果 大 前 提 與 小 前 提 為 真 ， 則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出 ( i n f e r ) 的 結 論 必 然 為

真 。 而 凱 爾 生 認 為 其 結 論 之 所 以 為 真 乃 是 因 為 結 論 本 身 早 就 蘊 含

( i m p i l i c i t ) 在 前 提 之 中 ， 而 所 謂 的 推 論 ( i n f e r ) 其 實 也 只 是 說 出 了「 蘊

含 」 這 個 事 實 。 也 就 是 說 推 論 並 沒 有 說 出 在 前 提 以 外 的 任 何 陳 述 的

真 ， 而 僅 是 使 得 原 本 隱 含 在 前 提 之 中 的 陳 述 的 真 值 顯 現 ( e x p l i c i t )

出 來 。 前 提 與 結 論 並 沒 有 優 先 順 序 的 關 係 ， 邏 輯 的 思 考 對 象 是 思 維

活 動 的 ” 意 義 ”， 而 不 是 那 個 活 動 本 身 ， 因 此 做 為 結 論 的 陳 述 的 真 值

不 需 要 另 一 個 不 同 於 前 提 的 思 考 活 動 。「『 蘇 格 拉 底 會 死 』 這 句 話 的

真 因 此 是 蘊 含 在 『 所 有 的 人 都 會 死 』 這 句 話 的 真 之 中 ， 因 為 在 一 般

陳 述 的 意 義 與 個 別 陳 述 的 意 義 之 間 並 不 需 要 有 個 別 陳 述 的 思 考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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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來 介 入 。 」 71
 

 

但 是 在 規 範 的 三 段 論 中 。 做 為 結 論 的 規 範 與 作 為 前 提 的 規 範 他 們 的

關 係 並 不 如 同 陳 述 之 間 具 有 蘊 含 的 關 係 。 以 凱 爾 生 所 舉 之 例 為 說

明 ，  

1 .  如 果 一 個 人 做 出 承 諾 ， 則 他 應 該 遵 守 承 諾 。  

2 .  M a i e r 承 諾 要 支 付 S c h u l z e 一 千 塊 錢 。  

3 .  M a i e r 應 該 要 遵 守 承 諾 支 付 一 千 塊 錢 給 S c h u l z e 。  

 

這 個 三 段 論 法 表 示 當 有 1 . 這 個 一 般 規 範 ， 而 發 生 了 2 . 這 樣 一 件 事

實 ，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從 1 . 跟 2 . 推 論 出 3 . 這 個 個 別 規 範 。 但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規 範 的 三 段 論 法 跟 理 論 的 三 段 論 法 的 不 同 。 在 理 論 的 三 段 推 論 中

作 為 大 前 提 的 是  

1 .  人 會 死  

2 .  蘇 格 拉 底 是 人  

3 .  蘇 格 拉 底 會 死  

 

在 2 . 的 句 子 中 表 示 的 是 說 蘇 格 拉 底 具 有 人 的 性 質 ， 而 1 .  表 示 的 是

說 人 具 有 會 死 的 性 質 ， 因 此 蘇 格 拉 底 具 有 會 死 的 性 質 為 真 。 然 而 在

規 範 的 三 段 推 論 中 其 前 提 1 . 並 不 表 示 承 諾 具 有 被 遵 守 的 性 質 ， 而 是

表 達 了 一 個 應 然 的 意 義 ， 應 然 的 意 義 並 非 是 「 承 諾 」 此 概 念 的 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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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 自 然 無 法 從 前 提 1 . 跟 2 . 得 出 結 論 。  

 

如 果 我 們 整 理 一 下 凱 爾 生 關 於 法 律 規 範 適 用 的 說 明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在 他 的 規 範 理 論 中 ， 規 範 與 規 範 之 間 無 法 僅 憑 著 命 題 邏 輯 思 考 而 推

論 得 出 ， 也 就 是 說 其 認 為 規 範 與 規 範 之 間 不 存 在 著 邏 輯 的 連 結 ， 因

為 規 範 只 有 效 力 問 題 與 存 在 問 題 ， 而 存 在 與 否 並 不 依 賴 於 理 性 邏 輯

的 蘊 含 關 係 。  

 

其 認 為 客 觀 的 認 識 法 律 只 是 法 官 任 務 的 一 部 份 ， 純 粹 性 的 認 識 法 律

並 不 足 於 對 個 案 下 判 斷 ， 也 就 是 說 法 官 進 行 審 判 時 所 進 行 的 並 非 只

是 一 項 法 律 認 識 的 任 務 ， 其 尚 包 含 一 項 設 立 個 別 規 範 的 任 務 ， 由 於

做 出 判 決 這 一 個 行 動 所 具 有 的 規 範 意 義 ， 並 不 是 產 生 自 邏 輯 思 維 的

活 動 ， 光 是 憑 藉 著 「 想 」 是 無 法 做 出 判 決 的 、 創 造 應 然 意 義 的 。 應

然 的 意 義 必 須 要 藉 由 意 志 行 動 加 以 創 造 。  

 

5 . 2 . 2  5 . 2 . 2  5 . 2 . 2  5 . 2 . 2  規 範 衝 突 與 矛 盾 律規 範 衝 突 與 矛 盾 律規 範 衝 突 與 矛 盾 律規 範 衝 突 與 矛 盾 律     

那 麼 在 一 個 規 範 秩 序 之 中 是 否 容 納 得 下 相 衝 突 的 規 範 呢 ？ 凱 爾 生

的 理 論 是 否 如 某 些 看 法 一 般 地 認 為 法 秩 序 會 是 圓 滿 一 貫 的 ？ 或 者

法 律 認 識 的 任 務 在 於 將 規 範 體 系 解 釋 、 表 達 為 一 個 圓 滿 一 貫 的 系 統

呢 ？ 以 下 將 先 看 看 凱 爾 生 對 於 規 範 衝 突 的 看 法 。  

 

 首 先，凱 爾 生 認 為 兩 個 規 範 間 的 衝 突 意 味 其 中 一 個 所 宣 告 的 義 務

與 另 一 個 所 宣 告 的 義 務 無 法 相 容 ， 因 此 服 從 或 應 用 其 一 將 必 然 或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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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地 違 反 另 一 個 。 72
 但 是 衝 突 並 非 意 味 失 去 效 力 ， 反 而 這 兩 個 規 範

必 須 都 是 有 效 的 ， 才 會 發 生 衝 突 。 當 陳 述 發 生 衝 突 時 ， 其 一 必 為 真

而 其 一 為 假 。 因 此 ， 並 不 能 將 邏 輯 的 矛 盾 律 以 效 力 的 類 推 而 適 用 於

衝 突 的 規 範 之 間 。 規 範 間 有 衝 突 ， 代 表 兩 個 皆 有 效 皆 存 在 ， 如 果 沒

有 一 個 規 定 發 生 衝 突 該 如 何 處 理 的 規 範 ， 事 實 上 我 們 也 不 知 道 何 者

為 有 效 何 者 無 效 。 規 範 的 效 力 可 以 被 撤 銷 ， 而 陳 述 的 真 卻 無 法 被 取

消 。 因 此 ， 效 力 與 真 值 無 法 類 推 適 用 。 正 如 同 凱 爾 生 所 言 ， 規 範 之

衝 突 是 令 人 不 快 的 事 態 ， 但 卻 是 可 能 且 非 不 常 發 生 。 73
 既 然 是 令 人

不 快 的 狀 態 ， 表 示 這 衝 突 需 要 被 解 決 ， 只 是 不 是 以 邏 輯 矛 盾 律 的 方

法 解 決 。 如 上 所 述 ， 必 須 要 由 另 一 個 規 範 ， 另 一 個 意 志 行 動 的 設 立

來 解 決 。 這 樣 的 一 個 規 範 就 是 減 損 規 範 ( d e r o g a t i n g  n o r m ) ， 它 的 對

象 是 規 範 ， 可 以 使 規 範 失 去 效 力 ， 也 可 以 使 規 範 宣 告 為 義 務 的 範 圍

縮 小 。 比 如 ， 我 國 刑 法 第 廿 二 條 ： 業 務 上 之 正 當 行 為 ， 不 罰 。 這 也

就 宣 告 了 凱 爾 生 認 為 陳 述 邏 輯 的 矛 盾 律 不 適 用 於 規 範 衝 突 的 立 場

了 ， 因 為 只 有 另 一 個 意 志 行 動 的 表 述 才 可 以 撤 銷 或 限 制 規 範 的 效

力 ， 而 非 邏 輯 的 思 考 。  

 

綜 上 所 述 ， 凱 爾 生 否 定 了 命 題 邏 輯 適 用 於 規 範 的 可 能 性 。 他 認 為

「 法 學 沒 有 資 格 透 過 解 釋 來 解 決 規 範 衝 突 ， 亦 即 法 學 沒 有 權 限 去 廢

除 已 創 設 規 範 的 效 力，就 如 同 法 學 沒 有 創 設 有 效 規 範 的 權 限。」74
 凱

爾 生 認 為 邏 輯 可 以 適 用 的 對 象 只 有 規 範 陳 述 ， 就 是 關 於 規 範 效 力 的

                                                 
72

 GTN , Ch29 , pp 123 

73
GTN , Ch29 , pp 125 

74
 H. Kelsen , ATN , S 103 , ders Derogation, S 273 轉引自 王鵬翔 ＜規範與邏輯 Hans Kelsen 晚期規範

理論之研究＞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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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述 ， 其 意 義 為 在 表 達 一 項 規 範 具 有 效 力 或 不 具 有 效 力 ， 若 該 規 範

具 有 效 力 ， 而 規 範 陳 述 表 示 為 「 這 個 規 範 有 效 」， 則 此 一 規 範 陳 述

為 真 。 因 此 ， 適 用 於 規 範 陳 述 的 合 理 之 三 段 論 邏 輯 可 以 表 示 為 ：  

1 . 一 個 一 般 規 範 「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遵 守 他 的 諾 言 」 是 有 效 的  

2 . 有 一 個 意 志 行 動 其 意 義 是 「 A 應 該 遵 守 他 的 諾 言 與 B 結 婚 」  

3 . 因 此 小 前 提 中 所 引 述 的 行 為 ， 其 意 義 是 一 個 與 一 般 規 範 相 對 應

的 個 別 規 範  

 

這 三 個 句 子 都 是 可 以 判 斷 真 假 的 陳 述 句 ， 只 是 這 樣 的 例 子 似 乎 看

不 出 來 有 什 麼 邏 輯 推 論 在 其 中 。 但 如 果 換 個 例 子 也 許 可 以 比 較 清

楚 ：  

大 前 提 ： 如 果 一 個 意 志 行 動 是 被 實 證 法 律 或 道 德 的 有 效 規 範 所 授

權 ， 則 這 行 動 的 主 觀 意 義 同 時 也 是 其 客 觀 意 義 。  

小 前 提 ： 一 個 一 般 規 範 「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遵 守 他 的 諾 言 」 有 效  

        M 承 諾 要 支 付 S 一 千 塊 錢  

        M 或 其 他 社 群 成 員 表 現 ( p e r f o r m ) 出 一 個 意 志 行 動 ， 其

主 觀 意 義 是 M 應 該 要 支 付 S 一 千 塊 錢  

結 論 ：   上 述 的 那 個 意 志 行 動 其 主 觀 意 義 同 時 也 是 其 客 觀 意 義 ，

即 是 一 個 有 效 有 拘 束 力 的 規 範 。 75
 

 

從 這 個 例 子 我 們 比 較 清 楚 的 看 到 邏 輯 推 論 的 過 程 ， 其 作 用 在 於 為

                                                 
75

 此處所舉之例子綜合 H. Kelsen , GTN , Ch58 , pp 253 與王鵬翔 ＜規範與邏輯 Hans Kelsen 晚期規範

理論之研究＞ p 107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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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意 志 行 動 的 主 觀 意 義 確 認 出 客 觀 的 意 義 。 大 前 提 中 的 假 設 表

示 了 一 個 要 具 有 客 觀 意 義 的 規 範 所 要 具 備 的 條 件 ， 小 前 提 中 的 意

志 行 動 則 符 合 的 那 個 條 件 ， 因 此 他 是 具 有 客 觀 意 義 的 規 範 。 因 此 ，

第 一 個 例 子 中 的 對 應 ( c o r r e s p o n d  t o ) 其 表 示 的 是 兩 規 範 間 效 力 的

連 結 具 有 產 生 客 觀 意 義 的 作 用 。 凱 爾 生 這 個 規 範 陳 述 的 邏 輯 三 段

論 事 實 上 仍 是 一 個 理 論 邏 輯 的 三 段 論 ， 其 功 能 在 於 提 供 認 識 一 個

規 範 秩 序 下 的 規 範 其 客 觀 意 義 。 雖 然 沒 有 為 規 範 設 立 新 的 規 範 邏

輯 ， 但 這 個 邏 輯 三 段 論 並 非 無 效 ， 也 不 是 沒 有 意 義 。  

 

5 . 3 小 結小 結小 結小 結  

在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中 ， 規 範 陳 述 成 為 了 原 始 規 範 經 過 理 性 重 構 後

的 產 物 ， 在 H a r t 的 詮 釋 版 本 中 ， 規 範 陳 述 的 性 質 並 不 只 限 於 描 述

性 的 複 製 （ r e p r o d u c e ） 原 始 規 範 ， 規 範 陳 述 乃 是 一 種 規 範 語 言 的 特

殊 使 用 ， 在 規 範 陳 述 中 仍 然 帶 有 規 範 的 應 然 意 義 。 但 是 從 H a r t 所

舉 的 例 子 來 看 ， 翻 譯 官 所 做 出 的 語 言 行 動 並 不 只 是 基 於 理 論 認 識 的

規 範 陳 述 ， 其 必 須 包 括 基 於 實 踐 理 性 上 的 考 慮 而 做 出 陳 述 。  

 

在 第 一 小 結 中 所 提 到 的 例 子 ， 軍 官 的 命 令 內 容 前 後 有 重 疊 、 衝 突 的

時 候 ， 按 照 H a r t 的 詮 釋 ， 由 翻 譯 官 所 進 行 的 理 性 重 構 中 ， 他 就 不

能 只 是 一 五 一 十 的 翻 譯 原 命 令 ， 他 必 須 要 做 出 一 個 真 正 合 適 當 時 情

況 的 語 言 行 動 。 然 而 在 凱 爾 生 對 於 規 範 邏 輯 的 說 明 中 ， 規 範 衝 突 雖

然 令 人 難 以 忍 受 ， 但 是 解 決 規 範 衝 突 並 不 是 純 粹 法 學 的 任 務 。 H a r t

或 許 認 為 規 範 陳 述 是 對 於 規 範 的 重 建 ， 而 規 範 的 存 在 雖 有 可 能 相 衝

突 ， 應 然 世 界 可 能 存 在 的 不 安 定 的 情 況 ， 但 是 在 理 性 認 識 的 法 學 知



 

 73 

識 中 ， 卻 必 須 要 將 這 雜 亂 的 規 範 互 斥 的 情 狀 加 以 整 理 。 但 是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規 範 理 論 僅 僅 是 提 供 認 識 規 範 之 先 驗 條 件 ， 這 些 先 驗 的 條 件

並 不 涉 及 經 驗 中 的 規 範 ， 因 此 一 旦 發 生 規 範 衝 突 ， 法 學 的 任 務 只 是

如 實 的 描 述 出 來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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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第 六 章第 六 章第 六 章  結 論結 論結 論結 論  

凱 爾 生 的 純 粹 法 學 第 一 版 與 第 二 版 相 隔 3 0 年 ， 其 基 本 理 論 架 構 在

應 然 世 界 與 實 然 世 界 的 二 元 對 立 上 。 在 第 一 版 當 中 ， 凱 爾 生 將 規 範

視 為 連 結 特 定 法 律 要 件 與 法 律 效 果 的 歸 責 關 係 ， 其 稱 之 為 「 假 設 判

斷 句 」。 其 語 言 形 式 可 以 容 納 應 然 意 義 的 規 範 與 實 然 描 述 意 義 的 規

範 陳 述 ， 但 是 應 然 與 實 然 並 不 就 因 此 而 不 再 對 立 。 因 此 對 於 其 純 粹

法 學 理 論 之 定 位 產 生 混 淆 。  

 

到 了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 凱 爾 生 區 分 規 範 與 規 範 陳 述 ， 並 且 將 規 範 理 解

為 意 志 行 動 的 意 義 ， 而 規 範 陳 述 乃 是 對 於 規 範 存 有 之 描 述 ， 而 純 粹

法 學 之 任 務 即 在 於 提 供 認 識 規 範 之 先 驗 條 件 ， 並 且 對 於 規 範 之 存 在

與 否 進 行 描 述 。  

 

正 如 同 康 德 在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中 問 到 ：「 知 性 和 理 性 脫 離 了 一 切 經

驗 ， 能 夠 認 識 什 麼 ？ 認 識 多 少 ？ 76」 凱 爾 生 純 粹 法 學 同 樣 在 追 問 ，

法 律 知 識 脫 離 了 一 切 經 驗 之 後 ， 還 剩 下 什 麼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就

是 基 本 規 範，其 存 在 先 於 所 有 規 範，並 且 賦 予 所 有 規 範 效 力 的 形 式 。 

 

而 純 粹 法 學 做 為 一 門 法 哲 學 ， 其 乃 是 一 種 對 於 規 範 知 識 的 理 論 探

究 ， 其 客 觀 性 立 基 於 純 粹 的 理 論 認 識 ， 其 描 述 基 於 基 本 規 範 我 們 可

以 認 識 到 的 規 範 。 而 在 純 粹 法 學 的 理 性 創 造 之 下 ， 主 觀 意 義 的 規 範

應 然 才 被 重 建 客 觀 有 效 的 法 律 體 系 。  

 

                                                 
76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 A17,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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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我 想 以 凱 爾 生 在 純 粹 法 學 二 版 中 的 附 註 中 的 一 小 段 回 答 做 為

結 束 ， 其 本 來 是 要 回 答 「 是 誰 預 設 基 本 規 範 ？ 」 這 個 問 題 。  

 

  基 本 規 範 由 所 有 想 要 把 創 造 憲 法 的 行 動 的 主 觀 意 義 詮 釋 為 行 動

的 客 觀 意 義 ， 即 客 觀 有 效 規 範 ， 的 人 所 預 設 。 這 個 詮 釋 僅 僅 是 認 識

的 功 能 ， 而 非 意 志 的 功 能 。 因 為 ， 做 為 認 識 的 法 律 科 學 只 能 描 述 規

範 ， 而 無 法 下 令 也 無 法 創 造 規 範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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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L2, 註 72,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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